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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一、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 一○四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竹北廠

1、生產狀況： 
本公司一○四年度產量 44,916 噸，較一○三年度之 44,878 噸增加 38 噸，增加幅度

0.08%，詳細數字如下表：

單位：公噸 

產   品 一○四年度 一○三年度 增(減)量 增(減)比率 

聚酯加工絲 44,916 44,878 38 0.08% 

2、營業狀況： 
本公司一○四年度營收淨額新台幣$2,675,338 仟元，較一○三年度之$2,859,641 仟 

元減少$184,303 仟元，減少幅度 6.44%，詳細數字如下表： 

  單位：公噸/新台幣仟元 

年度 一○四年度 一○三年度 增(減)量 增(減)比率 

產品 銷售數量 銷售金額 銷售數量 銷售金額 銷售數量 銷售金額 銷售數量 銷售金額 

聚酯加工絲 44,951 2,675,338 44,743 2,859,641 208 (-184,303) 0.46%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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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廠

1、生產狀況： 
杭州聯發一○四年度產量 23,998 噸，較一○三年度之 21,081 噸增加 2,917 噸，增加   

幅度 13.84%，詳細數字如下表：

單位：公噸

產 品 一○四年度 一○三年度 增(減)量 增(減)比率 

聚酯加工絲 23,998 21,081 2,917 13.84% 

2、營業狀況： 
杭州聯發一○四年度營收淨額人民幣$245,320 仟元，較一○三年度之人民幣

$244,768 仟元增加人民幣$552 仟元，增加幅度 0.23%，詳細數字如下表：

  單位：公噸/人民幣仟元 

年度 一○四年度 一○三年度 增(減)量 增(減)比率 

產品 銷售數量 銷售金額 銷售數量 銷售金額 銷售數量 銷售金額 銷售數量 銷售金額

聚酯加工絲 23,842 245,320 21,161 244,768 2,681 552 12.67% 0.23%

    (二)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一○四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須揭露預算執行情形。 

    (三)一○四年度與一○三年度合併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之比較分析： 

單位：仟元

項 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財

務

收

支

營業收入 3,924,793 4,068,018

營業成本 3,577,195 3,890,918

稅後純(損)益 231,081 177,077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3.60 2.88

股東權益報酬率% 6.01 4.36

純益率% 5.89 4.35

每股盈餘(元) 0.72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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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展狀況： 
1、繼續積極研究開發特殊功能性、差異化等新紗種，並朝向超細纖維發展，產品多樣化以 

提升毛利率。  

2、投入生產機器設備改造計畫，讓品質能持續進步，並且生產速度更快，增加更大產能， 

並使設備用電量降低，達到節能省電效果。 

3、持續改造自動化電腦製程以及自動倉儲管理系統，將老舊自動化電腦軟硬體升級，節省 

最大的人力創造最大的邊際效率。

4、將e化及m化管理與ERP系統結合，使整體管理成本降低，並達到及時發現異常，及

時管理糾正，發揮最大的管理效益。

5、整體評估公司設備省電節能項目，包括：空調、冰水機、循環水泵、空壓機等設備進行 

節能改造工程，以期達到節能減碳效果。 

新產品狀況

項目 丹尼數 特性 用途 

吸濕排汗加工絲 75D, 150D, 300D 排濕、快乾適合運動休閒服飾 針織、平織

仿麂皮(開纖)紗 105D, 150D, 220D 
可分為分割型及海島型，開纖減量超細纖維再

行磨毛後有麂皮(SUDE)效果 
針織、平織

鈍光加工絲 75D, 150D, 300D 鈍光效果類似天然纖維的光澤 針織、平織

超細纖維加工絲

150/144F, 75D/144F 
100D/144F, 100D/288F 
150D/216F, 150D/288F 
20D/24F,30D/24F，40D/24F
，50D/144F 

柔軟、細緻手感，仿桃皮效果 針織、平織

仿麻紗 80D, 180D, 350D 具有乾爽、蛀蟲仿麻效果 針織、平織

浮深紗(胖瘦紗) 150D, 300D 布面具有深條效果適合褲料 平織

浮白紗 150D, 300D 布面具有深條效果適合褲料 平織

珍珠紗 350D, 650D, 950D 利用此紗之特性，使部面有如同珍珠粒之效果 針織、平織

舞龍紗 150D, 300D 雙色、彈性，布面有淺色條狀效果 平織

陽離子紗 50D,75D, 150D, 300D 
利用其染色性，搭配其他紗種造成雙色或格子

效果
針織、平織

環保紗 20D,30D,40D,50D, 75D, 150D

使用寶特瓶回收材料可減少寶特瓶廢料對於環

境之污染、減少石化原料的使用、降低CO2 及

能源的損耗、減少環境暖化危機等進而保護地

球

針織、平織

聚酯彈性絲 50D,75D,150D 

100%聚酯纖維、聚酯加工絲保有聚酯固有特

性，且有成本優勢。

不需搭配spandex，布面具適當之彈性效果。 
兼具彈性導溼速乾特性。

可追撚加工增加布樣墬感，而不減其彈性。

織物經染整製程後，具有良好彈性及回覆率。

針織、平織

聚酯涼感纖維
50D/36F , 50D/72F, 
75D/36F , 75D/72F 

持續涼感、清涼乾爽，吸絲排汗、可抗靜

電、環保節能。
針織、平織

聚酯吸濕發熱纖維
50D/36F , 50D/72F, 
75D/36F , 75D/72F 

吸濕發熱，吸濕排汗，抗靜電性。 針織、平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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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1、 雖然 104 年油價大幅滑落，自去年 10 月份起電價也明顯調降，今年 4 月更大幅調

降，但公司未來仍將持續與環保節能廠商合作，再降低工廠各項能源消耗，將可

降低生產變動成本，以增加毛利。

2、 今年公司仍朝向全產全銷目標邁進，以及降低庫存避免因原物料價格波動影響經

營績效。在進口生產機器設備方面，持續加強訓練人員自主維修零件能力，降低

對原廠零件維修的依賴度，應可下降零件維修費用。

3、 要求兩岸生產基地生產過程標準化，品質必須優質化，並提升全自動化生產流程，

提高生產速度、增加產量。

4、 全球氣候劇烈變化且愈來愈極端，夏天溫度趨向高熱，冬天則時有酷寒低溫出現，

台灣化纖產業藉由纖維的特性，運用各種開發變化，推出涼爽纖維、吸濕排汗纖

維、抗紫外線纖維、發熱纖維等機能性纖維產品，針對未來紡品市場的需要，持

續開發高毛利產品，以需求導向來創造銷售。

5、 台灣及杭州兩岸生產基地持續維持全產全銷政策，並將庫存週轉率提升，創造更

高營收。杭州廠積極開發外銷客戶，以及拓展海內外行銷通路，利用兩岸銷售平

台交叉行銷策略，搶攻東南亞外銷市場，進而強化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一○五年度竹北廠及杭州廠共80台西德超高速假撚機台(包括15台雙胞胎假撚

機)，預計將提高超細纖維及差異化聚酯加工絲生產比率，故假撚部門竹北廠一○五

年度年產聚酯加工絲產量 45,000 公噸，杭州廠一○五年下半年預計陸續增設 10 台

384 錠假撚機，年產聚酯加工絲產量 30,000 公噸，兩廠合計可達 75,000 公噸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首要是維持竹北廠及杭州廠生產基地全產全銷，並盡可能提高經紗率，以及對緯

紗及少量 B、C 級紗即時銷售處理，盡可能做到當月生產即完成銷售。 

       2、開發複合性紗種及機能性紗種的市場，進而提高其生產銷售比例，讓營收及毛利

更加成長。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 在台灣長期與南亞保持策略聯盟關係，取得高階 POY 原料無慮，在大陸則必須開發

多個原料供應商，降低對單一供應商的依存度，原料取得無慮後再加上本公司研發及

生產技術，將可在加工絲高階產品領域佔有絕對優勢。

    (二) 持續提升效率、A 級率及經紗率，並整合生產機器設備及公用設備節能改造計劃。 

    (三) 台灣聯發為營運技術研發中心，增強台灣聯發的生產銷售及獲利能力，進而支援杭州

生產技術，讓杭州廠全力開發大陸內需市場及 RCEP 會員國外銷市場。 

(四) 105 年下半年杭州廠預計增設 10 台假撚機台，可達到降低成本的效果，更可擴張市

場的銷售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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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目前石油供給過剩，頁岩油及頁岩氣蘊藏豐富，都是造成石油價格下滑的原因，相對也降低

了人造纖維原物料價格波動。

中國大陸 PTA 產能為 4,300 萬噸，2016 年要再增加 300 萬噸，還在建廠中的產能有 300 萬噸，

所以大陸化纖產能往後將進入一個去產能時代，所以產能擴充到今年為止應會是尾聲。未來

兩岸貨貿通過後，大陸 POY 及DTY 比台灣便宜，面對由大陸進口 POY 或DTY 將使台灣加

工絲廠受到衝擊，而聯發將是受傷最輕的，因為台灣加工絲廠只有聯發在大陸有設廠可以運

回台灣銷售。

2016 年聯發將因杭聯廠擴產再展新局，銷售政策與生產準備都要開始擬訂策略，並且要追蹤

落實到具體之數據，時間不會一直等我們，我們必須以全新的決心，準備開拓新局、再創佳

績！

祈盼全體股東繼續給予支持與指教，在此謹祝各位股東們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葉清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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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簡介

一、公司簡介   

(一) 設立日期：中華民國 61 年 12 月 11 日 
(二) 公司沿革： 

本公司創立迄今，其成長過程概括可分為下列階段：

       民國 61 年 12 月～民國 74 年： 

本公司於民國 61 年 12 月由殷實商人葉進德、葉泉發父子及王振坤、王元欽昆仲集資

設立，登記為聯發針織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為新台幣$22,500 仟元，開始產製各種針織布。 

民國 71 年，因業務需要特敦聘葉清澤先生為總經理。 

民國 74 年～民國 80 年： 

民國 74 年因產業結構轉變，低產值勞力密集產業外移，為應付經營環境變遷，乃出售

舊有針織機台，改採委外代工方式繼續經營針織業務。

同年為求公司永續經營，向南亞公司購入 10 台傳統針錠式假撚機，並陸續引進專業經

理人正式跨足聚酯加工絲業，並更改公司名稱為聯發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 75

年起決定引進新型高速摩擦式假撚機，並逐步淘汰生產效益較低落之傳統針錠式機台。

民國 75 年~民國 76 年引進西德製 BARMAG FK6M 高速摩擦式假撚生產線 10 條，是

第一家完全採高效率、自動化高速摩擦式假撚機，完成產業升級的專業假撚廠。

       民國 80 年～迄今： 

民國 80 年擴建蘆竹假撚三廠，樓層總面績約 8,235 ㎡，並於 80、81 年再度引進

BARMAG 最新型高速摩擦式假撚生產線 13 條，以擴大生產規模，強化企業競爭能力。 

民國 80 年 9 月獲證管會核准補辦公開發行，實收資本額新台幣$379,000 仟元，年營業

額突破$1,100,000 仟元，躍升全國 500 大企業之列。 

民國 82 年 1 月 25 日榮獲「市場與行情」績效評比連續兩年獲 AAAA 級。 

民國 82 年 8 月本公司產品「聯發絲」在品質方面通過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審查合格，准

予使用「正」字標記，為國內專業假撚界第一家獲得 CNS 審查通過之廠商。 

       民國 83 年 (1)完成假撚四廠（約 2,200 坪）擴建並增設 12 條 BARMAG 高速摩擦式假撚

生產線，使月產能提升至 3,800 公噸以上，增強公司競爭力。

(2)10 月 26 日正式於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股票代號 1459。 

       民國 85 年 (1)5 月獲經濟部商品檢驗局 ISO-9002 驗證登錄。 

       民國 86 年 (1)1 月為擴充聚酯加工絲產量規模、強化競爭力、降低成本，購買竹北廠土地

12,910 坪，增設高速假撚生產線及採用全自動化設備系統，辦理現金增資新

台幣$520,000 仟元（每股溢價$20 元），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1,792,642 仟元。 

(2)4 月 24 日獲台灣證券交易所升格改為一類股票掛牌上市買賣。 

       民國87年  (1)竹北一廠引進18條西德BARMAG AFK高速摩擦式假撚生產線試車量產，另

兩式AUTEFA自動化設備亦上線運作，並改善製程推出九公斤包裝之產品，

獲下游廠商一致推崇。是年共擁有53條西德BARMAG高速摩擦式假撚機，月

產能達6,600公噸以上，凡生產製程、產品品質、效率自動化、搬運、包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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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優於同業。

       民國88年  (1)竹北一廠再引進12條西德BARMAG AFK全新高速假撚生產線已於88年陸續

再加入量產，為目前國內最先進的假撚整廠規劃設備，生產速度、產品品質、

生產效率均領先同業。

       民國90年 (1)本公司為達系統自動化管理，於90年5月擴建竹北廠二期工程，增購西德

BARMAG AFK2超高速假撚機（速度可達1,500M/min），並增建高科技自動

化倉儲管理系統，如此從原料、投料、落紗、產出、搬運、品檢、包裝、倉

儲、出貨全部系統自動化，而達到產業自動化革命。

       民國91年 (1)竹北二廠引進之18條西德BARMAG AFK2超高速假撚生產線，於91年全部完

成裝機作業加入量產，總計竹北一、二廠合計共48條超高速假撚生產線，可

因系統的整合及完整性，將效能及效率提昇至最佳狀態，降低各項相關性成

本，強化競爭優勢。

(2)本公司為償還短期借款改善財務結構，於91年4月發行「九十一年度第一次有

擔保普通公司債」，5年到期一次還本，票面利率年息2.85%。 

 (3)本公司為行政院選定2008年國發計劃「全國e化活動第一站」，游院長於91 

年7月參觀本公司竹北廠後譽為「產業模範生」。

民國92年 (1)本公司為償還短期借款改善財務結構，於92年10月發行「九十二年度第一次

有擔保普通公司債」，5年到期一次還本，票面利率年息1.6%。

民國 93年 (1)3月本公司經經濟部投審會核准經由第三地投資事業間接投資大陸地區浙江省投

資設立『杭州聯發纖維有限公司』，金額為 1,930 萬美元。10 月本公司再經

經濟部投審會核准，增加投資金額 2,500 萬美元，總投資金額共計 4,430 萬

美元。 

民國 95 年 (1)葉泉發因個人健康因素請辭董事長，經董事會推選由葉清澤擔任董事長。

民國95年  (1)本公司「九十一年度第一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已於96年4月18日到期一

次還本。 

   民國97年  (1)本公司為償還短期借款調整財務結構，於97年01月發行「九十六年度第一次

有擔保普通公司債」，5年到期一次還本，票面利率年息2.71%。

(2)本公司「九十二年度第一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已於97年10月03日到期一次

還本。

(3)本公司杭州廠自97年下半年開始試營運生產。  

民國98年 (1)本公司杭州廠98年下半年產能利用率已達100%，並全力開拓亞洲市場，提高

外銷比例。 

民國99年 (1)兩岸ECFA經貿協議簽署完成，聚酯加工絲列入早期收穫名單中，特別是聯發

紡織兩岸都有生產基地，對於行銷中國及亞洲各國更具有優勢及競爭力。

       民國102年(1)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第一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已於102年1月15日到期一次

還本。 

民國104年(1)加入臺灣新竹綠色產業聯盟，本公司重視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等重大環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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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加入新竹綠色聯盟，積極配合中央節能減碳政策，實踐低碳永續綠色家園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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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部門名稱 所營業務

總經理室 綜理各部門之行政、作業事宜

稽核室 負責內部稽核制度之規劃、修訂與稽核作業等相關事宜

假撚生產部 負責統合各廠區生產、品管、廠務、人事等相關事項作業事宜

假撚業務部 負責市場行銷計劃及各項銷售等相關事宜

會計部 負責會計作業及帳務處理等相關事宜

財務部 負責財務管理等相關事宜

管理部 負責總務、人事

企業發言人職掌：

1. 塑造公司的正面形象或提昇企業特定產品的銷售數量或價格。

2. 了解媒體的需求與生態，與媒體建立良好互動及互信的基礎。

3. 組織危機預警通報系統並成立危機處理指揮中心，隨時掌握危機事件演變與擬定因應對

策，主動且統一發言即時發布新聞稿、刊登聲明稿及召開記者會，能夠將危機的處理轉化

成為公司的正面宣傳。

4. 對內掌握與公司各部門相關財務、業務、研發等最準確、最及時的相關資訊並加以彙總，

擔任公司與媒體間溝通的重要管道與正確訊息傳遞者。

5. 對外蒐集相關新聞報導；向上級彙報對公司產生重大影響的新聞報導；按照上級的指示意

見擬定口徑，起草上級的發言稿，做新聞澄清或發佈。

6. 制定長期的媒體策略，規劃和組織各種媒體活動，如新聞發佈會或接受媒體的專訪和電話

問詢；與專職報導該領域的線上記者保持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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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註
7

董
事

葉
清
澤

 
兄
弟

註
1：

葉
清
澤
先
生
目
前
兼
任
金
聯
發
實
業
（
股
）
公
司
、
聯
澤
投
資
（
股
）
公
司
、
聯
慶
開
發
（
股
）
公
司
、
聯
碁
投
資
（
股
）
公
司
、
聯
捷
開
發
（
股
）
公
司
、
聯
興
投
資
（
股
）
公
司
、
聯
綸
投
資
（
股
）
公
司
等
公

司
董
事
長
，
聯
邦
染
整
（
股
）
公
司
常
務
董
事
，
大
同
染
整
（
股
）
公
司
、
大
統
精
密
染
整
（
股
）
公
司
、
百
發
實
業
（
股
）
公
司
、
澤
心
投
資
（
股
）
公
司
等
公
司
董
事
。

註
2：

葉
柏
亮
先
生
目
前
兼
任
大
統
精
密
染
整

(股
)公

司
、
大
同
染
整

(股
)公

司
等
公
司
董
事
。
聯
旺
興
業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

 
註

3：
王
豐
岳
先
生
目
前
兼
任
金
聯
發
實
業
（
股
）
公
司
、
聯
澤
投
資
（
股
）
公
司
、
聯
慶
開
發
（
股
）
公
司
、
聯
捷
開
發
（
股
）
公
司
、
聯
興
投
資
（
股
）
公
司
等
公
司
董
事
，
大
同
染
整
（
股
）
公
司
監
察
人
。

 
註

4：
李
淑
雅
董
事
目
前
兼
任
金
聯
發
實
業
（
股
）
公
司
董
事
。

 
註

5：
葉
祐
綸
先
生
目
前
兼
任
澤
心
投
資
（
股
）
公
司
、
聯
碁
投
資
（
股
）
公
司
董
事
，
聯
慶
開
發
（
股
）
公
司
、
聯
捷
開
發
（
股
）
公
司
、
聯
澤
投
資
（
股
）
公
司
、
聯
綸
投
資
（
股
）
公
司
、
金
聯
發
實
業
（
股
）
公
司

等
公
司
監
察
人
。

註
6：

葉
國
暉
先
生
目
前
兼
任
聯
邦
染
整
（
股
）
公
司
、
大
統
精
密
染
整
（
股
）
公
司
董
事
，
大
同
染
整
（
股
）
公
司
監
察
人
。

 
註

7：
葉
泉
成
先
生
目
前
兼
任
聯
澤
投
資

(股
)公

司
、
聯
邦
染
整
（
股
）
公
司
、
大
同
染
整

(股
)公

司
等
公
司
董
事
，
聯
興
投
資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10

5
年

04
月

26
日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澤
心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葉
清
澤

 (
49

.6
0%

) 
施
美
心

 (
40

.1
4%

) 
葉
祐
綸

 (
10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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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及
監

察
人

資
料

（
二

）

  
  

條
件

 

姓
名

（
註

1）
 

是
否

具
有
五

年
以

上
工

作
經

驗
 

及
下

列
專
業

資
格

 

符
合
獨
立
性
情
形
（
註

2）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商

務
、

法
務

、

財
務

、
會

計
或

公
司

業
務

所
須

相
關

科
系

之
公

私
立

大
專

院
校

講
師

以
上
 

法
官

、
檢

察
官

、

律
師

、
會

計
師

或

其
他

與
公

司
業

務

所
需

之
國

家
考

試

及
格

領
有

證
書

之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商
務

、
法

務
、

財
務

、
會

計
或

公
司

業
務

所
須

之
工

作
經
驗
 

1
2

3
4

5
6

7
8

9
1
0

澤
心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葉

清
澤

 
- 

- 




















無

 

葉
柏

亮
- 

- 






















無
 

葉
祐

綸
- 

- 






















無
 

王
豐

岳
- 

- 























無
 

澤
心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李

淑
雅

 
- 

- 






















無

 

王
蒼

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
 

張
清

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
 

葉
國

暉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
 

葉
泉

成
- 

- 
























無
 

註
 1

：
 欄

位
多

寡
視

實
際

數
調

整
。

 

註
2：

各
董

事
、

監
察

人
於

選
任

前
二

年
及

任
職

期
間

符
合

下
述

各
條

件
者

，
請

於
各

條
件

代
號

下
方

空
格

中
打

“
”。

 
(1

) 
 
非

為
公

司
或

其
關

係
企

業
之

受
僱

人
。

 
(2

) 
 
非

公
司

或
其

關
係

企
業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但

如
為

公
司

或
其

母
公

司
、

公
司

直
接

及
間

接
持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超

過
百

分
之

五
十

之
子

公
司

之
獨

立
董

事
者

，
不

在
此

限
)。

 
(3

) 
 
非

本
人

及
其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或
以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額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或

持
股

前
十

名
之

自
然

人
股

東
。

 
(4

) 
 
非

前
三

款
所

列
人

員
之

配
偶

、
二

親
等

以
內

親
屬

或
三

親
等

以
內

直
系

血
親

親
屬

。
 

(5
) 

 
非

直
接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額
百

分
之

五
以

上
法

人
股

東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受

僱
人

，
或

持
股

前
五

名
法

人
股

東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受

僱
人

。
 

(6
) 

 
非

與
公

司
有

財
務

或
業

務
往

來
之

特
定

公
司

或
機

構
之

董
事

（
理

事
）

、
監

察
人

（
監

事
）

、
經

理
人

或
持

股
百

分
之

五
以

上
股

東
。

 
(7

) 
 
非

為
公

司
或

關
係

企
業

提
供

商
務

、
法

務
、

財
務

、
會

計
等

服
務

或
諮

詢
之

專
業

人
士

、
獨

資
、

合
夥

、
公

司
或

機
構

之
企

業
主

、
合

夥
人

、
董

事
（

理
事

）
、

監

察
人

（
監

事
）

、
經

理
依

股
票

上
市

或
於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買

賣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設
置

及
行

使
職

權
辦

法
第

七
條

履
行

職
權

之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成
員

，
不

在
此

限
。

(8
) 

 
未

與
其

他
董

事
間

具
有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之
親

屬
關

係
。

 
(9

)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之

一
。

 
(1

0)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27

條
規

定
以

政
府

、
法

人
或

其
代

表
人

當
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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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10
5
年

4
月

26
日

 

職
稱

國
籍

姓
名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數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兼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王

豐
岳

 
95

.0
6 

1,
75

1,
85

1
0.

49
%

1,
40

6 
-

- 
-

台
灣

區
人

纖
加

工
絲

公
會

監
事

註
1 

無
無

無

董
事

兼
管

理
部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葉

祐
綸

 
10

3.
02

 
2,

94
6,

03
4

0.
82

%
 

-
- 

- 
- 

L
A
 S
I
E
R
R
A
 U
NI
VE
RS
IT
Y 
財
金
研
究
所
畢

註
2 

無
無

無

董
事

長
室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李

淑
雅

 
10

0.
01

 
20

1,
27

0
0.

06
％

63
9

- 
- 

- 
大

學
畢

無
無

無
無

財
務

部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糜

福
相

 
10

3.
02

 
-

-
-

- 
- 

-
大

學
畢

無
無

無
無

生
產

部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顏

豐
成

 
10

3.
02

 
1,

00
8 

- 
1,

06
7 

- 
- 

- 
大

學
畢

無
無

無
無

稽
核

室
主

管
中

華
民

國
呂

學
道

 
10

2.
03

 
- 

- 
- 

- 
- 

- 
大

學
畢

無
無

無
無

會
計

部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李

訓
億

 
10

3.
02

 
- 

- 
- 

- 
- 

- 
大

學
畢

無
無

無
無

註
1：

王
豐

岳
先

生
目

前
兼

任
金

聯
發

實
業

（
股

）
公

司
、

聯
澤

投
資

（
股

）
公

司
、

聯
慶

開
發

（
股

）
公

司
、

聯
捷

開
發

（
股

）
公

司
、

聯
興

投
資

（
股

）
公

司
等

公
司

董
事

，
大

同
染

整
（

股
）

公
司

監
察

人
。

 
註

2：
葉

祐
綸

先
生

目
前

兼
任

澤
心

投
資

（
股

）
公

司
、

聯
碁

投
資

（
股

）
公

司
董

事
、

聯
慶

開
發

（
股

）
公

司
、

聯
捷

開
發

（
股

）
公

司
、

聯
澤

投
資

（
股

）
公

司
、

聯
綸

投
資

（
股

）
公

司
監

察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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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近

年
度

支
付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董
事

(
含

獨
立

董
事

)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本
附

表
採

彙
總

配
合

級
距

揭
露

姓
名

，
公

司
如

自
願

採
行

個
別

揭
露

，
請

個
別

填
列

職
稱

、
姓

名
及

各
欄

金
額

，
無

須
填

列
酬

金
級

距
表

) 
(1

)董
事

(含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1

04
年

12
月

31
日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註
11

)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註

11
) 

有
無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酬

金
(註

12
) 

報
酬

(A
) 

(註
2)

退
職

退
休

金

(B
)

盈
餘

分
配

之

酬
勞

(C
)(註

3)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註
4)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
註

5)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
註

6)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得
認

購

股
數

(H
)(註

7)

取
得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股
數

(I)
(註

13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8)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8)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長
 

澤
心

投

資
(股

)公
司

0 
0 

0 
0 

5,
64

7 
5,

64
7

82
0

82
0 

2.
85

%
2.

85
%

 
16

,2
00

 
16

,2
00

0 
0 

56
1 

0 
56

1 
0 

0 
0 

0 
0 

10
.2

2%
 

10
.2

2%
 

無

董
事

長
之

法
人

代
表

人
 

葉
清

澤
 

董
事

本
人
 

葉
柏

亮
 

董
事

本
人
 

王
豐

岳
 

董
事

本
人
 

葉
祐

綸
 

董
事

本
人
 

澤
心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之
法

人
代

表
人
 

李
淑

雅
 

董
事

本
人
 

澤
心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之
法

人
代

表
人
 

林
炳

煌
 

獨
立

董
事

本
人
 

張
清

欉
 

獨
立

董
事

本
人
 

王
蒼

仁
 

董
事
長

-葉
清
澤
先
生
配
有
轎
車
帳
面
價
值

4,
50

0
仟
元
，
司
機
薪
資

77
3
仟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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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董
事
酬
金
級
距

董
事
姓
名

前
四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 
前
七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E
+F

+G
)

本
公
司

(註
9)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10

) I
本
公
司

(註
9)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10
) J

低
於

2,
00

0,
00

0
元

 
葉
柏
亮
、
王
豐
岳
、

葉
祐
綸
、
李
淑
雅
、

張
清
欉
、
王
蒼
仁
、

澤
心
投
資
(股

)公
司

葉
柏
亮
、
王
豐
岳
、

葉
祐
綸
、
李
淑
雅
、

張
清
欉
、
王
蒼
仁
、

澤
心
投
資
(股

)公
司

葉
柏
亮
、
張
清
欉
、

王
蒼
仁
、
澤
心
投
資

(股
)公

司

葉
柏
亮
、
張
清
欉
、

王
蒼
仁
、
澤
心
投
資

(股
)公

司

2,
0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葉
清
澤

葉
清
澤

葉
祐
綸
、
李
淑
雅

葉
祐
綸
、
李
淑
雅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葉
清
澤
、
王
豐
岳

葉
清
澤
、
王
豐
岳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總
計

註
1：

董
事
姓
名
應
分
別
列
示

(法
人
股
東
應
將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分
別
列
示

)，
以
彙
總
方
式
揭
露
各
項
給
付
金
額
。
若

董
事
兼
任
總
經
理
或
副
總
經
理
者
應
填
列
本
表
。

 
註

2：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之
報
酬

(包
括
董
事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等
等

)。
 

註
3：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盈
餘
分
配
議
案
股
東
會
前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擬
議
配
發
之
董
事
酬
勞
金
額
。

 
註

4：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之
相

關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包

括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等
等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註
5：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
所
領
取
包
括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等
等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註
6：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
取
得
員
工
紅
利
（
含
股
票
紅
利
及
現
金
紅
利
）
者
，
應
揭
露
最
近
年
度
盈

餘
分

配
議

案
股

東
會

前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擬
議
配
發
員
工
紅
利
金
額
。

註
7：

係
指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得
認
購
股
數

(不
包
括
已
執
行
部
分

)。
 

註
8：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註

9：
本
公
司
給
付
每
位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董
事
姓
名
。

 
註

10
：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每
位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董
事
姓
名
。

 
註

11
：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之
稅
後
純
益
；
已
採
用
國
際
財
務
報
導
準
則
者
，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12
：

a.
本
欄
應
明
確
填
列
公
司
董
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相
關
酬
金
金
額
。

 
b.
公
司
董
事
如
有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相
關
酬
金
者
，
應
將
公
司
董
事
於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所
領
取
之
酬
金
，
併
入
酬
金
級
距
表
之

J欄
，
並
將
欄
位
名
稱
改
為
「
所
有

16



轉
投
資
事
業
」
。

c.
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董
事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
員
工
紅
利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註
13
：
係
指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
取
得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股
數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2
)監

察
人
之
酬
金

 
  

 1
04

年
12

日
31

日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監
察
人
酬
金

A
、

B
及

C
等
三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註
8)

 
有
無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酬
金

(註
9)

報
酬

(A
) 

(註
2)

 
酬
勞

(B
) 

(註
3)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C
)(註

4)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監
察

人
葉

國
暉

0
0 

1,
41

2 
1,

41
2 

28
0 

28
0 

0.
74

%
 

0.
74

%
無

監
察

人
葉

泉
成

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監
察
人
酬
金
級
距

監
察

人
姓
名

前
三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 

本
公
司

(註
6)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D
低

於
2,

00
0,

00
0
元

 
葉
國
暉
、
葉
泉
成

葉
國

暉
、
葉

泉
成

2,
0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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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監
察
人
姓
名
應
分
別
列
示

(法
人
股
東
應
將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分
別
列
示

)，
以
彙
總
方
式
揭
露
各
項
給
付
金
額
。

 
註

2：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監
察
人
之
報
酬

(包
括
監
察
人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各
種
獎
金
獎
勵
金
等
等

)。
 

註
3：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之
監
察
人
酬
勞
金
額
。

 
註

4：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給
付
監
察
人
之
相
關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包
括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等
等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註
5：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監
察
人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註

6：
本
公
司
給
付
每
位
監
察
人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監
察
人
姓
名
。

 
註

7：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每
位
監
察
人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監
察
人
姓
名
。

 
註

8：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之
稅
後
純
益
；
已
採
用
國
際
財
務
報
導
準
則
者
，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9：
a.
本
欄
應
明
確
填
列
公
司
監
察
人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相
關
酬
金
金
額
。

 
b.
公
司

監
察

人
如

有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相
關
酬

金
者
，

應
將
公

司
監
察

人
於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別
所
領

取
之
酬

金
，
併

入
酬
金

級
距
表

D
欄

，

並
將
欄
位
名
稱
改
為
「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
。

c.
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監
察
人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
包

括
員
工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勞

）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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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10
4
年

12
日

31
日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A
) 

（
註

2）
 

退
職
退
休
金

(B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等

(C
)

（
註

3）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D
) 

（
註

4）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

  
（
註

9）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數

額
（
註

5）
 

取
得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股
數

 (
註

11
) 

有
無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酬
金

(註
10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6）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6）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6）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6)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6）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6）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6）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兼
總
經
理

王
豐
岳

4,
34

6 
4,

34
6 

0 
0 

6,
90

0
6,

90
0 

58
0 

0 
58

0 
0 

5.
20

%
5.

20
%

 
0 

0 
0 

0 
無

董
事
長
室
總
經
理

李
淑
雅

財
務
部
副
總
經
理

糜
福
相

生
產
部
副
總
經
理

顏
豐
成

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金

級
距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本
公
司

(註
7)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8)

 E
低
於

2,
00

0,
00

0
元

 
糜
福
相
、
顏
豐
成

糜
福
相
、
顏
豐
成

2,
0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王
豐
岳
、
李
淑
雅

王
豐
岳
、
李
淑
雅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總
計

4
人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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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應
分
別
列
示
，
以
彙
總
方
式
揭
露
各
項
給
付
金
額
。
若

董
事
兼
任
總
經
理
或
副
總
經
理
者
應
填
列
本
表
及
上
表

(1
-1

)或
(1

-2
)。

 

註
2：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註
3：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及
其
他
報
酬
金
額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註
4：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
，
若
無
法
預
估
者
則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金
額
比
例
計
算
今
年
擬
議
分
派
金
額
，
並
另
應
填
列
附
表
一
之
三
。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之
稅
後
純
益
；
已
採
用
國
際
財
務
報
導
準
則
者
，
稅
後
純
益
係
最
近
年
度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5：

係
指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得
認
購
股
數

(不
包
括
已
執
行
部
分

)，
除
填
列
本
表
外
，
尚
應
填
列
附
表
十
五
。

 

註
6：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註
7：

本
公
司
給
付
每
位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

 

註
8：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每
位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

 

註
9：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之
稅
後
純
益
；
已
採
用
國
際
財
務
報
導
準
則
者
，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10
：

a.
本
欄
應
明
確
填
列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相
關
酬
金
金
額
。

 

b.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如
有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相
關
酬
金
者
，
應
將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於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所
領
取
之
酬
金
，
併
入
酬
金
級
距
表

E
欄
，
並
將
欄
位
名
稱
改
為

「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
。

c.
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
包
括
員
工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勞
）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註
11
：
係
指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
取
得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股
數
，
除
填
列
本
表
外
，
尚
應
填
列
附
表
十
五
之
一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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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104 年 12 月 31 日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註 1） 

姓名 

（註 1） 
股票金額 現金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後純

益之比例（％） 董事兼總經理 王豐岳 董事長室總經理 李淑雅 財務部副總經理 糜福相 生產部副總經理 顏豐成 董事兼管理部協理 葉祐綸 

經
 
 
理
 
 
人
 會計部協理 李訓億 

0 773 773 0.34% 

 註 1：應揭露個別姓名及職稱，但得以彙總方式揭露獲利分派情形。 註 2：係填列最近年度經董事會通過分派經理人之員工酬勞金額（含股票及現金），若無法預估者則按去年實際分派金額比例計算今年擬議分派金額。稅後純益係指最近年度之稅後純益；已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稅後純益係指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之稅後純益。 註 3：經理人之適用範圍，依據本會 92年 3月 27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1301號函令規定，其範圍如下： 
(1)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2)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3)協理及相當等級者 
(4)財務部門主管 
(5)會計部門主管 
(6)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 註 4：若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有領取員工酬勞（含股票及現金）者，除填列附表一之二外，另應再填列本表。  

  （四）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勞之相關資訊 

(1) 最近二年度支付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 

 

103 年度 104 年度 
職稱 

本公司 合併報表所有公司 本公司 合併報表所有公司 

董事 9.98% 9.98% 10.22% 10.22% 

監察人 0.87% 0.87% 0.74% 0.74%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6.46% 6.46% 5.20% 5.20% 

 (2)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組合及程序，及與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性： 

本公司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第廿三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5%為員工酬勞及不

高於 2.5%為董監事酬勞。其員工紅利及董監事酬勞之分配內容，授權經理人依董事會決議內容辦理

之。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皆依本公司公司章程及參考同業通常水準支給

情形，並考量與個人表現、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支關連合理性。本公司亦將視實際經營狀況及

相關法令適時檢討酬金制度，以公司永續經營與風險控管為目標，每年亦依據法令規定於年報中揭

露給付金額，足見未來風險性相對極小。 

 

 



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資訊 

最近年度 (104 年度 )董事會開會 12 次，董事監察人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註 1) 
實際出 (列 )
席次數Ｂ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 (列 )席率 (%)
【Ｂ /Ａ】  

(註 2) 
備註

董事長

澤心投資 (股 )公司  

代表人 :葉清澤

10 2 83.33％ 104/06/26 連任

董事 葉柏亮 8 0 66.67％ 104/06/26 連任

董事 葉祐綸 12 0 100％ 104/06/26 連任

董事 王豐岳 8 0 66.67％ 104/06/26 連任

董事

澤心投資 (股 )公司  

代表人 :李淑雅  

6 0 75％ 104/06/26 新任

董事 澤心投資 (股 )公司  

代表人 :林炳煌  

4 0 100% 104/06/26 解任

獨立董事 王蒼仁 8 0 100％ 104/06/26 新任

獨立董事 張清欉 8 0 100％ 104/06/26 新任

監察人 葉泉成 12 0 100％ 104/06/26 連任

監察人 葉國暉 12 0 100％ 104/06/26 連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證交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暨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之董事會議決事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事意見及公

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二、  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

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三、  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

等）與執行情形評估。

註 1：董事、監察人屬法人者，應揭露法人股東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註 2： 

(1)年度終了日前有董事監察人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其
在職期間董事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 

(2)年度終了日前，如有董事監察人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董事監察人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
欄註明該董事監察人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
董事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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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無 

(2)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資訊 

最近年度董事會開會 12  次(A)，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列席次數 (B) 實際列席率 (%)(B/A)(註 2) 備註

監察人 葉泉成 12 100%
監察人 葉國暉 12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ㄧ、 監察人之組成與職責：
 (一)監察人與公司員工及股東之溝通情形：(例如溝通管道、方式等)監察人認為必要時得與員工、

股東直接聯絡對談。
 (二)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例如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溝通之事項、

方式及結果等)稽核主管列席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並作稽核業務報告，監察人並無反對意見。監
察人可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並得請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必要時再與會計師
連絡。

二、監察人列席董事會如有陳述意見，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決議結果  以
及公司對監察人陳述意見之處理：無

註 1：年度終了日前有監察人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列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實
際列席次數計算之。

註 2：年度終了日前，有監察人改選者，應將新、舊任監察人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監察
人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列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實際列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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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其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其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訂
定
並
揭

露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
本
公
司
雖
尚
未
訂
定
，
惟
秉
持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之
精
神
，
已
訂

定
「
股
東
會
議
事
規
則
」
、
「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則
」
及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及
相
關
管
理
辦
法
，
以
利
公
司
治
理
之
運
作
。
 

本
公

司
於

10
5年

5月
6日

董
事

會
通

過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股
權
結
構
及
股
東
權
益

（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作
業
程
序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
糾

紛
及
訴
訟
事
宜
，
並
依
程
序
實
施
？
 

√
本

公
司

設
有

股
務

單
位

及
發

言
人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及
糾

紛
等

問

題
，
若
糾
紛
涉
及
法
律
問
題
，
則
由
法
務
室
及
法
律
顧
問
處
理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
由
股
務
代
理
與
本
公
司
股
務
相
關
人
員
處
理
控
管
，
與
主
要
股
東
關

係
良
好
，
隨
時
掌
握
控
制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
執
行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風
險
控
管
及
防
火

牆
機
制
？

√
本

公
司

與
關

係
企

業
往

來
均

依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及

本
公

司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辦
理
。
 

無
重
大
差
異
。
 

（
四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規
範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

本
公
司
訂
有
「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處
理
作
業
程
序
」
，
用
以
規
範
並
敦

促
知

悉
本

公
司

未
公

開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之

內
部

人
不

得
買

賣
有

證

券
，

或
洩

露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予

他
人

，
嚴

禁
發

生
不

當
得

利
之

情

事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及
職
責

（
一
）
董
事
會
是
否
就
成
員
組
成
擬
訂
多
元
化
方
針
及
落
實
執
行
？

√
本
公
司
以
用
人
唯
才
為
原
則
，
董
事
會
成
員
不
限
於
性
別
、
年
齡
、

文
化

、
教

育
背

景
、

種
族

及
宗

教
哲

學
信

仰
，

自
10
4
年

起
透

過
設

置
獨
立
董
事
2名

及
選
任
女
性
董
事
1名

更
添
多
元
化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是

否
自
願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 
本

公
司

僅
依

規
定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未
自

願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本
公

司
尚

未
設

置
其

他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未
來
將
依
公
司
發
展
需
要
及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
 

（
三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
每

年
並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
目
前
尚
未
制
定
辦
法
評
估
。

不
適
用
。
 

（
四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

√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係
隸

屬
國

際
知

名
大

型
會

計
事

務
所

，
與

本

公
司
無
利
害
關
係
，
且
具
專
業
性
及
獨
立
性
；
本
公
司
除
針
對
其
獨

立
性
進
行
評
估
外
，
並
要
求
簽
證
會
計
師
提
供
本
公
司
「
超
然
獨
立

聲
明
書
」
，
以
堅
持
其
查
核
簽
證
之
超
然
獨
立
、
嚴
謹
及
公
正
性
。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管
道

，
及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並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
本

公
司

除
設

有
發

言
人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擔
任

公
司

對
外

溝
通

管
道

外
，
並
於
公
司
企
業
網
站
內
設
置
「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
提
供
相

關
利
害
關
係
人
詢
問
及
發
表
意
見
，
以
維
持
溝
通
管
道
暢
通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五
、
公
司
是
否
委
任
專
業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
本
公
司
委
託
富
邦
證
券
(股

)股
務
代
理
部
辦
理
股
東
會
相
關
事
務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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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六
、
資
訊
公
開

（
一
）
公
司
是
否
架
設
網
站
，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
本

公
司

依
規

定
定

期
及

不
定

期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
tt
p:
//
ww
w
.l
an
fa
.c
om
.t
w)
揭
露
各
項
相
關
資
訊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採

行
其

他
資

訊
揭

露
之

方
式

（
如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法
人
說
明
會
過
程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等
）
？

√
本

公
司

已
架

設
中

英
文

網
站

(
(h

ttp
://

w
w

w
.la

nf
a.

co
m

.tw
) 
，

並
指

定
專
責
單
位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並
落
實
對
外
發
言
人

制
度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七
、

公
司

是
否

有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員

工
權

益
、

僱
員

關
懷

、
投

資
者

關

係
、

供
應

商
關

係
、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進
修

之
情

形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公
司

為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等
）
？

√

1.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列
席
董
事
會
情
形
：
列
席
狀
況
良
好
並
已
依
規
定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揭
露
。

2.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進
修
情
形
：
本
公
司
以
積
極
態
度
鼓
勵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參
與
進
修
。

3.
董
事
對
利
害
關
係
議
案
迴
避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對
利
害
關
係

議
案
已
迴
避
，
本
公
司
董
事
秉
持
高
度
自
律
原
則
，
對
董
事
會
議

案
如
涉
有
利
害
關
係
時
，
不
得
加
入
表
決
。

4.
公
司
對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
目
前
尚
未
為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
未
來
將
視
實
際
需
要
為
董
監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

5.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每
週
控
管
應
收
帳
款
情
形
、
每
季
客
戶

風
險
評
估
會
議
。

無
重
大
差
異
。
 

八
、

公
司

是
否

有
公

司
治

理
自

評
報

告
或

委
託

其
他

專
業

機
構

之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報
告
？
（
若
有
，
請
敍
明
其
董
事
會
意
見
、
自

評
或
委
外
評
鑑
結
果
、
主
要
缺
失
或
建
議
事
項
及
改
善
情
形
）

(註
2)

√
目
前
尚
無
制
定
公
司
治
理
自
評
或
委
外
評
鑑
之
機
制
。

未
來
將
視
需
求
規
劃
執
行
。
 

註
1：

運
作
情
形
不
論
勾
選
｢是

｣或
｢否

｣，
均
應
於
摘
要
說
明
欄
位
敘
明
。

註
2：

所
稱
公
司
治
理
自
評
報
告
，
係
指
依
據
公
司
治
理
自
評
項
目
，
由
公
司
自
行
評
估
並
說
明
，
各
自
評
項
目
中
目
前
公
司
運
作
及
執
行
情
形
之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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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1)(1)(1)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是否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及下列專業資格 符合獨立性情形（註 2） 

身份別 （註 1）    條件 

 

姓名  
商務、法務 、 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 

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    領有證書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具 有 商務 、 法務 、 財務 、 會計 或 公司 業 務所 需 之工 作 經驗 1 2 3 4 5 6 7 8 

兼任其

他公開

發行公

司薪資

報酬委

員會成

員家數 

備註 （註 3） 

 

獨立董事 王蒼仁   � � � � � � � � � 0  
獨立董事 張清欉   � � � � � � � � � 0  
其他 歐世賢   � � � � � � � � � 0  註 1：身分別請填列係為董事、獨立董事或其他。 註 2：各成員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打“�”。 （ 1）  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 2）  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之獨立董事者，不在此限。  （ 3）  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 4）  非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  （ 5）  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 6）  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 7）  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  （ 8）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註 3：若成員身分別係為董事，請說明是否符合「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第 6 條第 5 項之規定。  

 

 

(2)(2)(2)(2)薪資報酬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職責之職責之職責之職責    

一一一一、旨在協助董事會執行與評估公司整體薪酬與福利政策。 

二、定期檢討與評估並訂定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27

    

((((3333))))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一一一一、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人。 

二、本屆委員任期：104 年 7 月 06 日至 107 年 6 月 30 日，最近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 2次

(Ａ)，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

數 

實際出席率(%) 

(Ｂ/Ａ) 

(註) 

備註 

 

召集人 王蒼仁 2 0 100%  
委員 張清欉 2 0 100%  
委員 歐世賢 2 0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

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

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 

二、 薪資報酬委員會之決議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敘明薪

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 註： 

(1)  年度終了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 (%)則以其在職期間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2)  年度終了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成員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
(%)則以其在職期間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
五

）
履

行
社

會
責

任
情

形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註
2)

 

一
、
落
實
公
司
治
理

（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政
策
或
制
度
，
以
及
檢
討
實
施

成
效
？

√
本

公
司

目
前

雖
尚

未
訂

定
，

惟
仍

秉
持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
之
精
神
及
相
關
法
令
辦
理
運
作
。

本
公
司
於

10
5年

5月
6日

董
事
會
通
過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社
會
責
任
教
育
訓
練
？
 

√
目
前
尚
未
規
劃
制
定

未
來
將
視
需
求
規
劃
舉
辦
。

（
三
）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推
動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專
（
兼
）
職
單
位
，
並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處

理
，

及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處

理

情
形
？
 

√
本

公
司

設
有

推
動

企
業

責
任

專
職

單
位

：
6S

專
責

單
位

，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委
員
會
暨
管
理
單
位
，
目
前
持
續
推
動
企
業
責
任
之
運
作
。

無
重
大
差
異
。

（
四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合
理
薪
資
報
酬
政
策
，
並
將
員
工
績
效
考
核
制

度
與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政
策

結
合

，
及

設
立

明
確

有
效

之
獎

勵

與
懲
戒
制
度
？
 

√
本

公
司

設
有

員
工

獎
勵

及
懲

戒
制

度
，

依
據

制
度

進
行

員
工

考

核
，
並
依
考
核
結
果
提
報
獎
懲
，
以
激
勵
員
工
及
企
業
共
同
成
長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發
展
永
續
環
境

（
一
）
公
司
是
否
致
力
於
提
升
各
項
資
源
之
利
用
效
率
，
並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

本
公

司
除

持
續

加
強

紙
箱

、
紙

管
，

次
級

品
回

收
利

用
外

，
廢

棄

物
經

分
類

後
均

委
由

環
保

署
認

可
之

處
理

機
構

清
運

或
回

收
，

計

劃
使

用
寶

特
瓶

回
收

材
料

製
成

的
環

保
紗

為
生

產
原

料
，

以
增

加

對
再
生
材
料
之
利
用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合
適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
本
公
司
已
於
工
廠
成
立

6S
專
責
單
位
，
並
在
各
部
門
間
選
派

6S
委

員
，

定
期

巡
檢

環
境

，
並

依
循

相
關

法
令

針
對

各
項

可
能

之
污

染
作
適
當
之
管
制
及
申
報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注
意
氣
候
變
遷
對
營
運
活
動
之
影
響
，
並
執
行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
制
定
公
司
節
能
減
碳
及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策
略
？

√

推
行

辦
公

室
無

紙
化

作
業

減
少

紙
張

浪
費

，
持

續
宣

導
隨

手
關

燈

及
進

行
節

能
燈

器
改

裝
，

期
能

達
成

全
面

換
裝

，
並

施
作

各
項

設

備
節

能
工

程
，

以
達

節
能

減
碳

之
效

，
未

來
將

研
議

廢
水

處
理

回

收
及

加
強

室
內

熱
源

回
收

再
利

用
，

降
低

公
司

營
運

對
自

然
環

境

的
衝
擊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
維
護
社
會
公
益

（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
本

公
司

重
視

勞
工

安
全

及
勞

工
福

利
均

依
照

相
關

勞
動

法
規

制
定

管
理

規
定

，
並

設
有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推
派

委
員

實
行

各
項

福

利
制
度
措
施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建
置
員
工
申
訴
機
制
及
管
道
，
並
妥
適
處
理
？

√
本

公
司

（
工

廠
）

設
有

經
理

（
廠

）
級

主
管

專
責

處
理

相
關

申
訴

案
件
，
並
於
相
關
會
議
及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中
宣
導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
本

公
司

定
期

舉
辦

員
工

健
康

檢
查

，
並

加
強

督
導

各
部

門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

持
續

藉
由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訓
練

養
成

員
工

緊
急

應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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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註

2)
 

變
能

力
及
安

全
觀

念
。

（
四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員
工

定
期

溝
通

之
機

制
，

並
以

合
理

方
式

通
知

對
員

工
可
能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之
營

運
變

動
？

√
本

公
司

工
廠

單
位

定
期

召
開

廠
務

會
議

，
並

透
過

每
日

早
會

及
定

期
內

部
訓

練
宣

導
溝

通
，

並
依

照
考

核
制

度
提

報
獎

懲
，

以
激

勵

員
工

與
企
業

共
同

成
長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五

）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力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

本
公

司
定

期
舉

辦
教

育
訓

練
及

職
涯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已

實
行

多

年
，

並
定
期

檢
討

辦
理

成
果

。
無

重
大

差
異

。

（
六

）
公
司

是
否

就
研

發
、

採
購

、
生

產
、

作
業

及
服

務
流

程
等

制
定

相
關

保
護
消

費
者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
本

公
司

重
視

交
易

誠
信

依
循

政
府

相
關

法
規

，
絕

無
任

何
違

法
及

有
違

職
業

道
德

之
情

事
發

生
，

設
有

售
服

單
位

由
專

職
人

員
處

理

客
戶

售
後
服

務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七

）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行

銷
及

標
示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
本

公
司

對
於

相
關

產
品

與
服

務
行

銷
及

標
示

，
皆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實
行

。
無

重
大

差
異

。

（
八

）
公
司

與
供

應
商

來
往

前
，
是

否
評
估

供
應

商
過

去
有

無
影

響
環

境
與

社
會
之

紀
錄

？
√

目
前

尚
未
制

定
未

來
將

視
需

求
規

劃
制

定
。

（
九

）
公
司

與
其

主
要

供
應

商
之

契
約

是
否

包
含

供
應

商
如

涉
及

違
反

其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政
策

，
且

對
環

境
與

社
會

有
顯

著
影

響
時
，

得
隨

時
終
止

或
解

除
契

約
之

條
款

？
√ 

本
公

司
雖

尚
未

訂
定

供
應

商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政

策
，

但
供

應
商

如

有
違

反
情
事

，
會

視
情

況
調

整
供

應
範
圍
。

不
適

用
。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
一

）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等
處

揭
露

具
攸

關
性

及
可

靠
性
之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相
關

資
訊

？

√ 
 

本
公

司
尚

未
揭

露
企

業
責

任
相

關
資

訊
，

未
來

將
擬

議
設

置
資

訊

平
台

揭
露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未

來
將

視
需

求
規

劃
制

定
。

 

五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

訂
有

本
身

之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訂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公

司
尚
未

訂
定

公
司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
惟

仍
秉

持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
之

精
神

及
相

關
法

令
辦

理
運

作
，

未
來

將
視

需
求

規
劃

適
時

設
置

。

六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1.
環

保
：
因

本
公
司

生
產

製
程

動
力

來
源

為
電
力
，

未
直

接
排

放
二

氧
化

碳
，

惟
本

公
司

竹
北

廠
、

杭
州

廠
仍

分
別
於

10
2
年

投
入

資
本

修
改

空
調

系
統

扇
葉

為
碳

纖
維

材
質

，
及

更
換

節
能

馬
達

降
低
使

用
功

率
，
另

竹
北
廠

於
10

3
年

起
透

過
「
高

耗
電
機

台
機

電
升

級
」
及
「

五
年

LE
D
燈

換
裝
計
劃

」
之
執

行
，
竹

北
廠

10
3
年
度

減
少

用
電
量

3%
、

10
4
年
度

減
少

用

電
量

1.
8%

，
除
實
收
節
能
之
果
效
外
，
亦
間
接
達
到
二
氧
化
碳
減
排
之
功
效
，
對
發
展
永
續
環
境
盡
企
業
之
責
。

 
2.
社

會
公
益

：
響
應

政
府

法
令

依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聘

僱
身

心
障

礙
員

工
。

 
3.
消

費
者

權
益

：
本

公
司

針
對

客
戶

抱
怨

均
及

時
與

客
戶

進
行

溝
通

，
並

不
定

期
舉

行
客

訴
會

議
檢

討
改

進
。

 
註

1：
運
作
情
形
不
論
勾
選
｢是

｣或
｢否

｣，
均
應
於
摘
要
說
明
欄
位
敘
明
。
 

註
2：

公
司
已
編

製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報

告
書

者
，

摘
要

說
明

得
以

註
明

查
閱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報
告

書
方

式
及

索
引

頁
次

替
代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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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公

司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採
行

措
施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
一

）
公
司

是
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

本
公

司
雖

未
訂

定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制

度
，

惟
恪

守
上

市
公

司
應

遵

循
之

相
關

法
令

，
已

有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之

根
本

，
未

來
仍

將
持

續

推
行

及
落
實

企
業

應
盡

之
社

會
責

任

本
公

司
於

10
5
年

5
月

6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並
於

各
方

案
內

明
定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

且
落

實
執

行
？

√
本

公
司

規
範

企
業

內
內

部
之

行
為

準
則

，
新

進
人

員
於

職
前

訓
練

及
定

期
為
員

工
舉

辦
教

育
訓

練
並

彙
報

執
行

情
形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公
司

是
否

對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或

其
他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採
行

防
範
措

施
？

√

本
公

司
主

要
營

收
及

獲
利

均
在

加
工

絲
纖

維
市

場
，

全
部

均
為

一

般
企

業
活

動
，

無
涉

政
治

及
政

府
，

故
屬

單
純

。
並

於
獎

懲
制

度

中
明

訂
本

公
司

人
員

禁
止

提
供

或
收

受
不

正
當

利
益

之
條

文
規

範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
一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誠

信
紀

錄
，

並
於

其
與

往
來

交
易

對
象

簽
訂

之
契
約

中
明

訂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

本
公

司
與

客
戶

、
廠

商
間

純
屬

商
業

往
來

，
除

透
過

經
濟

部
全

國

商
工

行
政

服
務

入
口

網
站

客
戶

及
廠

商
資

料
查

核
登

記
外

，
另

經

由
銀

行
瞭

解
往

來
信

用
情

形
，

並
於

商
業

契
約

中
明

訂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之
情
形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

兼
）
職
單

位
，

並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執

行
情

形
？

√
目

前
尚

未
制

定
。

不
適

用
。

（
三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
提

供
適

當
陳

述
管

道
，

並
落

實
執

行
？

√
本

公
司

所
制

定
「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範
」

已
明

訂
董

事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及

提
供
適

當
陳

述
管

道
運

作
情

形
。

無
重

大
差
異

。

（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已

建
立

有
效

的
會

計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並

由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定

期
查

核
，

或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

本
公

司
為

確
保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
已

建
立

嚴
謹

有
效

之
會

計
制

度

及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設
立

專
責

之
會

計
與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
內

部

稽
核

人
員

除
定

期
查

核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外

，
並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五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內

、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

1.
新

進
人

員
於

職
前

訓
練

講
習

課
程

中
，

指
派

專
人

講
述

職
業

道

德
、

誠
信

原
則

與
相

關
內

、
外

部
法

令
規

定
，

俾
利

「
誠

信
」

原
則

之
深
化

。

2.
 不

定
期

對
內

部
全

體
員

工
宣

導
誠

信
行

為
之

重
要

性
，

使
其

充

分
瞭

解
公

司
對

於
誠

信
經

營
之

決
心

，
以

及
違

反
誠

信
行

為
之

後
果

，
並
視

需
求

提
供

外
部

訓
練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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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之
運
作
情
形

（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並
建
立
便
利
檢
舉
管
道
，

及
針
對
被
檢
舉
對
象
指
派
適
當
之
受
理
專
責
人
員
？

√
本

公
司

員
工

得
直

接
向

直
屬

主
管

或
相

關
單

位
檢

舉
，

另
提

供
專

責
人
員
電
子
信
箱
受
理
檢
舉
，
並
依
獎
懲
制
度
給
予
適
當
獎
懲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
本

公
司

設
有

完
善

內
部

稽
核

制
度

，
除

由
稽

核
人

員
定

期
或

不
定

期
查

核
外

，
並

針
對

受
理

檢
舉

案
件

，
依

相
關

內
部

控
制

辦
法

及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查
核
，
迄
今
運
作
良
好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
本

公
司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人
措

施
，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

為
避
免
不
實
檢
舉
，
對
於
匿
名
舉
報
概
不
予
受
理
。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
一
）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揭
露
其
所
訂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推
動
成
效
？

√ 
本

公
司

適
時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及
公

司
企

業
網

站
「

股
東

服
務

區
」，

揭
露
誠
信
經
營
推
動
資
訊
情
形
，
並
提
供
發
言
人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資
料
，
供
投
資
人
詢
間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五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訂
有
本
身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訂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無
本
公
司
將
視
需
求
規
劃
適
時
設
置
。

六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
如
公
司
檢
討
修
正
其
訂
定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等
情
形
）
無
。

註
1：

運
作
情
形
不
論
勾
選
｢是

｣或
｢否

｣，
均
應
於
摘
要
說
明
欄
位
敘
明
。
 

  
  
（
七
）
公
司
如
有
訂
定
公
司
治
理
守
則
及
相
關
規
章
者
，
應
揭
露
其
查
詢
方
式
：
本
公
司
網
站
((

ht
tp

://
w

w
w.

la
nf

a.
co

m
.tw

)。
 

（
八
）
其
他
足
以
增
進
對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瞭
解
的
重
要
資
訊
：
﹝
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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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揭露

1. 內部控制聲明書

聯發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日期：105 年 3 月 28 日 

本公司民國 104 年度之內部控制制度，依據評估自行檢查的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公司確知建立、實施和維護內部控制制度係本公司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責任，本公司業已建立此一制

度。其目的係在對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含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

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等目標的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其先天限制，不論設計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亦僅能對上述三項目標之達成提

供合理的確保；而且，由於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可能隨之改變。惟本公司之內部

控制制度設有自我監督之機制，缺失一經辨認，本公司即採取更正之行動。 

三、本公司係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簡稱  「處理準則」）規定之內部控制制

度有效性之判斷項目，判斷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該「處理準則」所採用之內部控制制度

判斷項目，係為依管理控制之過程，將內部控制制度劃分為五個組成要素：1.控制環境，2.風險評估，3.

控制作業，4.資訊與溝通，及 5.監督作業。每個組成要素又包括若干項目。前述項目請參見「處理準則」

之規定。 

四、本公司業已採用上述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的有效性。 

五、本公司基於前項評估結果，認為本公司於民國 104年 12月 31日的內部控制制度﹙含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

理﹚，包括瞭解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之程度、報導之係屬可靠，及時、透明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

法令規章之遵循有關的內部控制制度等之設計及執行係屬有效，其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六、本聲明書將成為本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並對外公開。上述公開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等

不法情事，將涉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百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等之法律責

任。 

七、本聲明書業經本公司民國 105 年 3 月 28 日董事會通過，出席董事 7 人中，無人持反對意見，餘均同意本

聲明書之內容，併此聲明。 

聯發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葉清澤

總經理：王豐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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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者：不適用。

（十）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處罰、公司對其內部人員違

反內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無﹞。

（十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04 年股東會重要決議事項 

第一案 

本公司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遵循決議結果執行。 

第二案 

修訂本公司章程之部分條文案，提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遵循決議結果執行。 

第三案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遵循決議結果執行。 

第四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遵循決議結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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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 

案由一：修訂本公司章程之部分條文案，提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公司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提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上述之「本公司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 

算表冊」，並請監察人審查後提報股東常會承認。 

案由三：本公司一○四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公司一○四年度資本公積分配現金股利案，提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

（十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與財務報告有關人士（包括董事長、總經理、會計

主管、財務主管、內部稽核主管級研發主管等）辭職解任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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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計師公費資訊：

會計師公費資訊級距表（請勾選符合之級距或填入金額）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會計師姓名 查核期間 備 註
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
黃海悅 劉永富 104 年度 

註：本年度本公司若有更換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者，應請分別列示其查核期間， 

及於備註欄說明更換原因。 

金額單位：新臺幣千元

公費項目

金額級距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  計

1 低於 2,000 千元 V V
2 2,000 千元（含）～4,000 千元 V 
3 4,000 千元（含）～6,000 千元

4 6,000 千元（含）～8,000 千元

5 8,000 千元（含）～10,000 千元

6 10,000 千元（含）以上 

(一)給付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之非審計公費占審計公費
之比例達 4分之 1以上：無。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會計師事務所 

名        稱 

會計師 

姓  名 

審計

公費 

非審計公費 

查核期間 備  註 制度

設計

工商

登記

人力

資源
其他 小計

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 

黃海悅 

劉永富 
1,840 219 219

104/01/01- 

104/12/31 

其他係稅務

服務公費。

   (二)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支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 1 年度之審計公費減 
：不適用。

   (三)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 15 以上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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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換會計師資訊：

    (一)關於前任會計師 
更 換 日 期 民國 102 年 5 月 
更換原因及說明 配合事務所內部組織工作調整

說明係委任人或會計師
終止或不接受委任

當事人
情 況 會計師 委任人

主動終止委任 不適用 不適用
不再接受(繼續)委任 不適用 不適用

最新兩年內簽發無保留
意見以外之查核報告書
意見及原因

無

與發行人有無不同意見
有

會計原則或實務
財務報告之揭露
查核範圍或步驟
其  他

無    V
說明

其他揭露事項
(本準則第十條第五款
第一目第四點應加以揭
露者) 

無 

     (二)關於繼任會計師 
事務所名稱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姓名 黃海悅、劉永富
委任之日期 民國 102 年 5 月
委任前就特定交易之會計
處理方法或會計原則及對
財務報告可能簽發之意見
諮詢事項及結果

無

繼任會計師對前任會計師
不同意見事項之書面意見 無

(三)前任會計師對本準則第十條第五款第一目及第二目之 3事項之復函：

無。 

六、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

於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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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股

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一)股權變動情形: 

單位：股

職稱 姓名
104 年度 當年度截至 4 月 26 日止 

持有股數增（減）數 質押股數增（減）數 持有股數增（減）數 質押股數增（減）數

董事長 葉清澤 - - - -

董事 葉柏亮 - - - -

董事兼管理部協理 葉祐綸 - - - -

董事兼總經理 王豐岳 - - - -

獨立董事 王蒼仁 - - (229,166) -

獨立董事 張清欉 - - - -

監察人 葉泉成 - - - -

監察人 葉國暉 - - - -

董事兼總經理 李淑雅 - - - -

財務部副總經理 糜福相 - - - -

生產部副總經理 顏豐成 - - - -

會計部協理 李訓億 - - - -

稽核部主管 呂學道 - - - -

      (二)股權移轉資訊: 

姓名 股權移轉原因
交易

日期

交易

相對人

交易相對人與公司、董事、監

察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

股東之關係

股數 交易價格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三)股權質押資訊: 

姓名
質押變動

原因

變動

日期

交易

相對人

交易相對人與公司、董

事、監察人及持股比例超

過百分之十股東之關係

股數 質借（贖回）金額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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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持股比例占前十大股東間互為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關係人關係之資訊： 

持股比例占前十大股東間互為關係人資料 

姓名 

（註 1）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女持

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

合計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關係人或為配偶、二

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其名稱或姓名及關

係（註 3） 

備

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關係 

澤心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34,998,156 9.76%

- - - - 

聯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互為

配偶 
代表人:施美心   2,899,281  0.81%

聯碁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26,900,673 7.50%

- - - - 

聯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董事長

代表人:葉清澤 7,974,620 2.22% 澤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互為

配偶 

葉發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20,021,398 5.58%
- - - - 無 無 

代表人:葉育萍 286,716 0.12%

泉發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19,699,668 5.49%
- - - - 無 無 

代表人:葉志明  2,525,801 0.70%

聯澤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19,511,764 5.44%
- - - - 

聯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董事長

代表人:葉清澤 7,974,620 2.22% 澤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互為

配偶 

聯綸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15,582,915 4.35%

- - - - 

聯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董事長

代表人:葉清澤 7,974,620 2.22% 澤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互為

配偶 

聯興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11,534,841 3.22%
- - - - 

聯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董事長

代表人:葉清澤 7,974,620 2.22% 澤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互為

配偶 

葉清澤 7,974,620 2.22% 2,899,281 0.81% - - 

聯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董事長

澤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互為

配偶 

葉楹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6,005,307 1.67%
- - - - 無 無 

代表人:簡民權    80,000 - 

聯慶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5,921,630 1.65%
- - - - 

聯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聯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董事長

代表人:葉清澤 7,974,620 2.22% 澤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互為

配偶 

註 1：股東姓名應分別列示（法人股東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分別列示） 

註 2：持股比例之計算係指以自己名義、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股份合計數。 

  註 3：將前揭所列示之股東包括法人及自然人，應揭露彼此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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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事業之持股數，並

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

資料日期：104 年 12 月 31 日 

轉投資事業 

本公司投資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直

接或間接控制事業之投資 
綜合投資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金聯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9,737,344 65.19% 5,297,280 11.61% 35,034,624 76.80% 

聯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5,214,217 100.00% - - 25,214,217 100.00% 

聯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1,342,260 100.00% - - 41,342,260 100.00% 

聯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4,078,142 100.00% - - 24,078,142 100.00% 

聯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3,150,000 100.00% - - 13,150,000 100.00% 

SPRING INVESTMENT 

LIMITED 
1,500,000 100.00% - - 1,500,000 100.00% 

LAN FA HOLDING LIMITED 42,486,328 100.00% - - 42,486,328 100.00% 

MARYLAND INVESTMENT 

LIMITED 
42,986,328 100.00% - - 42,986,328 100.00% 

杭州聯發纖維有限公司 - 100.00% - -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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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募資情形
一、 資本及股份

  (一)股本來源 
單位 : 元 / 股 

年月
發行

價格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以外財

產抵充股款者
其他

82.12 10 60,000,000 600,000,000 59,992,400 599,924,00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現金增資 86,000,000 
資本公積轉增資 0 
盈餘轉增資 59,124,000 

83.8 10 100,000,000 1,000,000,000 70,191,108 701,911,08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現金增資 0 
資本公積轉增資 41,994,680 
盈餘轉增資 59,992,400 

86.1 10 280,000,000 2,800,000,000 179,264,245 1,792,642,45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現金增資 806,165,360 
資本公積轉增資 110,664,560 
盈餘轉增資 173,901,450 

86.8 10 280,000,000 2,800,000,000 273,031,810 2,730,318,10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現金增資 615,000,000 
資本公積轉增資 179,264,250 
盈餘轉增資 143,411,400 

87.7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27,638,172 3,276,381,72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現金增資 0 
資本公積轉增資 273,031,810 
盈餘轉增資 273,031,810 

88.7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66,954,753 3,669,547,53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現金增資 0 
資本公積轉增資 262,110,540 
盈餘轉增資 131,055,270 

89.7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92,641,587 3,926,415,87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現金增資 0 
資本公積轉增資 220,172,860 
盈餘轉增資 36,695,480 

90.1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53,377,587 3,533,775,87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註一
現金增資 –392,640,000 
資本公積轉增資 0 
盈餘轉增資 0 

91.3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35,709,587 3,357,095,87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註二
現金增資 –176,680,000 
資本公積轉增資 0 
盈餘轉增資 0 

91.8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45,780,875 3,457,808,75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註三
現金增資 0 
資本公積轉增資 100,712,880 
盈餘轉增資 0 

92.7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56,154,302 3,561,543,02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註四
現金增資 0 

資本公積轉增資 86,445,220 

盈餘轉增資 17,289,050 

93.6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65,058,160 3,650,581,60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註五
現金增資 0 

資本公積轉增資 89,038,580 

盈餘轉增資 0 

94.8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70,534,033 3,705,340,33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註六
現金增資 0 

資本公積轉增資 36,505,820 

盈餘轉增資 18,25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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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發行

價格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以外財

產抵充股款者
其他

95.03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56,096,033 3,560,960,33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註七
現金增資-144,380,000 
資本公積轉增資 0 
盈餘轉增資 0 

95.06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59,656,994 3,596,569,94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註八
現金增資 0 
資本公積轉增資 35,609,610 
盈餘轉增資 0 

96.02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39,656,994 3,396,569,94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註九現金增資 –200,000,000 
資本公積轉增資 0 
盈餘轉增資 0 

96.07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43,053,564 3,430,535,64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註十
現金增資 0 
資本公積轉增資 33,965,700 
盈餘轉增資 0 

97.03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23,053,564 3,230,535,64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註十

一

現金增資 –200,000,000 
資本公積轉增資 0 
盈餘轉增資 0 

97.07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31,129,904 3,311,299,04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註十

二

現金增資 0 
資本公積轉增資 80,763,400 
盈餘轉增資 0 

99.07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41,063,802 3,410,638,02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註十

三
現金增資 0 
資本公積轉增資 99,338,980 

99.11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32,063,802 3,320,638,02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註十

四
現金增資 -90,000,000 
資本公積轉增資 0 

100.5 10 470,000,000 4,700,000,000 358,628,907 3,586,289,070
創立時資本 22,500,000 

   - 
註十

五
現金增資 0 
盈餘轉增資 265,651,050 

 註一：庫藏股減資。  註二：庫藏股減資。  註三：91 年 8 月 22 日台財證字第 09101340300 號函核准。 
註四： 92 年 6 月 20 日台財證一字第 0920127446 號函核准。 
註五： 93 年 6 月 24 日台財證一字第 0930127983 號函核准。 
註六： 94 年 6 月 22 日金管證一字第 0940125014 號函核准。 
註七： 庫藏股減資。

註八：95 年 6 月 26 日金管證一字第 0950126288 號函核准。 
註九：庫藏股減資。

註十： 96 年 7 月 04 日金管證一字第 0960034171 號函核准。 
註十一： 庫藏股減資。

註十二：97 年 7 月 01 日金管證一字第 0970032780 號函核准。 
註十三：99 年 7 月 19 日金管證發字第 0990037130 號函核准。 
註十四： 庫藏股減資。

註十五：100 年 5 月 2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00024575 號函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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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 4月 26日 

股份種類
核定股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計

記名式普通股 358,628,907 111,371,093 470,000,000 -

  (二)股東結構 
 105 年 4 月 26 日 

股東結構

數量

政 府

機 構
金 融 機 構 其 他 法 人 個 人

外 國 機 構

及 外 人
合 計

人 數 1 0 47 19,206 49 19,303

持 有 股數 160 0 191,500,578 161,004,108 6,124,061 358,628,907 

持 股 比例 - 0% 53.40% 44.89% 1.71% 100%

註：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應揭露其陸資持股比例；陸資係指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

第 3 條所規定之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 

  (三)股權分散情形 

每股面額十元    105 年 4 月 26 日 
持   股   分   級 股  東  人  數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1 至     999 10146 2,193,079 0.61%
1,000 至    5,000 5893 13,582,780 3.79%
5,001 至   10,000 1535 12,010,399 3.35%

10,001 至  15,000 544 6,726,652 1.88%
15,001 至  20,000 312 5,812,170 1.62%
20,001 至  30,000 283 7,185,583 2.00%
30,001 至  40,000 143 5,093,322 1.42%
40,001 至  50,000 89 4,223,034 1.18%
50,001 至  100,000 156 11,303,213 3.15%
100,001 至  200,000 82 11,802,911 3.29%
200,001 至  400,000 44 12,765,126 3.56%
400,001 至  600,000 18 8,991,910 2.51%
600,001 至  800,000 7 5,086,880 1.42%
800,001 至 1,000,000 10 9,072,885 2.53%

1,000,001 至 1,200,000 4 4,244,112 1.18%
1,200,001 至 1,400,000 5 6,506,771 1.81%
1,400,001 至 1,600,000 4 5,947,433 1.66%
1,600,001 至 1,800,000 2 3,355,018 0.94%
1,800,001 至 2,000,000 1 1,958,210 0.55%

2,000,001 以上 25 220,767,419 61.55%
合 計 19,303 358,628,907 100.000%

42



 (四)主要股東名單 
105 年 4 月 26 日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澤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4,998,156 9.76% 

聯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6,900,673 7.50% 

葉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021,398 5.58% 

泉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9,699,668 5.49% 

聯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9,511,764 5.44% 

聯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5,582,915 4.35% 

聯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1,534,841 3.22% 

葉清澤 7,974,620 2.22% 

葉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005,307 1.67% 

聯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5,921,630 1.65% 

(五)最近二年度每股市價、淨值、盈餘、股利及相關資料 
單位：新台幣元

年度

項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當年度截至(註 8) 

105 年 3 月 31 日 

每股市價(註 1) 

最高 15.75 12.45 11.00

最低 8.82 8.7 8.99

平均 13.26 10.6 10.22

每股淨值(註 2) 
分配前 10.71 12.64 -

分配後 - 12.02 -

每股盈餘
加權平均股數/仟股 316,101 315,548 -

每股盈餘(註 3) 0.72 0.56 -

每股股利

現金股利 - 0.55 -

無償配股
盈餘配股 - - -

- - - -

累積未付股利(註 4) - - -

投資報酬分析

本益比(註 5) 16.96 17.43 -

本利比(註 6) - 17.75 -

現金股利殖利率(註 7) - 5.64 -
＊若有以盈餘或資本公積轉增資配股時，並應揭露按發放之股數追溯調整之市價及現金股利資訊。 

註 1：列示各年度普通股最高及最低市價，並按各年度成交值與成交量計算各年度平均市價。 

註 2：請以年底已發行之股數為準並依據次年度股東會決議分配之情形填列。 

註 3：如有因無償配股等情形而須追溯調整者，應列示調整前及調整後之每股盈餘。 

註 4：權益證券發行條件如有規定當年度未發放之股利得累積至有盈餘年度發放者，應分別揭露截至當年度止累積未付之

股利。 

註 5：本益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每股盈餘。 

註 6：本利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每股現金股利。 

註 7：現金股利殖利率＝每股現金股利／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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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每股淨值、每股盈餘應填列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一季經會計師查核（核閱）之資料；其餘欄位應填列截至年報刊

印日止之當年度資料。 

註 9：104 年度盈餘分配案已經董事會通過，尚未經股東常會決議通過。 

    (六)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股利政策：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提繳稅捐外，應先彌補以往年度虧損，次就其餘

額百分之十為法定公積，並扣除特別盈餘公積，所餘盈餘加計以前年度累計未分配盈

餘作為可供分派盈餘，由董事會視營運需要酌予保留，於本期稅後淨利為正數之情況

下，以不低於本期可供分派盈餘之百分之十分派股東股息及紅利，及擬具分配案送經

股東會決議分配之。本公司正處於營業成長期，未來三年之股利政策係考量公司資本

支出及營運週轉所需，採平衡股利政策，股利之發放原則上採股票及現金並行方式，

每年發放之現金股利以不得低於當年度分派股東股息及紅利的百分之十，惟若現金股

利低於每股 0.1 元，得以股票股利發放。

 (89)台財證(一)第 100116 號解釋函規定，上市櫃公司除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外，

應依證交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就當年度發生帳列股東權益減項金額（惟庫藏股除外），

自當年度稅後盈餘與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屬前期累積之

股東權益減項金額，則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子

公司在年底持有本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仍應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

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嗣後股東權益減項數額有迴轉時，得就迴轉部分分派盈餘。 

2、執行狀況： 

本次(105 年)股東會擬議發放股利： 

盈餘分配每股發放現金股利 0.2 元，金額共$71,725,781 元。 

(七) 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本公司未公開財務預測

相關資訊，故不適用。

(八)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 

3、董事會通過擬配發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之金額及設算每股盈餘等資訊： 

(1)員工現金紅利：新台幣 4,235 仟元。 

(2)董監酬勞：新台幣 7,059 仟元。 

(3)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有差異者，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無。 

(4)擬議配發員工股票紅利金額及占本期稅後純益及員工紅利總額合計數之比例：  

本公司未配發員工股票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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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股盈餘：新台幣 0.72 元。 

4、前一年度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之實際配發情形(包括配發股數、金額及股價)： 

(1)員工現金紅利：新台幣 4,153 仟元。 

(2)董監酬勞：新台幣 6,229 仟元。 

(3)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有差異者，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無。 

(4)擬議配發員工股票紅利金額及占本期稅後純益及員工紅利總額合計數之比例：本公 

司未配發員工股票紅利。

(5)每股盈餘：新台幣 0.5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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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 
  105 年 4 月 26 日 

買回期次 第一次（期） 第二次（期） 第三次（期）

買回目的 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 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 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

買回期間 89.9.21~89.10.20 89.10.30~89.12.29 90.11.28~91.1.27

買回區間價格 4~8 元 6~10 元 6~11 元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11,859,000 股 普通股，27,405,000 股 普通股，17,668,000 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 84,453,065 元 196,702,369 元 155,965,258 元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11,859,000 股 27,405,000 股 17,668,00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0 0 0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

已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0 0 0

買回期次 第四次（期） 第五次（期） 第六次（期）

買回目的 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 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 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

買回期間 94.12.12~95.02.11 95.11.2 0~96.01.19 96.11.29~97.01.28 

買回區間價格 4.5~10 元 4.7~10 元 8.2~19 元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14,438,000 股 普通股，20,000,000 股 普通股，20,000,000 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 96,456,013 元 155,908,685 元 254,384,586 元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14,438,000 股 20,000,000 股 20,000,00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0 0 0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

已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0 0 0

買回期次 第七次（期）

買回目的 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

買回期間 99.08.10~99.10.04 

買回區間價格 8.19~15.65 元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9,000,000 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 112,346,489 元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9,000,00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0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

已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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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債辦理情形：﹝無﹞。

三、特別股辦理情形：﹝無﹞。

四、海外存託憑証辦理情形：﹝無﹞。

五、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無﹞。

六、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

七、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 

1、計劃內容：﹝無﹞。 

2、執行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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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一) 業務範圍 

1、 所營業務之產品主要內容及其營業比重： 

  104.12.31 

項  目 營業比重

聚酯纖維加工絲 100.00% 

2、 公司目前之主要產品：聚酯纖維加工絲 

1、 計劃及已開發之新商品： 

(1) 輕量保溫中空纖維﹝Hollow Core Fibers﹞ 

(2) 吸濕排汗纖維﹝Quick-Dry Fibers﹞ 

(3) 抗菌防霉纖維﹝Anti-Bacterial Fibers﹞ 

(4) 抗紫外線纖維﹝Uv-Cut Fibers﹞ 

(5) 難撚纖維﹝Flame Retardant Fibers﹞ 

(6) 超細丹尼加工絲 

(7) 環保紗﹝Recycle﹞ 

(8) 竹碳纖維紗 

(9) 椰碳纖維紗 

(10) 添加粉體纖維(發熱衣)(涼感衣) 

(11) 親水纖維(Hydrophilic Fiber) 

(12) 伸縮彈性絲(Elasticity&Stretch Series) 

(二) 產業概況       

1、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台灣紡織產業上中下游結構完整，人纖加工絲歷經30餘年的經營與發展後，在國際市

場上產品品質與價格競爭力曾經在全球名列前茅，近年來加工絲業者更將發展重點由

量的增產轉為質的提升，並不斷積極開發具有功能性的差異化產品的生產比重，同時

投入雙股複合紗產品的開發，儘管在中國大陸、韓國等競爭對手的環伺之下，以及面

對越南、印尼等亞洲國家的紡織業供應鏈逐漸趨於完整，同時享有區域經濟優惠關稅

等種種不利因素下，台灣紡織產業仍能憑藉不斷的轉型，尋找在全球供應鏈的最佳位

置。 

2、產業上中下游的關聯性

(1)、聚酯原物料 
聚酯原料中生成 1 公噸的 PTA，約需 0.66 公噸 PX，PX 的價格越高,與 PTA 的價

差越小，也代表 PTA 的利潤空間受到壓縮，再者生成 1 公噸的 EG 約需 0.62 公

噸的乙烯，EG 與乙烯價差偏低將導致 EG 幾乎沒有利潤空間，根據英國 PCI 顧問

公司的預測，PTA 及 EG 價格均有機會在 2016 年第一季觸底微幅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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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造纖維業

    台灣人造纖維的產業產量名列全球第三位，台灣人造纖維業者近幾年主要進行機

台設備的汰舊換新，目前差異化纖維佔比約 70%，2014 年台灣人造纖維內外銷比

為 67:33，主要供應台灣機能性紡織品之用，主要出口國仍為中國大陸，但出口

至巴西、韓國等地均有成長。 

(3)、織染、成衣業

    台灣擁有優良的染整後處理的加工技術，故織布業的出口以成品布為大宗，佔出

口量 9成以上。過去梭織布的出口一向大於針織布，然而針織布的種類變化多，

在運動休閒風潮的推波助瀾下，兩者的出口值已愈來愈接近，台灣梭織布成長力

道主要來自品牌客戶對細丹尼及機能性布料的需求增加，顯示唯有更努力朝極粗

丹尼或極細丹尼規格的差異化布種發展，才有機會持續維持競爭力。 

       3、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及競爭情形: 
近幾年來化纖產品不斷地往高附加價值產品發展，有能力生存的廠商，努力的投入研

發，造成差異性之產品來增加利潤，如此積極轉型之下，研發出很多新產品如超細纖

維、麂皮布、吸溼排汗、高根數之搖粒剪毛布、異收縮絲、異型斷面功能絲及與生化

科技結合的產品，如遠紅外線紗、竹炭紗、防臭抗菌紗、促進血液循環、防止疲勞等

生物科技纖維之發展，在目前台灣生產之加工絲，這類差異性多功能紗己經領先全世

界，在市場佔有一席之地，而業界往這方面發展之比率亦逐漸加重。

為了擺脫和解決目前聚酯纖維產品劇烈競爭的局面，應該加強研發和加快開拓差異化

纖維的應用，向生產高層次聚酯纖維發展，開發高性能、高功能、高附加價值的化學

纖維，唯有往差異化產品市場發展，才有核心競爭力。

   (三)技術及研發概況

1、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研發費用 佔營收淨額% 

 104 年度 21,587 0.81%

截至 105 年 03 月 31 日止 5,265 1.02%

2、 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本公司自西德引進新式假撚試驗機，正式生產一般大宗規格 DTY 提昇至研發生產差

異性功能 DTY，已成功推出下列產品： 

(1) 吸濕排汗加工紗 

(2) 海島開纖超細纖維加工紗 

(3) 浮白及浮深胖瘦紗 

(4) 仿麻紗 

(5) 難燃纖維 

(6) 無光紗 

(7) 抗 UV 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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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ECYCLE 環保紗 

   (四)長、短期業務發展計劃 

    1、短期業務發展計劃 

深耕內銷市場，因應 TPP/RCEP 積極開拓外銷新市場(包括歐洲共同市場、美國、東

南亞… 等) 。 

    2、長期業務發展計劃 

開發差異化高附加價值市場客戶，與國際知名品牌廠商 (Nike.Adidas. Under 

Armour.Puma....)接軌達到策略聯盟目標。

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 市場分析 

1、 公司主要商品之銷售地區 

本公司 104 年度主要產品銷售地區及所佔營業額比例： 

主  要  銷  售  地  區  及  佔 ％

聚酯

加工絲

國內市場：  99 ％ 

國外市場： 亞洲：   1 ％ 

2、 市場佔有率及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1) 市場佔有率：市場佔有率佔 8-12%。 

(2) 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a. 聚酯加工絲市場之供給

台灣加工絲產品的主要應用與發展趨勢，仍是依照各主要大廠及下游織布業

者的需求而發展，因此包括台灣紡織業發展主軸的流行成衣業，以及機能性

產品、環保趨勢等，都是目前台灣加工絲業者在進行產品開發時最重要的考

量依據，簡單區分台灣加工絲產品分類，如以下四種: 

I. 時尚衣著用加工絲產品 

  成衣產品一直是紡織產業中極具重要性的終端產品，同時也是台灣紡織業

出口的主力產品。隨著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的提升，台灣的服裝消費市場

發展成熟，流行與時尚亦與國際同步，消費者擁有更高的服裝購買力，因

此產品競爭激烈且消費者需求快速多變。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改變，台灣

加工絲業者面對新趨勢所開發的時尚衣著用加工絲，多朝向差異化產品來

開發。如吸濕排汗、清涼節能、遠紅外線、複合抗菌、抗 UV、竹碳紗、抗

靜電、負離子纖維等機能性加工絲產品。 

II. 環保機能用加工絲產品

  台灣原料供應化纖業者積極發展可回收聚酯保特瓶纖維，運用廢料回收的

聚胺纖維、環保原液染色纖維、生物質 PTT 纖維等綠色產品，使台灣成為

國際買家最佳機能性紡織品採購來源，再度成為國際買主心目中最值得信

賴的環保紡織品採購來源。 

III.戶外休閒用加工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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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盛行戶外休閒活動，開啟戶外休閒用紡品市場的新消費趨勢，把戶外

休閒視為居家的延伸而非特定活動，且產品個性化趨勢已不可避免，未來

戶外休閒紡織品除機能性訴求外，產品設計便將成為市場區隔的重要訴

求，因此台灣人纖加工絲廠必須開發兼具機能性與流行性的加工絲產品，

以符合未來戶外休閒市場的消費動向。 

IV. 樂活家飾用加工絲產品

 安全、舒適及健康至今仍為家飾用紡織品的主要訴求，因此各家纖維廠為

迎合消費者市場，除產品的創新設計外，更加重視消費者對安全機能性的

要求。例如在防火聚酯難燃纖維開發用於家飾紡織品為最佳應用，可大量

用於窗簾、OA 辦公室椅布、壁布、醫院隔簾、戲院劇幕等。 

b. 聚酯加工絲市場之需求：

台灣聚酯加工絲年產量比較表：

(數字詳如下表)

年度
聚酯加工絲年產量
(萬公噸) 

聚酯絲年產量
(萬公噸) 加工比例% 

2005    80 127 63.00 

2006 77 119 64.71

2007 82 122 67.21

2008 68 101 67.33

2009 66 101 65.35

2010 71 111 63.96

2011 67 103 65.05

2012 66 92 71.74

2013 66 111 59.46

2014 67 112 59.82

2015 65 92 70.65

台灣人造纖維產業在各種紡織用途方面努力深耕，紡織領域的生產策略聚焦

在發展各種高科技、差異化高附加價值的機能性纖維，環保纖維提供下游製

作各項特殊功能的機能性布料，同時配合政府紡織產業政策，利用化纖之特

性開發新的應用領域，朝向家飾以及產業的用途廣泛開發，積極進行結構調

整，堆動產業升級。台灣聚酯加工絲的產量近幾年都維持一般水位，沒有巨

大的起伏，由於經過過去幾年的化纖景氣循環，產銷秩序已重新調整，台灣

加工絲品質及交期穩定深受國際大廠的肯定，吸引海外訂單從大陸、泰國、

越南等國家回流，以及台灣本土下游成衣及織布廠商訂單持續增溫，使台灣

聚酯加工絲市場需求維持穩定成長。

c. 成長性：

台灣紡織業轉型發展，積極投入機能性、差異化及特殊規格產品研發，已經

成為國際消費市場上機能性加工絲產品的最佳原料供應者，尤其國際品牌機

能性布料約有 4~5 成下單於台灣。國際品牌客戶已經認同台灣紡織業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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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性紡織品生產重鎮，未來配合機能性時尚紡織品的訴求，其中多機能組

合包括通氣性、吸濕排汗、表裡異機能(內吸外撥)、撥水抗污、抑菌消臭、自

由伸展等。另外還有重視布料的手感、合身版型、色彩組合、款式設計等，

台灣紡織業未來衍生出對天然纖維混紡/交織、高含量彈性纖維布料、表裡異

機能、防污加工、抗菌消臭等布料的需求發展，同時也擴大對台灣加工絲需

求的發展空間。

台灣人纖產業具備質量佳、可快速反應等競爭實力，並以此提供紡織中、下

游業者產品開發的最有力後盾。世界經濟的走向，全球的生產供需影響產業

的成長策略，近 3～5 年台灣的人造纖維產量均維持約 280 萬公噸，產業已不

再朝向「量」的擴充，因此產業的成長動能將仰賴於差異化的思維、差異化

的策略、差異化的產品、差異化的市場。

3、 競爭利基及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 競爭利基 

a. 台灣加工絲市場近年已趨於成熟，產能已下修並趨於穩定，庫存已逐年消化至

低水位，加工絲產銷近年都相當平衡發展。

b. 台灣加工絲需求因新產品、新技術之開發，差異化、特殊功能產品需求增加，

故台灣加工絲產業提升競爭力，國際知名大廠紛紛向台灣下單。

c. 競爭體質不良的加工絲企業已早在 10 年前就被淘汰，已沒有劣幣趨逐良幣的

情況，目前加工絲同業有相當好的體質與基本面，並且互相良性競爭與成長。

d. 歐美國家紡品配額取消後，紡織品進口國家的採購將回歸市場機能，而非受限

配額的多少，ECFA 對台灣化纖產業亦有相當的助益。

(2) 有利因素： 

a.台灣加工絲市場，主要以德製 BARMAG 及日本製 TNT 兩種為主，合計佔有率

高達 8 成以上，由於加工絲假撚設備價格不裴，台灣加工絲同業已很少擴增產

能，大多只有汰舊換新，故產量增加幅度不大。

b.台灣加工絲同業積極研發及轉型生產高附加價值之產品，由「量」的增加變成

「質」的提升，開發出複合絲、吸濕排汗紗、中空海島紗，防止紫外線等功能

性產品，聯發並積極與原料供應廠密切合作，進行上下游間垂直整合，成功開

發出符合市場所需要的產品。

c.RCEP 區域貿易夥伴會員國建立自由貿易關稅協定，有助於大陸的加工絲產品外

銷東南亞會員國。

(3) 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a. 跨太平洋經濟伙伴協議(TPP)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中的重要一環，目前參與談判

的 12 國中，東協國家有 4 國，包括新加坡、汶萊、馬來西亞、越南。因為台灣

紡織成衣業多以越南為加工基地，成品再輸往美國，若 TPP 生效，越南輸美國

紡織成衣產品可享優惠關稅，對投資越南台商將會受益，但因原料需在當地採

購，未來對台灣加工絲業者輸往越南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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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來亞洲各國自由貿易協定及區域性經濟共存體系將是亞洲各國貿易行為的二

大門檻，聯發在兩岸都有生產基地，並可利用杭州廠外銷至亞洲各國，同樣享

有東協 10+3 國家進口關稅之優惠，這是台灣其他加工絲同業所無法做到的。

c. 韓國與中國已經簽訂 FTA 關稅貿易協定，韓國銷往中國大陸之進口關稅將會大

幅下降，對台灣銷往大陸之同質性產品之競爭力，將有很大影響，在加工絲產

業方面必須持續朝向高品質、高附加價值的機能性紗種發展，提高加工絲產業

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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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 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 

聚

酯

加

工

絲

依

聚

酯

加

工

絲

各

絲

種

製

程

技

術

分

類

主要產品 用途

定型加工絲(SET YARN) 
圓編針織、窗簾布、工業用織布及長毛

織布

伸縮聚酯加工絲(STERTCE 

YARN) 
高級男裝褲料、女裙料、拉鏈用布

無扭力 S-Z 加工絲

(NON-TORQUE YARN) 
高附加價值(例：手感特佳)男女服飾 

高根數纖維加工絲

(HIGH-COUNT YARN) 
高級男女服飾

高伸縮聚酯加工絲(TWO-WAY 

HIGH STERTCH YARN) 
高彈性伸縮牛仔布、運動休閒服飾

低扭力工紗(LESS TORQUE 

YARN) 
特殊用途衣飾

噴節免漿紗加工紗

(NON-SIZNG YARN) 
一般男女纖物(挺性佳) 

超細纖維加工絲

(MICRO-FIBER) 
高附加價值男女服飾

CD 50% 100%DTY、舞龍絲 高附加價值男女服飾

PBT 加工紗 泳裝高彈性織物用

黑紗 PET 加工紗 高級男女服飾配條用(取代色紗) 

浮白或浮深胖瘦紗(IDY；TTY) 高附加價值男女服飾

黑白螺紋紗；紅白螺紋紗 高級男女服飾

仿麻紗 仿麻手感高級男女服飾

異收縮紗 具有豐富感的男女高級服飾

難燃加工紗 窗簾布、床單等傢飾布

無光紗 夾克、風衣等服飾

抗 UV 紫外線紗 工業用紗、帳篷等

環保紗 各種針、平織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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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製過程 

(註)：「自動化系統」採 Autefa 公司設計的三樓與二樓 AGV 無人運搬車→一樓 Autefa 自

動化編織染判品檢包裝系統。

(三) 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本公司長期策略聯盟之原料供應商，其他原料供應商尚有

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原、物料採購入庫 領料 假撚機假撚加工

(插絲、接尾絲、接絲、落紗)

製程檢驗管制

編織、染判 品檢分級

重量分級

包裝 入倉庫 成品銷售

進料檢驗

55



56

(四) 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進(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及其進(銷)貨金額比例並說

明其增減變動原因： 

 

最近二年度主要供應商資料最近二年度主要供應商資料最近二年度主要供應商資料最近二年度主要供應商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4 年 103 年 

項目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

進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

進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1 A 公司 1,464,093 85 無 A 公司 1,696,196 85 無 註 1：列明最近二年度進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供應商名稱及其進貨金額與比例，但因契約約定不得揭露供應商名稱或交易對象為個人且非關係人者，得以代號為之。 
 

 

最近二年度主要銷貨客戶資料最近二年度主要銷貨客戶資料最近二年度主要銷貨客戶資料最近二年度主要銷貨客戶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4 年 103 年 

項目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

銷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

銷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1 A 公司 540,792 20 無 A 公司 583,947 20 無 註 1：列明最近二年度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名稱及其銷貨金額與比例，但因契約約定不得揭露客戶名稱或交   易對象為個人且非關係人者，得以代號為之。 

 

 

 

(五) 最近二年度生產量值表 

                                                                               單位：公噸／仟元 

           1 0 4     年 度              1 0 3    年 度 

生           年 度 

   產  

      量 

         值  主要商品 （或部門別）        產能 產量 產值 產能 產量 產值 

聚酯纖維加工絲 45,000 44,916 2,363,613 45,000 44,878 2,666,238 註 1：產能係指公司經衡量必要停工、假日等因素後，利用現有生產設備，在正常運作下所能生產之數量。 註 2：各產品之生產具有可替代性者，得合併計算產能，並附註說明。 
 



(六) 最近二年度銷售量值表 

單位：公噸／仟元

銷 年 度 

   售  

量 

值  
主要商品 

（或部門別）

1 0 4 年 度 1 0 3 年 度

內   銷 外   銷 內   銷 外   銷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聚酯纖維加工絲 44,765 2,665,714 186 9,623 44,289 2,832,674 453 26,967

三、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從業員工資料

年 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當年截至

105 年 3 月 31 日

員
工
人
數

技術人員 208 205 202

行政人員 74 73 73

合計 282 278 275

平 均 年 歲 32.09 36.09 36.01

平均服務年資 5.38 6.71 6.82

學
歷
分
布
比
率

博士 0% 0% 0%

碩士 0.36% 0.70% 0.72%

大專 44.77% 46.48% 47.48%

高中 37.32% 42.95% 41.73%

高中以下 17.55% 9.87%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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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保支出資訊

(一) 最近 2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載日止，公司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及處分之總額： 

104 年 度          103 年 度  

污染種類 無 無

處分單位 無 無

處分情形 無 無

其他損失 無 無

(二) 目前污染狀況及其改善對公司盈餘、競爭地位及資本支出之影響： 

本公司以生產特多龍（Polyester）加工絲為主，其產品為石化衍生物，品質須在嚴密控制中生產，

因不是直接石化製造品故無污染物產生（僅加溫加工），空調設備均依照國內管制規則作業，

並採購美國電腦高科技空氣壓縮機，另為配合國內噪音管制，特設隔音室防止噪音外洩。

因本公司對可能產生污染之來源，一向均予以嚴格的管制，故目前並無重大污染狀況發

生。

(三) 未來三年度預計之重大環保資本支出：﹝無﹞。 

五、勞資關係 

本公司以員工為企業最重要之資產為本，以創造優質的工作環境與福利制度使員工在此

安身立命共創共榮，除各項制度規定均依法執行外更以優於法規之福利吸引創新及具前

瞻性之員工加入。

(一)員工福利措施： 

1、本公司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其設立業經桃園縣政府 81 府勞福字第 165259 號核准，

並按政府頒佈之職工福利金條例之規定提撥福利金，而由該委員會統籌員工福利等措

施。

2、職工福利委員會除每年舉辦國內外旅遊另各節慶諸如端午節、勞動節、中秋節、員工

生日等均贈送禮品，並每年舉辦尾牙摸彩與定期舉辦各項康樂競賽活動。

3、本公司設置有員工宿舍免費供外縣市及偏遠地區員工登記住宿，且提供中央空調、電

視、冰箱等家電及 24 小時熱水供應。 

4、每季遴選合格之優良團膳負責本公司每日四餐之伙食供應。 

5、目前本公司設有籃球場、撞球、乒乓球等健身器材及百坪樂活花園供員工休息時間使用。 

6、不定時之單位聯誼聚餐及超過 150 家特約餐廳及服務業廠商凡本公司員工均享優惠。 

7、優先法規規定主動設置員工哺乳室並取得衛生局合格認證。 

(二)人事制度： 

      1、本公司人員任用敘薪均依所定之人事管理辦法執行。 

      2、未有效提高企業競爭力本公司採額外績效獎金制度獎勵及誘導員工突破性之表現。 

      3、依據本廠所設計人力績效管理系統進行每季之人員績效考核，並於每半年進行人員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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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調整及職級晉升人評，以提高人員之素質及相對報酬。

(三)員工進修及訓練： 

1、104 年本公司教育訓練及外聘講師教育訓練合計達 1,680 小時，受訓人數 4,200 人次。 

2、新進員工除原單位教育訓練外，本公司每半年一次進行新進員工教育訓練講習，由總經

理親自進行職場觀念授課與廠長級幹部介紹工廠作業流程。

(1) 員工教育訓練： 

1．員工實施作業教育訓練(內訓) ： 
部門 課程名稱 

竹一假撚課 假撚機基本構造概念說明/假撚接絲作業標準 

竹一假撚課 假撚加工條件作業標準/現場停電與復電作業標準 

竹二假撚課 竹二廠假撚機機械構造講解/ 假撚原理概要說明 

竹二假撚課 假撚機台各零件組功能介紹/假撚設備異常處理作業 

品管課 檢查作業標準/新批號建檔及注意事項 

品管課 品管課盤點作業/品管課月採購作業 

品保課 每日數據報表作業/加工紗異常認知 

品保課 假撚製程、條件單核對/物性檢測標準 

保全組 傳動培林種類規格介紹 

保全組 假撚機之簡易維修概要/假撚機微動系統構造講解 

保全組 假撚機 AFK 雙胞胎機械構造講解 

自動化 貼標機設定步驟說明/AGV 設備操作說明 

自動化 AGV 手臂跳齒故障維修說明 

公用儀電 空調系統設備/空污防治設備 

公用儀電 消防設備/特高壓設備 

廠務課 原料採購系統說明/盤點系統說明及盤點實務 

稽核室 內部稽核及管理規章宣導 

資訊室 網路資源應用及資訊安全宣導 

會計部 營利事業所得稅-費用類之查核/成本系統權值說明 

業務部 兩岸聚酯纖維之產業結構分析/銷售結構分析 

財務部 信用狀統一慣例(UCP600)/ 財務票據系統及財務管理 

2．員工參加各團體舉辦的專業訓練(外訓)： 
部門 姓名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日期 

廠長室 鄭榮治 
新竹縣工業會 

常見勞動檢查缺失及預防改善與訴

願技巧 

104/09/22

廠務課 張嘉真 104/09/22

假撚課 歐信良 新竹縣工業會 防火管理員在職教育訓練(初訓班) 104/08/20

品管課 姜翔勻 台灣省 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訓練班 104/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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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課 邱永安 工商安全衛生協會 104/07/02

廠務課 劉康裕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

衛生協會 
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回訓) 

104/06/15

廠務課 何立嘉 104/05/12

品管課 劉成有 104/05/12

假撚課 許家儒 台灣省 

工商安全衛生協會

防火管理員在職教育訓練 

(初訓班) 

104/05/08

品管課 吳宛菱 104/05/08

假撚課 陳文村 
台灣省 

工商安全衛生協會
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複訓 104/04/13

廠務課 劉慧君 桃園工業會 TTQS企業機構版 104/01/29

(四)、勞工保險與退休制度： 

本公司員工按政府相關法令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並提撥足額之舊制勞工退休金與

按月新制勞工退休金制個人專戶，主動提供員工每月提繳明細。

(五)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 

1、本公司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全體員工依循。 

2、廠內設置取得證照之安全衛生管理員、現場監督人員，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

與檢查。 

3、提供各項符合標準之人員護具如耳塞、安全帽等並隨時盤點補充。 

 4、定期召開勞工安全衛生會議，針對會議記錄項目持續改善追蹤，並佈達單位所有同仁。 

 5、定期進行作業設備之點檢，每日由各單位填寫設備自動檢查計劃檢點表，項目有 : 堆

高機、升降機、電焊機、高壓/低壓/高低壓電器設備、自動輸送機、假撚機、自動落紗

機、空壓機、研磨機、消防安全 設備、冰水主機、空氣污染防治設備、污水排放防治

設備、發電機設備、飲水機等如有設備異常得即時通報相關單位處理並列入追蹤。 

6、每週一、三、五由品保課定期稽查廠內設備及環境，並將查核異常公佈列入年度統計，

並限期改善，每月實施廠內裝備檢查，由各單位主管擔任檢查官針對廠內所有設備及環

境做查核，受檢單位需對問題點逐一提出改善計劃，每月裝備檢查留存會議記錄並於下

次會議審查改善結果。 

7、每年至少二次全廠及宿舍消毒作業，以減少病菌害蟲茲生。 

8、 依相關規定定期實施 : 作業環境檢測、飲用水水質檢驗、飲水機定期清缸、廢污水檢

驗申報、事業廢棄物清運申報、化糞池清理等作業。 

9、於廠內設置緊急 AED 心臟電擊器降低危急事故之人員傷害。 

(六)醫療 

1、廠內員工每年享有免費身體健康檢查，現場作業人員需接受噪音聽力檢測。 

2、定期調查與補充各單位一般藥品及緊急外傷用藥。 

3、特約一般診所及醫院，凡本公司員工享有掛號優惠。 

4、提供全自動血壓量測器供廠內員工及訪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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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公司備有自動手部消毒器及一般醫療口罩供傳染性疾病管理及緊急情況使用。 

(七)消防 

     1、依規定本公司設置民防團隊編組及訓練執行計畫，每年實施二次消防演習。 

2、依消防法規規定廠內設置完整消防系統及設備，包含:消防灑水系統、各式滅火 器、逃 

生緩降梯及緊急照明燈，並定時配合安檢及抽查。 

3、定期派同仁參加防火管理人訓練並取得相關證照。  

(八)結至年報刊印日為止本公司未發生勞資糾紛，亦無因勞資糾紛產生遭受損失狀況，勞資關係

和諧。 

1、 退休制度： 

(1) 本公司訂有員工退休辦法，本公司民國七十六年起，經報奉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及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核准，每月按已付薪資總額百分之三提撥退休準備金，於八

十七年四月起提高至百分之五，交由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專戶儲存及支

用。

(2) 依財務會計準則之規定辦理。自九十四年七月一日起，員工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

條例之退休金制度，由雇主按月為勞工提繳個人退休金，存儲於勞保局個人專

戶，雇主負擔之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之百分之六，並依新制之規定提

繳及請領退休金。

(3) 勞資間之協議情形：﹝無﹞ 

(一)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無﹞。 

(二) 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勞資糾紛所遭受損失之估計金額及因應措施：﹝無﹞。 

六、重要契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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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財務概況

一、最近 5 年度簡明財務資料 

(一) 1.個體簡明資產負債表－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最近 5年度財務資料(註 1)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註 2) 

流 動 資 產

不適用

1,512,411 1,647,133 2,210,543 2,162,702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1,657,532 1,543,909 1,442,022 1,342,073

無 形 資 產 - - - -

其 他 資 產 2,548,364 2,550,307 2,507,242 2,186,655

資 產 總 額 5,718,307 5,741,349 6,159,807 5,691,430

流 動 分 配 前 1,150,473 755,200 1,025,575 1,155,347

負 債 分 配 後 1,186,336 880,720 1,222,821 - 

非 流 動 負 債 946,275 1,136,229 1,145,408 1,136,220

負 債 分 配 前 2,096,748 1,891,429 2,170,983 2,291,567

總 額 分 配 後 2,132,611 2,016,949 2,368,229 -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益 
3,621,559 3,849,920 3,988,824 3,399,863

股 本 3,586,289 3,586,289 3,586,289 3,586,289

資 本 公 積 305,429 273,661 287,995 314,967

保 留 分 配 前 534,579 710,421 759,679 787,505

盈 餘 分 配 後 - 584,901 562,433 - 

其 他 權 益 (278,074) (193,787) (118,475) (775,325)

庫 藏 股 票 (526,664) (526,664) (526,664) (513,573)

非 控 制 權 益 - - - - 

權 益 分 配 前 3,621,559 3,849,920 3,988,824 3,399,863

總 額 分 配 後 3,585,696 3,724,400 3,791,578 - 

註1：101 年度至 104 年度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2：104 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董事會通過，尚未經股東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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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併簡明資產負債表－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最近 5年度財務資料(註 1) 

當 年 度 截 至

105年03月31日

財務資料(註2)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流 動 資 產 

不適用 

2,794,189 2,669,232 3,540,854 2,827,894 3,018,047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473,499 3,369,901 3,221,263 3,126,702 3,046,410

無 形 資 產 - - - - - 

其 他 資 產 1,114,337 1,100,213 1,110,746 1,031,729 1,041,616

資 產 總 額 7,382,025 7,139,346 7,872,863 6,986,325 7,106,073

流 動 分 配 前 2,489,027 1,778,597 2,160,517 2,030,123 2,219,337

負 債 分 配 後 2,524,890 1,904,117 2,357,763 - - 

非 流 動 負 債 1,118,198 1,365,554 1,577,574 1,401,536 1,320,242

負 債 分 配 前 3,607,225 3,144,151 3,738,091 3,431,659 3,539,579

總 額 分 配 後 3,643,088 3,269,671 3,935,337 - -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 權 益 
3,621,559 3,849,920 3,988,824 3,399,863 3,411,607

股 本 3,586,289 3,586,289 3,586,289 3,586,289 3,586,289

資 本 公 積 305,429 273,661 287,995 314,967 314,967

保 留 分 配 前 534,579 710,421 759,679 787,505 766,601

盈 餘 分 配 後 - 584,901 562,433 - - 

其 他 權 益 (278,074) (193,787) (118,475) (775,325) (742,677)

庫 藏 股 票 (526,664) (526,664) (526,664) (513,573) (513,573)

非 控 制 權 益 153,241 145,275 145,948 154,803 154,887

權 益 分 配 前 3,774,800 3,995,195 4,134,772 3,554,666 3,566,494

總 額 分 配 後 3,738,937 3,869,675 3,937,526 - - 

註1：101 年度至 104 年度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2：截至 105 年 3 月 31 日財務資料業經會計師核閱。 
註3：104 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董事會通過，尚未經股東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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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若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最近五年度個體之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5 個年度者，應另編製下表(2)採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之財

務資料。 

註1：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註2：當年度曾辦理資產重估價者，應予列註辦理日期及重估增值金額。 

註3：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列示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另財務資料

是否經會計師簽證、核閱或兩者皆否，應予註明。 

註4：上稱分配後數字，請依據次年度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列。 

註5：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行更正或重編者，應以更正或重編後之數字列編，並註明其情形

及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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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體簡明資產負債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最近 5年度財務資料(註 1)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流 動 資 產 1,551,254 1,511,188

不適用

基 金 及 投 資 2,604,056 2,356,249

固 定 資 產 ( 註 2 ) 1,776,786 1,657,532

無 形 資 產 - - 

其 他 資 產 204,785 196,206

資 產 總 額 6,136,881 5,721,175

流 動 分配前 1,200,874 1,150,473

負 債 分配後 - 1,186,336

長 期 負 債 1,000,000 900,000

其 他 負 債 46,195 41,369

負 債 分配前 2,247,069 2,091,842

總 額 分配後 - 2,127,705

股 本 3,586,289 3,586,289

資 本 公 積 301,360 320,608

保 留 分配前 604,939 392,545

盈 餘 分配後 - - 

金融商品未實現損益 (454,354) (483,853)

累 積 換 算 調 整 數 130,176 92,342

未認列為退休金成本之

淨 損 失
- - 

股東權益 分配前 3,889,812 3,629,333

總 額 分配後 - 3,593,470

註 1：100 年度至 101 年度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100 年度至 101 年度並未辦理資產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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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併簡明資產負債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最近 5年度財務資料(註 1)         年  度  項  目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流 動 資 產 2,744,986 2,799,298 基 金 及 投 資 764,178 730,066 固 定 資 產 ( 註 2 ) 3,790,048 3,552,569 無 形 資 產 98,959 94,093 其 他 資 產 223,750 209,002 資 產 總 額 7,621,921 7,385,028 流 動 分 配 前 2,218,705 2,489,027 負 債 分 配 後 2,387,261 2,524,890 長 期 負 債 1,320,060 1,079,676 其 他 負 債 37,849 33,822 負 債 分 配 前 3,576,614 3,602,525 總 額 分 配 後 3,745,170 3,638,388 股 本 3,586,289 3,586,289 資 本 公 積 301,360 320,608 保 留 分 配 前 604,939 392,545 盈 餘 分 配 後 436,383 - 
金 融 資 產 

未 實 現 損 益 (454,354) (483,583) 
累積換算調整數 130,176 92,342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

本 之 敬 損 失 - - 股 東 權益 分 配 前 4,045,307 3,782,503 總 額 分 配 後 3,876,751 3,746,640 

不適用 

註1：100 年度至 101 年度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2：100 年度至 101年度並未辦理資產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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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 個體簡明綜合損益表－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惟每股盈餘為元

  年 度 

項 目 

最近 5年度財務資料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營業收入 

不適用 

3,044,126 2,908,996 2,859,641 2,675,338

營業毛利 183,513 141,128 216,081 339,999

營業損益 88,814 39,923 100,737 230,88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24,909) 156,928 104,462 40,169

稅前淨利 (36,095) 196,851 205,199 271,050

繼續營業單位 

本期淨利 
(43,838) 176,168 175,928 227,310

停業單位損失 - - - - 

本期淨利(損) (43,838) 176,168 175,928 227,31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67,333) 83,961 74,162 (659,088)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11,171) 260,129 250,090 (431,778)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43,838) 176,168 175,928 227,310

淨利歸屬於 

非控制權益 
- - -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111,171) 260,129 250,090 (431,778)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非控制權益 
- - - - 

每股(淨損)盈餘 (0.14) 0.56 0.56 0.72 

註 1： 101 年度至 104 年度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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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併簡明綜合損益表－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惟每股盈餘為元

  年 度 

項 目 

最近 5年度財務資料 當年度截至 

105 年 03 月 31

日財務資料 

(註 2)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營業收入 

不適用 

3,953,446 4,088,511 4,068,018 3,924,793 769,048

營業毛利 81,590 91,127 177,100 347,598 51,599

營業損益 (64,467) (67,158) 4,106 170,137 11,48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9,972 264,398 203,871 107,318 (30,310)

稅前淨利 (34,495) 197,240 207,977 277,455 (18,828)

繼續營業單位 

本期淨利 
(42,854) 176,473 177,077 231,081 (20,820)

停業單位損失 - - - - - 

本期淨利(損) (42,854) 176,473 177,077 231,081 (20,82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67,333) 83,961 74,162 (659,088) 32,648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10,187) 260,434 251,239 (428,007) 11,828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43,838) 176,168 175,928 227,310 (20,904)

淨利歸屬於 

非控制權益 
984 305 1,149 3,771 84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111,171) 260,129 205,090 (431,778) 11,744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非控制權益 
984 305 1,149 3,771 84

每股(淨損)盈餘 (0.14) 0.56 0.56 0.72 (0.07)

註 1：101 年度至 104 年度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截至 105 年 3 月 31 日財務資料業經會計師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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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體簡明綜合損益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惟每股盈餘為元

  年 度 

項 目 

最近 5年度財務資料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營業收入 2,919,014 3,044,126

不適用 

營業毛(損)利 77,705 183,513

營業淨(損)利 (27,703) 88,814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375,875 59,510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47,395 184,419

繼續營業部門 

稅前(損)益 
300,777 (36,095)

繼續營業部門 

稅後純(損)益 
285,420 (43,838)

停業部門損益 - - 

非常損益 - - 

會計原則變動 

之累積影響數 
- - 

本期損益 285,420 (43,838)

每股(淨損)盈餘 0.90 (0.14) 

註：1.100 年度至 101 年度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2.停業部門損益、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數以減 

除所得稅後之淨額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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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併簡明綜合損益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惟每股盈餘為元 最近 5年度財務資料              年 度  項 目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營業收入 4,431,956 3,953,446 營業毛(損)利 35,088 81,589 營業淨(損)利 (119,870) (64,468)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489,984 93,052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61,219 63,080 繼續營業部門 稅前(損)益 308,895 (34,496) 繼續營業部門 稅後純(損)益 290,600 (42,855) 停業部門損益 - - 非常損益 - - 會計原則變動 之累積影響數 - - 本期損益 290,600 (42,855) 每股(淨損)盈餘 0.90 (0.14) 
不適用 

註 1：100 年度至 101 年度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停業部門損益、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以減 除所得稅後之淨額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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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近 5 年度會計師姓名及其查核意見 

年度 簽證會計師姓名 查核意見 

100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林谷同 劉永富 
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101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林谷同 劉永富 
無保留意見 

102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黃海悅 劉永富 
無保留意見 

103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黃海悅 劉永富 
無保留意見 

104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黃海悅 劉永富 
無保留意見 



二、1. 個體最近 5 年度財務分析－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年   度（註 1） 

分析項目（註 3） 

最 近 5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財
務
結
構
（
％
） 

負債占資產比率 

不適用

36.67 33.21 35.24 40.26 

長期資金占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比率 
275.58 324.44 356.04 337.99 

償
債
能
力
％ 

流動比率 131.46 218.11 215.54 187.19 

速動比率 114.73 177.98 188.49 166.50 

利息保障倍數 (13.44) 812.38 853.44 1176.92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7.15 8.16 11.12 11.96  

平均收現日數 51.04 44.73 32.82 30.51 

存貨週轉率（次） 11.14 11.22 9.32 9.35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44.36 68.11 87.07 81.93  

平均銷貨日數 32.76 32.53 39.16 39.0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

（次） 
1.77 1.82 1.92 1.92  

總資產週轉率（次） 0.51 0.51 0.48 0.45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0.29) 3.47 3.34 4.19 

權益報酬率（％） (1.17) 4.72 4.49 6.15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註 7) 
(1.01) 5.49 5.72 7.56 

純益率（％） (1.44) 6.06 6.15 8.50 

每股盈餘（元） (0.14) 0.56 0.56 0.72  

現
金
流
量 

現金流量比率（％） 21.04 30.68 29.57 34.50 

現金流量允當比率（％） 21.94 20.97 18.63 19.35 

現金再投資比率（％） 1.27 3.1 2.73 3.46 

槓
桿
度

營運槓桿度 3.99 7.84 3.86 2.15  

財務槓桿度 1.56 3.25 1.37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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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併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年   度（註 1） 

分析項目（註 3） 

最 近 5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當 年 度 截 至
105 年 03 月 31

日 
（註 2）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財

務

結

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不適用

48.86 44.04 47.48 49.12 49.81 

長期資金占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比率 
140.87 159.08 177.33 158.51 160.41 

償

債

能

力

％ 

流動比率 112.26 150.08 163.89 139.30 135.99 

速動比率 96.16 125.91 146.82 123.01 116.64 

利息保障倍數 38.81 564.97 545.68 734.78 (45.57)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5.51 7.27 8.52 10.72 9.14 

平均收現日數 66.24 50.21 42.84 34.04 39.93 

存貨週轉率（次） 8.27 10.03 10.10 10.62 7.96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35.74 76.65 110.73 106.76  71.62 

平均銷貨日數 44.14 36.39 36.13 34.36 45.8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

轉率（次） 
1.10 1.19 1.23 1.24 1.00 

總資產週轉率（次） 0.53 0.56 0.54 0.53 0.44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0.05 2.92 2.88 3.60 (0.14) 

權益報酬率（％） -1.10 4.54 4.36 6.01 (0.58)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

比率(%)(註 7) 
-0.96 5.5 5.80 7.74 (0.52) 

純益率（％） -1.08 4.32 4.35 5.89 (2.71) 

每股盈餘（元） -0.14 0.56 0.56 0.72 (0.07) 

現

金

流

量 

現金流量比率（％） 19.50 7.32 24.02 19.86 (0.9) 

現金流量允當比率（％） 18.90 14.81 17.11 17.97 26.5 

現金再投資比率（％） 22.32 4.74 4.86 2.80 (0.27) 

槓

桿

度 

營運槓桿度 -5.22 -5.66 117.04 3.82 10.72 

財務槓桿度 0.53 0.61 -0.10  1.35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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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若有編製個體財務報告者，應另編製公司個體財務比率分析。 

＊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不滿 5 個年度者，應另編製下表（2）採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之

財務資料。 

註 1：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註 2：上市或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並應將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之當年度財務

資料併入分析。 

註 3：年報本表末端，應列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長期資金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權益總額＋非流動負債）／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淨額。 

2.償債能力

(1)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2)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3)利息保障倍數＝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經營能力

(1)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 銷貨淨額／各期平均應收

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2)平均收現日數＝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3)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4)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 銷貨成本／各期平均應付

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5)平均銷貨日數＝365／存貨週轉率。 

(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7)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獲利能力

(1)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１－稅率）〕／ 平均資產總額。

(2)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權益總額。

(3)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4)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行股數。（註 4）

5.現金流量

(1)現金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金流量／流動負債。

(2)淨現金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金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

加額＋現金股利)。 

(3)現金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金流量－現金股利)／(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長期

投資＋其他非流動資產＋營運資金)。(註 5) 

6.槓桿度：

(1)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 營業利益(註 6)。

(2)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 ／ (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註 4：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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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數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行股數為基礎。

2.凡有現金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數。

3.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增資比

例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行期間。

4.若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其當年度股利（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利減除、或

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若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特別股股利應自稅後淨利減

除；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註 5：現金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列事項： 

1.營業活動淨現金流量係指現金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金流入數。

2.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金流出數。

3.存貨增加數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若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現金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金股利。

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註 6：發行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判斷，

應注意其合理性並維持一致。 

註 7：公司股票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前開有關占實收資本比率計算，則改以資

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比率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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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體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年  度 

分析項目 

最近 5年度財務分析(註 1)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財
務
結
構
（
％
） 

負債占資產比率 36.62 36.56

不適用

長期資金占固定資產

比率 
275.21 273.26

償
債
能
力 

流動比率（％） 129.18 131.35

速動比率（％） 103.96 114.62

利息保障倍數 9.45 (0.13)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7.30 7.15

經 應收款項收現日數 50 51

營 存貨週轉率（次） 10.48 11.14

能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39.12 44.36

力 平均銷貨日數 35 33

固定資產週轉率（次） 1.64 1.84

總資產週轉率（次） 0.48 0.53

資產報酬率（％） 4.96 (0.29)

獲 股東權益報酬率（％） 7.34 (1.17)

利 占實收資本

比率（％） 

營業利益 (0.77) 2.48

能 稅前純益 8.39 (1.01)

力 純益率（％） 9.78 (1.44)

基本每股盈餘（元） 0.90 (0.14)

追溯調整後每股盈餘

（元） 
- - 

現
金
流
量 

現金流量比率（％） 3.38 27.09

現金流量允當比率

（％） 
20.42 23.53

現金再投資比率（％） (3.27) 2.54

槓 

桿 

度 

營運槓桿度 (8.63) 3.99

財務槓桿度 0.44 1.56

註1:各年度之財務資料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年報本表末端，應列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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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併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年  度

分析項目 

最近 5年度財務分析(註 1)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財
務
結
構

（
％
） 

負債占資產比率 46.93 48.78

不適用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141.56 136.86

償
債
能
力 

流動比率（％） 123.72 112.47

速動比率（％） 100.79 96.07

利息保障倍數 748.54 38.81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5.60 5.51

經 應收款項收現日數 65.18 66.24

營 存貨週轉率（次） 8.51 8.27

能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23.87 35.74

力 平均銷貨日數 42.89 44.14

 固定資產週轉率（次） 1.16 1.08

 總資產週轉率（次） 0.56 0.53

 資產報酬率（％） 4.21 0.05

獲 股東權益報酬率（％） 7.19 (1.09)

利 占實收資本

比率（％） 

營業利益 (3.34) (1.80)

能 稅前純益 8.61 (0.96)

力 純益率（％） 6.56 (1.08)

 基本每股盈餘（元） 0.90 (0.14)

 追溯調整後每股盈餘（元） 0.90 (0.14)

現
金
流
量 

現金流量比率（％） (3.22) 20.96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7.26 19.5

現金再投資比率（％） (4.29) 5.20

槓 

桿 

度 

營運槓桿度 (2.49) (5.62)

財務槓桿度 0.72 0.53

註1:各年度之財務資料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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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長期資金占固定資產比率＝（股東權益淨額＋長期負債）／ 固定資產淨額。 

2.償債能力

(1)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2)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3)利息保障倍數＝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經營能力

(1)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 銷貨淨額／各期平均應收

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2)平均收現日數＝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3)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4)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 銷貨成本／各期平均應付

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5)平均銷貨日數＝365／存貨週轉率。 

(6)固定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固定資產淨額。 

(7)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獲利能力

(1)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１－稅率）〕／ 平均資產總額。

(2)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股東權益淨額。

(3)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4)每股盈餘＝（稅後淨利－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行股數。（註 4）

5.現金流量

(1)現金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金流量／流動負債。

(2)淨現金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金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

加額＋現金股利)。 

(3)現金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金流量－現金股利)／(固定資產毛額＋長期投資＋其他

資產＋營運資金)。(註 5) 

6.槓桿度：

(1)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 營業利益(註 6)。

(2)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 ／ (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註 3：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列事項： 

1.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數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行股數為基礎。

2.凡有現金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數。

3.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增資比

例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行期間。

4.若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其當年度股利（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利減除、或

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若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特別股股利應自稅後淨利減

除；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註 4：現金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列事項： 

1.營業活動淨現金流量係指現金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金流入數。

2.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金流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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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3.存貨增加數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若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現金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金股利。

5.固定資產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固定資產總額。

註 5：發行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判斷， 

應注意其合理性並維持一致。 

其他足以增進對財務狀況，營業結果及現金流量或其變動趨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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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年度財務報告之監察人審查報告：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一○四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黃海悅、劉永富會計師查核完畢，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案等表

冊，復經本監察人審核，尚無重大不符情事，爰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繕具報告。 

敬請 鑒察 

此 致

一○五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葉國暉 

  監察人：葉泉成 

中 華 民 國 一○五   年   三    月    二十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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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rong
會計師 黃

rong
新建印章

angel
會計師劉永富簽名

rong
會計師 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234#5��6&'+,-.�70

89:;<$+,-.=>?�@A0

89BC<$+,-.=>?�@A0

DE89C

DE89C6FGH+,-@A0

IJ+,-.�>@0

KLCM

DE#5��6&'+,-N0

&'��OP

Q&'��

1234#5��+,-.�70

RSTUVW#5��+,-.�A0

XYZ[\W�]^_`�6Q&'+,-.�>0

abcdeW`�+,-.�>f0

g'�=hi�j1+,-.�>.0

`�kg'�<$+,-.�>l0

mnopq��+,-.�@@0

I3rs#

DEQ&'��

Q&'��OP

�t t �t t Ot t P

! " � � � c d

&'��

uvwC+,->/0

8Luv:x+,->/0

8L:;+,->70

8LBC+,->70

DE8LC+,->A0

Tvopq��+,-.�@@0

?�y?z{|v}~v�v��+,->/0

DE&'��

&'��OP

Q&'��

�vwC+,->/0

abcdeW`���+,-.�>f0

mnopq��+,-.�@@0

DEQ&'��+,-.�>N0

Q&'��OP

t t ��OP

cd+,-@>0

����T

�T
�

�T
�6����

�T
�6���:��

�T
�OP

r���

e���
�

����
�

�����

r���OP

DEcd

���:

cdOP

�t �t �t ct dt Ot P

�,W,-GT�
�]��W?���

������� � H�¡¢£ ¤P¥¦�§¨©

78

peggy
新建印章

peggy
新建印章

peggy
新建印章

peggy
新建印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234567�89:

;<23

01=>4568?:

;<=>

01@A

01BC4568?:

D;BC

EFBC

01BC�G

01HA

01I23�JK4568

LM8?M87�89:

NOPQA�

RS=>

AT23

U-23

�A23

VWA���X

YCZ�[\]�
�

�	.456L^:

01I23�JK

�G

_`HA

ab_BC4567�88:

>�*HA

4cde:f

79

peggy
新建印章



4g`e:f

f

�* �*

+ , - . / - . /

VW����

hiOj���\kl

mnoAGp\q

rst456L

u:

vhiOj\kl

wx\ab_

45688:

yz{|iOj���

\kl

�I0}~�RS

����\��

�.

��K�-�Q�

�������

YCZ�[\]�


VW����

	.

v{|iOj\k

lwx\ab_

45688:

>�*VW���

�4_yH.:

>�*�����.

&�'(4568^:

�f f >

�f f �

y5\56�>��RS��\?�O�

������� �F��� ¡ ¢G£E�¤¥¦

80

peggy
新建印章

peggy
新建印章

peggy
新建印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1
2

3
4
5
6
7
8
9

:
;

�
<
=
 
�
>

7
?

9
)



@

A
B
,
-


@

C
D
,
-


@

E
F
G
,
-

H
I
1
J
?

K
E
L
M
N
�

O
P

�
Q

�
�

R
?

�
�
�
-
?

�
S
,
-
F
G

T
U
A
B
,
-


@

T
U
C
D
,
-


@

M
7
�
V

�
W
X
Y


�
�
V
Z
[
9
)


@

�
S
\
V

�
S
]
^
"
#
_
`
N
�

�
S
_
`
N
�
R
?

�
�

�
-
?

�
S
,
-
F
G

T
U
A
B
,
-


@

a
b
C
D
,
-


@

M
7
�
V

Y


�
c
F
d


�
H
�
Q
e
f
O
P
�
g

h

�
W
X
Y


�
�
V
Z
[
9
)


@

�
S
\
V

�
S
]
^
"
#
_
`
N
�

�
S
_
`
N
�
R
?

�
�

�
-
?

^
i
H
i
j
k
)
�


.
/
0
l
H
m
n
F
o

p
q
r
�
s
t
u

v
w
x
�
y
z
{

|
}
~
�
�
�
�
�

81

peggy
新建印章

peggy
新建印章

peggy
新建印章

peggy
新建印章



�������	
��


�������

�� �� � � �� � �

���� !"#

$ % �& �&

'()*+����

,�&-./0

123����+456789

:;6<

=>?,

0@4A

�04A

B<C5DEF+G�
75

	H

IJ�KL1*MNOP�Q

R05

IJST05

U'()*VW+TMXYZ[*

\

]4^_`aWbcd

]4ef`aWbcd

gh]4f

ij j k

lmf8

]m^_

]mef

gh]mf

gh�*YZ

ghn�*YZ

'oMp+���A

qr-sm\

'()*+/���A

ST)*+����

trRuvw�xTM

vwRuvw�xTMyf

trz){|}+Z>~�ST

IJ�?,��+�xTMyf

`���dj

82

peggy
新建印章



`�.�dj

j

$ % �& �&

�?,��+�xTM�T���

f

��1*MNOP�QR

iv�����

gh]4f�Wbc��

gh�xTM`��d��

ghn�*TM��`��d

4t+0@

4tG�
�0

4tgh�0

ST)*+/���v

�T)*+����

���f��

���f��

]m��^���

]m��^���

�����f

�����f

ghn�*YZ��

sm�0

sm+0@

�T)*+/���`vdA

�������/`��d��

����������H

����������H

� + ¡b,��=>K¢+£¤J¥

¦§��¨©ª «¬c�­®¯ °±²³�´µ¶

83

peggy
新建印章

peggy
新建印章

peggy
新建印章



�������	
��


��������

�� �� � � �� � �

���� !"#$%&'()*+,-.

/ 01�
23

/ / �������	
��
�%4567�
.89: �

�";<=>�?@ABC�"D �EFG<=HIJKGLM@

NO�BPC�"QR%ABJKGLM+ST=CUVWXY

/ / 7�
�ZD � � �E:'[\]^_`abcdY

/ / 7�����ef%7�
@ghij(&'(�kY

/ l1mn���e@�o�pq

/ / 7�����e: � � �<rstmnY

/ u1&�?�vwxy�z{@|}

/ 0 ~�|}v��@\]������e�Nxy�<#�����

��t�%46�#�t�.��@ ��������xy

� .1��t�xy� .1z{� .�z{�e� .

/ / ��#�t�?@#�\��� ��#�\���

��"7�
D �E��|}C<��t�xy�

st� .�?�<#�t��@ �� 1 1

� �%46� �.���\]������e�Nxyv�

��Y

/ / �4�� !"|}v��@\]������e�Nxy�

�� ��O87�
t��	@
� ¡¢

@v��£¤�
¥¦§Q@�k�

/ / �v�@xy��"£¤�
¥¦§Q��i�¨��¨�+

���
¨��¥¦@§Q� ���h
¨��¥¦@§QY�

�`©ª�«�����¨�Y|}�v���R"�¬a�¨�

@����Y

84



/ / 7�
: ���|}a�v���"�
¨��¥¦@§

Q�­ �!®�"#¯°±"���h
¨��¥¦@§Q�­

�!=²$%����&'@(&)$�³´µP#�¶A*+·

¥¦Y,|}a�v���¸¹7�º»®17�ºª�£¤�


¥¦�7�º�
¥¦-$Y

/ l .�?/0*<#�t��@

/ / 7�
*|}4�C< �?/*<#�t��@ Y

#�t: � � ��?D �E��|}@�� �

�12"+ : � � �R�?"�: � � �¼

3@ ��­ �#�L½�� �45
¾@U

V�60*¼370* �¼3�o@ .Y8!"#�t�9

?:������
«D �E��|} Y;�7���

emn�?�<"#�t0*�?R�&�?¿v�¿vwxy�

z{%!@£¤xy¼3�Y

& � ? ¿ v � ¿ v w x y � z { �?@¼3��� .

� =o@�º>?� � � ��� .

� =o@�º>?� � � �

� =o@�º>?� � � ��� .

�#�L½� � � �

� @v����¼3��n@AB� � � �

� @v��À¶CÁ£��DC7


¶E@¶AµP7ÀV�

*�

1 � @v��À¶��¢


F��G!��@|}�

� � �

@v���
=²Â¦@Ã©� � � �

���HIÄ5� � � �

�45
¾@UV� � � �

�JK� � � �

@v��ABLM� � � �

@v��ABLM� � � �

@v��*+·¥N@HI`©ª¶A@

���

� � �

� @v���ÅO@ÆÇ�PBQ

È@R{�

� � �

�Å�É.

85



�ÊRÉ.

& � ? ¿ v � ¿ v w x y � z { �?@¼3��� .

� @v��SC¢¼AiTU� � � �

@v�� �!®�"¢�LVW#� � � �

@v��,X����Y@Â¦È� � � �

@v��Ë#�¶A�ÌU#$@AB� � � �

@v��Z¼L½@
¾[\�]^t�

@_��

� � �

��`� � � �

� ¢ ��� !"a�&�?¿v�¿vwxy7z{f:a�

�o%���@�ºoE¼3Y

� ¢ bÁ�: � � �%�@�	��bÍ^_��|}

@v�cUÎ�: � � �%�@DC
F�

�|} @v�c :v�de¼3Y£Ïv�

f|}: � � �%���@�ºoEY

� ¢ � @v�fI|}: � � �%���@�

ºoE!"£Ïv�f��|}: � � �%���

@�ºoEY

/ / �4�� !"|}a�&�?¿v�¿vwxy7z{g�

�O87�
t��	@
� ¡¢

�#�L½�

#�¶A@���¯°

/ / h#�¶AQi"`
;j: �#�L½¢��Á¯°�

12k@#�¶A��¯°f%PB�87¯°7%�lÐm¯

°Y n#�¶A@¨���o4Y

/ / 7�
À¶@Ñ�L½"p£
¾·#Ò°qr+ÓÍ7#�

Òms!7##$@®Ô"¨��¯°o4¢

%UÃ
¾·#Ò°+Qt@<=uvwx
�#�¶A"y

�#�¶Af%PB�87¯°Y8�#�¶A��f�
3

®y��®ÔUV:¥¦"�x�z{Õ¥"Õ¥¥¦��:

¥¦Y

86



|}UÃ
¾·#Ò°ÁµP#�¶Awk8Qt@<=uv

wx
�#�¶A"y�#�¶Af%~n£¤�
¥¦��

lÐm¯°Y8�#�¶A��f�
3®y��®ÔUV:

¥¦"�x�z{Õ¥"Õ¥¥¦Á(&¥¦���:¥¦"

£¤�lÐm ¡y��:£¤�
¥¦Y:�#�¶A��

7
¨�d";���:£¤�
¥¦@�lÐm ¡«
¨

��¥¦Y

/ / 7�
À¶ËjR���@#�¶A"f%�lÐm¯°"�

lÐm ¡��:¥¦Y,7�
©��:;���d"gËx


´^_@Â¦À¶��+~n£¤�
¥¦��lÐm¯°Y8�

#�¶A��®U¦��:¥¦!"£¤��®¦�¥Nf��:

£¤�
¥¦"��¬�z{Õ¥"��:£¤�
¥¦@�lÐ

m ¡��
¨��¥¦Y

#�¶A@Õ¥

/ / >Ö}�×o�}¥Nuv���#�¶A@Õ¥Y%

PB�87¯°@#�¶A1��~n£¤�
¥¦��lÐm¯

°@#�¶A1«UJKØ1 �45
¾@UV�A¼@


¾¶A7�ØÊ����Ù\
¾"f��³��}¥NYpR�

#�¶A@�}�^D;�����*��FG"y£³��}¥

Nf�*W ��@×o�}¥N¯°YpR�#�¶A@�}�

^D;����.��FG�Ë��}�^"y£³��}¥Nf

��ÏÚ�oE@×o�}¥N¯°Y/*��
����8Û¨

@«UÄØ���Ú�oE@×o�}¥N¯°³��}¥NY

/ / 8!";���d.
�}Õ¥@#�¶A"7�
�°;�

��d@×o�}¥N%�'�}���@
3®y"��³��

}¥Ny���×o�}¥N�� ¡±¯°Y

/ / �a�¸¹!";�7�����emn�?�<"7�
�

x�z{£¤xy1z{@v�n����Á���3@¸¹"�

�¸¹�z{q8d�%ABY

87



/ �1
�t��	@�-� 

/ 0 ��� 

/ / 7�����ef� \]������e�Nxy�NY

/ l �N��

/ / ���lÐm¯°@#�L½!"7�����ef�¡¢8

7���NY

/ / �lÐm¯°� ��£Vm@�¤¥pº�
Ti¨+�

6¦�� 6¦¢

� 6¦£Vm¢f�:¯°��Ã©@��¶A7ÜÑ:Ý

Þbß@�Ð�*<��.Y

� 6¦£Vm¢f��� 6¦@�Ð!"¶A7ÜÑ§Å

��eÐ¨.7EÅ��e}Ð¨f�w©.@�¤¥£VmY

� 6¦£Vm¢f�¶A7ÜÑ@��¤¥@£VmY

/ / 7�
:�N�����ed"nÀ¶à�
fÖÂ¦Èá

�Y+©7�����e@7�º¥¦1£¤�
¥¦�Â¦Á7

�

F���eYªj:7�
CS@7�º¥¦1£¤�
¥

¦�Â¦��"����Á
F��4p«t�á�)¬f���Ö

}Â¦È@À¶�1�Ö}Â¦È@à�
¥¦	$�1�Ö}Â¦È

@à�
£¤�
¥¦	$�­��Â¦§QY

/ u ¶AÁÜÑ®¨Ò¡ÁËÒ¡@¯x

/ / Ò¡¶A��ST+^_Qtwx
@¶A1×o:¶AÜÑ

��� ��k+·@¶A�·#�¾â·#"/���:¶AÜ

Ñ���° ��}%^&1ãäÜÑ7O
£¤��Cc�¡A1

åæ�ç³1À¶i�¡A�£¤�j:Ò¡¶A@¶A+ËÒ¡

¶AYÒ¡ÜÑ��ST+^_Qtwx
@ÜÑ1:¶AÜÑ�

�� ��k±oãä@ÜÑ"ÜÑ�j:Ò¡ÜÑC+ËÒ¡Ü

ÑY

/ � !/ / (

/ / 7�
�N�����ed"%7�
ghij(%!@j(

�!(.^_C"�^_�²y&'+ghij(³´Y

88



/ / !(j(i§Q:µ0¶AÜÑ��"%U¶²y&'Y

/ / %�lÐm¯°@!(Ëj(i§Qf%·��lÐmâ�@

²y&'"`A¼@(&)$�+7�º¥¦",j�lÐm ¡

��:£¤�
¥¦C"£A¼@(&)$�:£¤�
¥¦Y

/ / %¡¢87¯°@!(Ëj(i§Qf%^_�@²y&'"

�#
&&'Y

/ / :�N�����ed"7�
�!à�
@¶A�ÜÑ%µ

0¶AÜÑ��²y&'+&'(YU¦�è¥§Qf%âo¸¹

²y&'"`A¼@(&)$�:£¤�
¥¦Y

/ º Ú/ / j

/ / Új��;U»1N8¼�sN¼YÚjf%87Á» ·Ð

m½�¯°"¾¿87Á» ·Ðmd���ÀÚj!f%�À§

Q+��Y» ·Ðmf�s�ÁÂ�4@{�PÐÕ��qL0

ÃÀV@{�87�q8µP`Ã@{�87�@Ï$YÚj87

@�'¸d�¯x87"ÄÄ�#���©£ÅÅ�GÂ¸¹È�

'@87Y

/ Æ Ö}Â¦È@À¶

/ / 7�
Ö}Â¦Èá�nà�
@À¶Y

/ / à�
f�7�
½
Ç�@��Y

/ / Â¦È4"À¶;��87��"Ã©��Äi#$fÈ7�


`É
@à�
¥¦�£¤�
¥¦	$Á®Ê¨ËwFÕY8

!">n7�
�É
à�
£¤Â¦@ ¡f�x�¾G��Y

/ / â7�
nà�
`
ÂÂ¦@ ¡*��ÌNÇ�C"fÍ

+Â¦^_á�YÀ¶Äi#$Á`ÓÍ7UÃnÐ@�lÐmE

@)$"f§Å��+Â¦Y

/ Î �¡A1åæ�ç³

/ / �¡A1åæ�ç³f%87¯°��"��%87Õ���

ÆÇ���Õ¥¥N�@#$¯°Y

/ / �D
ÏÐ�V�ÆÇ!"Ö§Ñ��V�ÆÇ"e:¶A×

�Ò}��k¸¹¨P¶A87Õ�Óm�@Ï$"�é:µ0�

89



ºÄÔ�n{�Ò}��1Óm�ÆÇQÈÕ�Ö×Yt�{� 

¡@¸¹f%fIQvá�Y

/ / �¡A1åæ�ç³µP7�êd"£��871��ÆÇ�

��Õ¥¹DÄa�%Õ�"ØwA¼@¥¦"�£i���:7

�º¥¦Y

/ Ù À¶i�¡A

/ / À¶i�¡Af+ÚÃJ#7¶7Fm7ÛCÜ½wx
@�

¡AYÀ¶i�¡A���QR0*·�*W}Ý`x
@ÏÐY

/ / À¶i�¡A;�%87���^_87.¯°"��%87

Õ���ÆÇ���Õ¥¥N�@#$¯°Y

/ / Ö§Ñ��V�ÆÇ"e:À¶i�¡A×�Ò}��k¸¹

¨P¶A87Õ�Óm�@Ï$Y

/ / :á¨7Þß�#©}�×o¬È}á¨A¼*W<à3¦d

gÀ¶i�¡A��Y��À¶i�¡A`A¼@®¦7¥N#

$"f»á¨ÐØÁ�¶AÄi#$E@)$"����:7�º

¥¦Y

/ á ¶AÕ¥

/ / â¶A�ST+�¡A1åæ�ç³�À¶i�¡A.%£�

��ÌU#$¯°ÄiÐm

�Õ¥d"h£Õ¥Û¨��¥

NYã�p¶A���ÌU#$FGd"gÕ¥¥N@äå��+

®¦",¶A:Õ¥¥Näå�@ÄiÐm"�©æn�§¶As

*��Õ¥¥N@Â�4"Õ�«V�ÆÇ�@ÄiÐmY

/ ç #�L½

/ / #�¶AÁ#�ÜÑ:7�
8+�L½
¾�Ø@0Qd�

�:��¶AÜÑ�Y

/ / ;���#�¶AÁ#�ÜÑd"p#�¶A7#�ÜÑËj

~n¥¦��lÐm¯°C"f��lÐmG�§Å�ªj:Ã©

7��#�¶A7#�ÜÑ@^_87¯°Y§Å�ªj:Ã©7

��~n¥¦��lÐm¯°@#�¶A7#�ÜÑ@^_879

e��+¥¦Y

90



#�¶A

/ / #�¶A@èG^_fÖ^_�t������YèG^

_f�#�¶A@Îc7µP"£^ÍoEfsØÈ�7bß

èG`w@oEkCY

¯°é�

~n¥¦��lÐm¯°@#�¶A

/ / ~n¥¦��lÐm¯°@#�¶Af��lÐm

¯°"£#¯°A¼@®¦7¥Nf��:¥¦Y��

�:¥¦@®¦7¥N��­�#�¶A`A¼@êë

®Ô��­:À¶â�ºU±C.Y

³´µP#�¶A

/ / ³´µP#�¶AfËZ¼#�¶Aì��+³´

µP"7*ì¨�+�Ø�«UØ1x
�±o�À¶

7~n¥¦��lÐm¯°@#�¶AY

/ / ³´µP#�¶Af��lÐm¯°"³´µPj

(i#�¶AÄi#$@ ¡Yj!((&¥¦Á%


3®ÔÈ�'@®ÔUV"%�³´µPÂ¦À¶@�

®"f��:¥¦Y£Ï³´µP#�¶AÄi#$@

 ¡f��:£¤�
¥¦":À¶á¨7 �Õ¥d


¨�+¥¦Y

/ / ³´µPÂ¦À¶@�®:7�
UØ@Â® 9

d��Y

/ / ³´µP#�¶Apj¬ÝÞbß���Ð��l

Ðm¬È�í¯°@Â¦L½À¶"�Á8é¬�ÐÂ

¦L½îÄ��%^Í�6Â¦L½^ï@Z¼L½"

��f%87Õ�Õ¥¥N�@#$¯°"�,X�+

�%87¯°@#�¶A�Y�6#�¶A:��h�í

¯°�lÐmd"f��lÐm#¯°"£Äi#$Á

�lÐmE@)$��:£¤�
¥¦"p
Õ¥d"

y��:¥¦Y

91



�Ø�«UØ

/ / �Ø�«UØ���·#�¾â·#1«UØ§1

£¤«UØ�¬ÝÞbß@Ñ�L½À¶.fÖ}
3

®ÔÈ�PB�87Õ�Õ¥¥N�@#$¯°",ë

o«UÄØ@®Ô���½
�i@Â��!Y

/ / ¾â·#��DÃ©�E ��k1ðºÒ¡i�

�Èdå&8�$·#�Ðm ¡�^ñò@�oÚ

Ø"f}:óôëo·#Ê�Y

#�¶A@Õ¥

/ / �~n¥¦��lÐm¯°@#�¶A!"7�
f

:µ0¶AÜÑ��z{#�¶Aõö
Õ¥4¤\�"

â
4¤\��÷"Ø#�¶A;�����¼@,07

ø§s§"�©#�¶A@{�*W·#Ò°O¥NC"

�#�¶Ae.�¼Õ¥Y

/ / �PB�87��@#�¶A"o«UÄØ�£¤«

UØ"�¶A<�Àz{*
Õ¥�"�#ù�z{Õ¥Y

/ / �PB�87��@#�¶A@Õ¥¥N#$f�¶

AÄi#$Á{�*W·#Ò°��#�¶A;�
3®

yÆ·@·mE@)$Y

/ / �PB�87��@#�¶A:��oEÕ¥¥N#

$Õé"��Õé4¤Á��Õ¥��¼@s§�îÄ"

y�R��@Õ¥¥N§Å7|}��³�Ä5�%äå

��:¥¦",�äå�©©#�¶AÄi#$ænp*

��Õ¥Â�4:äå�«
@PB�87Y

/ / â³´µPÂ¦À¶@�lÐm�:87��¼�ú

7xßi4ûd"f+4¤Õ¥\�Y

/ / â³´µP#�¶A�¼Õ¥d";�.��:£¤

�
¥¦@��¥N#$g
¨��¥¦Y

92



/ / ³´µPÂ¦L½À¶.��:¥¦@Õ¥¥N�©

~n¥¦äåYêë��Õ¥¥N�@�lÐmÌü#$

f��:£¤�
¥¦Y

/ / %87¯°@#�¶A@Õ¥¥N#$f�¶AÄi

#$Á{�*W·#Ò°��ý#�¶A@·dbß�þ

yÆ·@·mE@)$Y8éÕ¥¥N:��oE�©ä

åY

/ / `
#�¶A@Õ¥¥Nf§ÅD#�¶A@Äi#

$Y��",«UÄØ��UØ§f|}³�Ä5��£

Äi#$Yâ��«UÄØ��UØ§¬ÈUÌd"f�

B³�Ä5Y;�.�Bw��UÌ@Ø§y�³³�Ä

5Y³�Ä5Äi#$@ ¡��:¥¦Y

#�¶A@��

/ / 7�
�:nWD#�¶A·#Ò°@
¾Â®N

3"7.	å#�¶A��¶A`
Â@
�`
�^�

�þ.	å�£¤DCd"�g#�¶A��Y

/ / :0#�¶A����d"£Äi#$Á`UÃnÐ

G�.��:£¤�
¥¦@êë��®¦7¥N@-�

E@)$f��:¥¦Y

#�ÜÑ

/ / #�ÜÑf%
3®ÔÈ�PB�87¯°Y

/ / ��#�ÜÑd"£Äi#$Á`ÓÍnÐ��­êë`

	å@Ë·#¶A7Ê
@ÜÑ.E@)$��+¥¦Y

Z¼#�L½

/ / 7�
�w@Z¼#�L½f�o!²
¾"}%��7

�
@²y�^Y

/ / Z¼#�L½:�wZ¼L½
¾d";�%�lÐm�

�"��:¶AÜÑ����lÐm#¯°"��¯°A¼@

®¦7¥N§Å�V¥¦YâZ¼L½@�lÐm+�md"

93



�+~n¥¦��lÐm@#�¶Ac�lÐm+Ümd"�

+~n¥¦��lÐm@#�ÜÑY

ç0 UV��

/ / UVf�.U7«UnÐ@�lÐm¯°Y

�¼@BP

/ / 7�
f:jU@`
Â����^	å�cQd��B

jUV"Ø£�®np�Û¨.q8"�.+·7�+·Y

/ / BjUVf�7�
ÁcQ`�M^_nÐ��°�CÆ

��±°Æ��.@�¸Ðm¯°c,BjUV@nÐ+0�

o%k@«UØd"£�¸ÐmÁ±om)¬���^_°�

�"y��ç'®y�'�¸ÐmY

�®UV�®ÔUV

/ / À¶`A¼@�®UVf:UØ@Â® 9d��",R

VfÁ^_
�@<à3¦�
�hÒV7�
"�UV#$

h�í¯°d��Y

/ / #�¶A@®ÔUVf:<à3¦�
�hÒV7�
"

�UV#$h�í¯°d��Y®ÔUVf�dE@<n�Ò

ms!7#Á`|}@
3®yÖ«�����Y

çl JKUV

/ / 7�
+µJ�=CJK@JKU¦f�§Ñ��:��JK

oEk��+U¦Y

çu ìØ87

/ / §Å�ªj:Ã©1�O7¼A�
T�@¶A@ìØ87"

fÍ+�¶A87@0Û¨"§±�¶Ak±×�©}7µP��

@
�`
�TÝ¡.q8+<Y

/ / ��ìØo:�
T�@¶7Óµ�¼RÕ��dÀ¶wÚÃ

@À¶UV"fD�
¶7���@ìØ87YÕ�Y

/ / �a�!"`
£¤ìØ87f:�¼7�º��+¥¦Y

94



ç� ����

/ / �����:�
� �7�
g������`�G@�

�"�g�U±�§��d"��%��Y

çº �L!®

ëo�L!®

/ / ëo�L!®��ÜÑf%&Ã�L��w×oÓÍ@Ë

Æ·#$¯°Y

í �!®

/ /  �VWí!�"@í!#f:�LV´��@oEg«

VW@í!#±$��+è}Y

/ / j �!®í!�"@ �!®87�­��871»®

Ô�#¯°±.fÖ×�,-!®È"'Y��87�­âo

��87�» �!®ÜÑ�¶A.»®Ô:�¼d��+�

L!®è}Y#¯°±�­"'¥¦���®Ô�@�"¶A

�þ.:�¼d��:£¤�
¥¦��V£¤Â¦"��o

E�
¨��¥¦Y

/ / » �!®ÜÑ�¶A.f �!®í!�"@VWë#

��Ï.Y» �!®¶A�©æn$��"íîVW#7�Õ

é*WVW#@·mY

çÆ ` © ª

/ / `©ªè}fâo`©ª�HI`©ª@-�Y

âo`©ª

/ / âo«Í`©ªf%âo`ª`©+��YØÛ¨U¦�

è¥f£¤oE@«`ª7�Õ�§Q"7���ªÈËj«

`ª7�Õ�§Q"�`ª`©��:�
¥¦�`��@ª

R»®Y7�
âo`©ª��ÜÑf�¶AÜÑ��È�@

ªy�'Y

/ / �`©ªÈ���'@*¨Ë%ÏG& `©ª�+�

't·M�º@`©ªè}Y

/ / %R�º«Í`©ª@��"�Vâo`©ªY

95



HI`©ª

/ / HI`©ªf�Ä(¶A�ÜÑÄi#$Á�'`ª`©

@`ª��lC`A¼@�di)¬�'YHI`©ªÜÑ0

)fh`
«`ª�di)¬�%��"wHI`©ª¶Ay

:�
�h
`ª`©%´�Õ��di)¬`A¼@`©ª

�Õ©}d��Y

/ / ÁÀ¶à�
��@«`ª�di)¬*��HI`©ª

ÜÑ",7�
p�Ç��di)¬äå@d+"���di

)¬�
�h:�×,@*W�täåC�!YÁ8�À¶


�@�Õ��di)¬"�:£�
�h
ô-`ª`©}%

+·�di)¬"�:�×,@*W×ogäåt12k"�

%��HI`©ª¶AY

/ / HI`©ª¶A@Äi#$:µ0¶AÜÑ���%
&

Ö×"�>n.�#�
�h
ô-@`ª`©%´£ÌU`


7Û	¶AC"�ÕÄi#$Y;*��+HI`©ª¶A

C"�:µ0¶AÜÑ���%
&Ö×"�s*W�
�h

A¼`ª`©%´£ÌU`
7Û¨¶AC"�FÄi#$Y

/ / HI`©ª¶A�ÜÑf%×oÜÑãä7¶A+·d@

ªy¯°Y

7�º@âo�HI`©ª

/ / âo�HI`©ªf��:¥¦",Á��:£¤�
¥

¦7§Å�VÂ¦@§Q��@âo�HI`©ªf¨À��

:£¤�
¥¦7§Å�VÂ¦Y

/ º1
�t���1{��.ç� �i@STWX

/ / 7�
:Ö}t��	d"n:�_D£¤WXÃ©��¶/

C"��01���:¡¢<2�£¤3�@Ø4Íµ��@��1

{��.çY+�Ä5�hÁ{�
`��Y

/ / ��01gn{�Á�7.çx�Ö×Yp{�@v��¸¹â

o"y:v�âo��cpt�{�@v��d¸¹âo�*WoE"

y:v�âo�*WoE��Y

96



/ 0 `©ª

/ / ;� �� � � �<"HI`©ª¶AÄi#$

¨À+ )*� )*Y}:*W�®@��×6i"7�


: �� � � �<¨À0
 )*� )

*@`ª¥N�*��+HI`©ª¶AYHI`©ª¶A@�+

·iST×*Whö
ô-@�®7«`ª�di)¬w�Y

/ l «UÄØ@{�Õ¥

/ / â
4¤\��÷Õ¥78d"7�
�°*W·#Ò°@{

�YÕ¥¥N@#$f%�¶A@Äi#$�{�*W·#Ò°�9

�0*�¼@*W�}¥N.��#�¶A@;�
3®yÆ·@

·mEt)$¯°Yp*W+�·#Ò°é:×o"�htA¼


�Õ¥¥NY

/ u Új@Õ¥

/ / Új» ·Ðmf�Á=CnpY@{�PÐÕ��qL0Ã

ÀV@{�87�q8µP`Ã@{�87�@Ï${�"�6{

�f�QRbß����ýA¼@¡¢BP<2z{"bßÂ�@

> �h
�¸¹�6{�Ä5Y

/ �  �!®�"@��

/ /  �!®í!�"«��@ �!®87�» �!®ÜÑf

©}×�,-!®ÈÕ�"'zÐ"£Ö}@"'.ç��Æ·

y1: y�;¶×oFGy6{�"p�6{�ØbßÁ<àÂ

�@> w
` ¡"�ht
�¸¹«��@è}ÁÜÑ#$Y

/ Æ1·#�¾â·#

� � � � � �

<Ú·#�=å#

=�ÓZ�ÝoÚØ

¾â·#

/ / ;�±o�s ��%k@

=��oÚØ

97



/ / =�ÝoÚØ�;�±o�s ��%k@=��oÚØ:¶A

ÜÑ��@bß®y®Eo4¢

� � � � � �

=�ÝoÚØ

;�±o�s ��%k@=�

�oÚØ

/ / � � �;�±o�æn ��@=��oÚØ+

)*"f¨�+£¤#�¶AïÒ¡�>?��á.Y

/ Î1³´µP#�¶A

� � � � � �

Ò/ / ¡

�kÀ¶

/ / ab�@.�Z

Ë Ò ¡

�kÀ¶

/ / ab�@.�Z

/ / � � �x

Ð\]ÂA"B>?��ul@��uY

/ Ù1%87¯°@#�¶A

Ë Ò ¡ � � � � � �

�k*ab�@.Cm�

/ / a�*ab�@.�Z�#�¶A¯°é�®¨+³´µP#�

¶AY

/ / 7�
`x
@a�*ab�@.�ZÀ¶":¶AÜÑ��f

�87Õ�Õ¥¥N¯°"Ø£�lÐm
�{�±@®E
��¬

È
�z{aé{�@$y"�£�lÐm¬È�í¯°Y

/ / � �ºÄ�%87¯°@#�¶A@ìÀ¶�
·#Õ

¶¨À+ )*� )*Y

/ / � � �x

Ð\]ÂA"B>?��ul@��uY

98



/ á1£¤#�¶A

Ò/ / ¡ � � � � � �

;�±o�æn ��@�o

ÚØ

/ / � � �;�±o�æn ��@�oÚØ®y+�®y

Y

/ ç1¬ÝÞbß@Ñ�L½À¶

� � � � � �

Ë Ò ¡

Ñ]À¶

/ / 7�
: � ��i$ )*ÎcÞð=���@Ë�

��D-#�Ñ]"�Ñ]¬±o�"Zi®y+ "��Eó

�E@ÍÔ��"p�'FÌ�Þð=�D
¶7Á�^i¶A¾y

��
S�$�`�@G�¾yTH"<S�$�IJ�"�%�6

7[ð¼�@¶7L½\&;¶7L½"Þð=�©VRFÌ"�:

×�FÌ�R ��e"�i$G�«Í®Ô"r±FÌY

ç01«UZ��«UÄØ

� � � � � �

Ø=Cw�¼

«UZ�

«UZ�ï�f�

Õ¢³�KÄ

Ø=Cw�¼

«UÄØ

«UÄØï�f�

Õ¢³�KÄ

� U Ø

Õ¢³�KÄ

99



/ / 7�
n�¼BP@L�oE+ � MY7�
z{«UØ

§
4¤Õ¥\�d"�Àz{£Õ¥#$Y¬Õ¥4¤\�@«U

Ø§"g½�ý�}�^�&CNVO�"¨Àz{��«UØ§@

Õ¥"eÑ��
°o*UØ§d"�nP<2�¾yV�³�KÄY

/ 0 «UZ�

/ / «UZ��­�f�.%9ÄM±+�xÕ�@ÄQ¨Ro4¢

� � � � � �

S M

S M

M%a

/ / 
/ / �

/ / :¶AÜÑ��¬.°o/7�
0*��³�KÄ@«UZ

�Y

/ / «UZ�%O�z{Õ¥¥N@³�KÄ ¡¶/o4¢

�º �º

�ñÏ$

G¢7�ºV�KÄè}

Õ¢7�ºäåKÄè}

�òÏ$

/ l «UÄØ

/ / «UÄØ�­�f�.%9ÄM±+�xÕ�@ÄQ¨Ro4¢

� � � � � �

S M

S M

M%a

/ / 
/ / �

/ / sÅO&45@R"7�
z{�Ts45@�}¼��ç�

�45@�}$ºY45@�}$º�z6µ���oÖ×Y

/ / :¶AÜÑ��¬.°o/7�
0*��³�KÄ@«UÄ

ØY

100



/ / «UÄØ%O�z{Õ¥¥N@³�KÄ ¡¶/o4¢

�º �º

�ñÏ$

G¢7�ºV�KÄè}

Õ¢7�º�BKÄè}

�òÏ$

/ u �UØ

/ / 7�
g°o7
4UÂs@«UÄØå��UØ"�V�

³�KÄY

/ / �UØ%�Àz{Õ¥¥N@³�KÄ ¡¶/o4¢

�º �º

�ñÏ$

G¢7�ºV�KÄè}

Õ¢7�ºäåKÄè}

�òÏ$

çl1Ú/ / j

� � � � � �

N 8 ¼

s N ¼

; U »

/ / � �ºÁÚj��@Bj87¨À+ )*�

)*Y

çu1Ö}Â¦È@À¶

À¶à�


� � � � � �

#��+C�	
��
�56

#���
.

�óÀ¶�	
��
�56�

ó�
.

�V���	
��
�56�

V�
.

�Å�É.

101



�ÊRÉ.

� � � � � �

�WÀ¶�	
��
�56�

W�
.

�X���	
��
�56�

X�
.

G¢Ö}Â¦È@À¶�Ï

` 
 Â Â ¦ � � · Â Y ¨ ¾

à � 
 Z 6 � � � � � �

#���


�ó�


�V�


�W�


�X�


7�
Ö}Â¦È@à�
¥¦	$o4¢

� � � � � �

#���


�ó�


�V�


�W�


�X�


/ / � �ºÖ}Â¦È@à�
¥¦�£¤�
¥¦	$"f

��aà�
�oE<t�[\I@������Y

/ / 7�
f~n�uÐ®�
 @à�


 #À¶]^���
Y

� � �rst+_`�aÐ®C�"·M·#F¶

b # ) * � " # ~ n

·#F¶]^���
b# )*Y

102



ç�1�¡A1åæ�ç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A1åæ�ç³f%87���Ö§Ñ���4�

Ò}�±�VÆÇ¢

� c U

/ / åæS�U � �

/ / $d¡eç³ �

/ / Lpfg �

$hç³ � �

idç³ � �

²£ç³ � �

£¤ç³ � �

/ / �¡A1åæ�ç³V´7�
ja�<�¶@��k¶/"B

>?��láY

/ / 7�
: � �º¹¬®Ô¶7�@ÂAY

çº1À¶i�¡A

À ¶ i � ¡ A

8/ / 7

� � �Ï$

F/ / l

á/ / ¨

� � �Ï$

�Å�É.

103



�ÊRÉ.

À ¶ i � ¡ A

��ÆÇ�Õ¥

� � �Ï$

ÆÇè}

� � �Ï$

� � �»$

8/ / 7

� � �Ï$

F/ / l

á/ / ¨

� � �Ï$

��ÆÇ�Õ¥

� � �Ï$

ÆÇè}

� � �Ï$

� � �»$

/ / À¶i�¡A: �� � � �@�lÐm¨À+

)*� )*"f}X9zÐ�
zÐw©Y

/ / 7�
@À¶i�¡A�D
ÏÐ�V�ÆÇ!"f%§Ñ��

�4�Ò}�±�VÆÇ¢

� c U

/ / åæS�U � �

/ / Lpfg � �

/ / 7�
@`
À¶i�¡A*fD
Â¦Yç�Í+ìØ
Ù@

À¶i�¡A#$"B>?��láY

/ / 7�
: � �º¹¬®Ô¶7�@ÂAY

104



çÆ1ì/ / Ø

/ 0 ëoìØ

� � � � � �

¬
ÙìØ

ïÎ»ìØ

ï�}$ºìØ

/ / =�=åiìØ@®y: �� � � �¨À+

� Y

/ l «ÍëoZ]

� � � � � �

«Í�C7Z

Õ¢«ÍëoZ]ÆÐ

/ / 0*±o@«ÍëoZ] mo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ÍëoZn:¶AÜÑ��@bß®y®Eo4¢

� � � � � �

«ÍëoZn®y

105



/ u ôoìØ

� � � � � �


ÙìØ���lá.

=�ìØ

¬
ÙìØ

=�ìØ

Õ¢�+0�k±oÛ¨

ôoìØ

/ / 7�
@ì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

'(�)�*�
�� ��� � � ���

�������

'(�)�*�
�� ��� � � ���

�������

'(�)�*��
�� ��� � �+ �,

- �.��/01"��

23��4��5���

�*��6$

/ / ô o ì Ø @ ®y: �� � � �¨À+

� Y

çÎ1«ÍZ��«ÍÄØ

� � � � � �

«ÍZ�ïØ=Cw�¼

«ÍÄØïØ=Cw�¼

/ 0 «ÍZ�

/ / 7�
@«ÍZ�STfÓÍU»Ø�0)è}w�9@Z

�Y

106



/ l «ÍÄØ

/ / ¸¹oÄoE+ M"7�
w
���^���	"% Ù

`
«ÍØ:×�¾�@�}o�käîY

çÙ1£¤«ÍØ

� � � � � �

«Í;¶�p#

«Íidè

«Í�Lq®�þr.

«Íªs

«Í=Cª

«Í®Ô

£/ / ¤

çá1í �!®�"

/ 0  �VW�"

/ / 7�
`|}�rLí!#�G�@í!#�º"fj���

�@ �VWí!�""��Lµ�;¶ VWí!#�rLÙ^

t@��u5Y

/ l  �!®�"

/ / 7�
�:��r¡�xÈ�v�@í!#�ºfj����

@ �!®í!�"Y�Lí!#@ÓÍ"fw����¶�IJ

í!�R ��¸¹L¶�'Y7�
��Lµ�;¶-$ VW

í!#"^}rLí!x³#����t%���tZxÚV'[

=�@u5"�ºyzR"p{'u5Ï$�ôbÍ�0�ºk×

{k±í!��@rL"��º �òRg0�VW£)$Y�u

5f�{r¡Ûr¡�#²}t��"7�
�¬¸¹À¶��	

|@Â®Y

/ / �V��¶AÜÑ�@ �!®�"#$�÷o4¢

� � � � � �

 �!®x�·m

�"¶A�lÐm

VWë#

» �!®ÜÑ

107



/ / » �!®ÜÑ ¡o4¢

 � ! ®

x � · m

� " ¶ A

� l Ð m

»  �

! ® Ü Ñ

� � �Ï$

��87

/ / âo��87

®Ôè}�UV.

��:¥¦

#¯°±

/ / �"¶A�þ���­:

»®Ô@#$!.

/ / "'¥Nï�}g�.ç

 ¡

/ / "'¥Nï<2��

��:£¤�
¥¦

~SVW

!®ÓÍ

� � �Ï$

� � �Ï$

��87

/ / âo��87

®Ôè}�UV.

��:¥¦

#¯°±

/ / �"¶A�þ���­:

»®Ô@#$!.

/ / "'¥Nï�}g�.ç

 ¡

/ / "'¥Nï��.ç ¡

/ / "'®¦ï<2��

��:£¤�
¥¦

~SVW

� � �Ï$

/ /  �!®�"��:¥¦@#$�ghÀ�-o4¢

�º �º

=C87

fBè}

��è}

108



/ / 7�
Ø�r¡�xÈ�@í!#�º�B:4��^¢

À¶�^¢r¡Ûr¡�#²}t~nD�²}��{<=Q

v"grLí!�#¨ÀÀ¶:�k�!.Â¦\]ÁÑ�\

]�=�ÚØ6¯t",7�
@�"¶A©¨Ë#$f%�

�:âÐ=� ��oÚØ®y�'w©@U¦Y

®y�^¢���Ñ¿�
Ñ@®y4�g© �!®x�·

mFG",�"¶A@Ñ�À¶�þ�tÈ@FG"ÛCn»

 �!®ÜÑ@¸¹½
Û¨�B@35Y

;¶�^¢ �!®x�·m@�'f>��"8�@*W;

¶YØ8�"8�;¶@FGg© �!®x�·mFGY

/ / 7�
@ �!®x�·mf}
¨"'[Õ�"'"¯°�

@
�.ço4¢

� � � � � �

Æ · y

;¶×oFGy

/ / p
�"'.ç¨À�¼
��h@ ¡"s`
£¤.ç�

x� @Â�4"g© �!®x�·mFG�Õé.@#$o4¢

� � � � � �

Æ · y

/ / FG

/ / Õé

;¶×oFGy

/ / FG

/ / Õé

/ / }:"'.ç�h�8��"�,0.ç ¡@�hi��"

�a���º¨R�h¬È�� �!®x�·m+� ¡ÂAY

� � � � � �

×o �kVW#$

 �!®x�¸¹±ooE � �

109



lç1Â/ / ¦

/ 0 �/ / 7

C m �

� � � � � �

$��±�)�.

$��7

.���.Uô�Ø@�±

�)�.

.���7

/ / .��@Cm�µ�i$+ *"µ�É
0�·Â�UÃ�

®@Â®Y

/ l ¶7��

� � � � � �

�Z���Ð

<��Z^_

/ / a�<��^_fà�
x
��
@�Z"��
���à

�
@·#�®"�  ���� ��@��"�+�¶7�

�ï<��Z^_�Y

/ / ¶7��©}%���¥YjænZi#$���Z@�$�

©:�
¬�¥d"}%��·#7W`�7",W`�7dµ�

%+U�7@0�¾y+�Y

/ u Ù�%Ï��®�	

7�
�p�®�	£k�o4¢

�
�º-·'o
%Ï"��ÈV�ªs!"«���

%��º�¥"�h£Ï$V +È�%Ï�����

�À%Ï��"`Ï%ÏG�%R�º��*¨Ë%ÏÍ

+�´¨�%Ï"}rst×=²ÃT��Ù�"��½

¨Ë��<�'t·M¨Ë@Y/�Lq®�©�: "

r�þr�©�: "£�Lq®�r�þr@¨Ëk

�"LÂ<����'t�·k�v�@Y

110



7�
�á:=C8ôo"*W �@�®�	f�°�


¶7Óµ�=²=å`Ã"Ö¸¯�®�	"�®@�

�;yaÖ�Z�·#��Qv"µ���@·#�®%

�©�:â�º¨��'�Ô�q®t ",p·#�

®�:µ� *"©%�Z�®��Y

/ / � � ��
È@v�"�Ô�q®@¨��:�'"

�LËj%Ï¨�@n8YË
a�È�"7�
.: �

� �rst�M@v��
�p"0�: � �

���@�'Át·MY�L�r�sþr{����+�Ë

�ÂA">?��l0 � @�L!®è}Y

È�%Ï��

/ / È�%Ï��«VW�£Ï$k�
+U�7-$d+

<YÈ�%Ï��©}%���¥Y�
¬�¥d"È�%Ï

��æn+U�7-$ @Û¨�©W`�7!"0©%·

#¨ËY

�À%Ï��

£¤Â¦Õ§

/ / 7�
¨Ë%Ïd"���È���h£¤Â¦Õ§

���#��¼*+·¥¦��!=²$%����&'

@(&)$.Ï$V��À%Ï��Yã�£¤Â¦Õ§

#$o
Õé"�hÕé#$D�À%Ï��åÌ*¨Ë

%ÏY

<��

/ / 7�
�«hà�
so�Øx
7�
�ZbÐ�

:ÄiÐm@)$"�x�¾G�'V���±$@�À

%Ï���©¨�Yã�zÐo
Ìü@Û¨"©h�Û

¨#$�x�¾yäå�À%Ï��Y

¨Ë*¨Ë%Ïd"�jËY����k��C@�'!"£

Ï�'��Ë��®¨Ë�@ª$��¾y�'@�'���

ª$Y

111



7�
: � � �� � � �õ��'Át"

¨À·Mmn � �º%Ï¨Ë�o4¢

�º �º

%Ï¨Ë�

µ � # $

� * . %Ï¨Ë�

µ � # $

� * .

�À��

È���

·#�®

/ / 7�
 � � �rst�M �º%Ï¨Ë�o4¢

% Ï ¨ Ë �

È���

�À%Ï��

/ / 7 �
�M%ænZi#$���Z`©�Ð@¶7��

)*¨Ë·#"µ�+ *Y

/ / 
� �º@%Ï¨Ë�0�×�: � � ���@

�'Át·MY

/ � �À%Ï��

�º �º

�ñÏ$

V��À%Ï��

äå�À%Ï��

�òÏ$

/ / � � �Ä��À%Ï��f7�
:~�Ö}

d"��&'��±åVÙ�%Ï@#$+ )*".�%V

���±$@�À%Ï��c�:¨Ë �º%Ïd"hÄ�£

¤Â¦Õ§ )*1%�à�
Øx
7�
�ZbÐ�:Ä

iÐm@)$ )*"
� )*"�%V�Y

/ º ³´µP#�¶A*+·¥¦

�º �º

�ñÏ$

³´µP#�¶A*+·¥

¦

á¨³´µP#�¶A��

¥¦å��¥¦

�òÏ$

112



/ / ³´µP#�¶A*+·¥¦f³´µP#�¶A��lÐm

¯°`A¼@��®¦�¥N"��:£¤�
¥¦"�Õ�â�

6¶Aá¨7Õ¥w
¨��¥¦@#$Y

/ Æ <��Z

/ / 7�
Y@aà�
+����
�}��'Â¦@�Twc

V��
�Z"×+cÌ<��Z^_á�Y

/ / à�
:¶AÜÑ��x
7�
�Z@��¶/o4¢

� � �

��
n£

x�¾G�

x 
 � ±

� ) � .

<��#$

� ) * .

b Ð

� ) * .

#���


�ó�


�W�


�X�


� � �

��
n£

x�¾G�

x 
 � ±

� ) � .

<��#$

� ) * .

b Ð

� ) * .

#���


�ó�


�W�


�X�


/ / #���
: �ºµP£x
@��
�Z )�"�

�á¨ÐØ+ )*Y7�
×+á¨<��"�x�¾Gg

µPÐØÁ<��87@)$ )*��:¶7��ïá¨<

��Z§4Y

/ / 7�
x
@<��Z"�\]^_È���©�k"��©

É
�®@¨���·Â6Â®Yà�
x
7�
�Z×�<�

�Zá�"��©>Á7�
@·#F¶�¬�·Â!"£ÏÁ0

)�'Â®��Y

113



l01»/ / ®

/ / »®f�­%4§Q¢

/ 0 £¤®¦�¥N

�º �º

»!((&®¦

á¨�¡A1åæ�ç³®¦

£/ / ¤

/ l ��87

�º �º

=�ìØ®Ô

«Í�C7Z®Ô

/ u ÆÇ�PB

ÆÇè}�ghÀ�-

�º �º

=C87

=Cè}

£¤®¦�¥Nï£¤��.

�¢fÀ¶i�¡A@ÆÇè}Y

/ � �L!®è}

�º �º

í !®���çá.

/ /  �VW�"

/ /  �!®�"

£¤�L!®

/ / ;¶è}

/ / £¤}�è}

�L!®è}
�

�ghÀ�-

/ / =C87

/ / =Cè}

114



/ / 7�
 � �ò�L�±¨À+ �� �Y

/ / �·��p��"7�
f%â�ºª��¨Ë%Ï¨À%�

�: � ¨��Lq®�r�sþr" �ºf¨À� �

{��Lq® )*�r�sþr )*Y

/ / � � �v���
È� � �<rst�M@v�

�p"7�
f%â�º��¨��L�r�þrR@ªR®¦¨

À% ��ð: VW�Lþr�r�sþrY �º{�

�Lþr )*�r�sþr )*"f¨À�R�ªR®

¦@ � {�"�6#$: � � �rst·M%

·#Ë�"0�×�: � � ���@�'Át·Mv��

p�"�e�'tY

/ / �º�����emn�?�R<rst�M@��#$



� ¡d"� ¡��;V��ºè}"�º�����emn�

?��p#$�
 ¡"y�t�{� ¡á�":�0�º��

VÄY

/ / 7�
: � � �� � � �õ��'Át"

¨À·Mmn � �º�L·#q®�r�sþro4¢

�º �º

�L¨q

r�sþr

/ / � � �� � � ��'Át·MË�@�Lq

®�r�sþrÁ � �º�����e��@�L¨q�

r�sþr#$�¬)¬Y

/ / 
�7�
 �rst·M@�Lþr�r�sþr¶/"

� Á ��'t·M@�Lq®�r�sþr¶/"B�'

[\]^_`���¶/¤6��\ Y

115



/ º »!((&�¥N.®¦

�º �º

!((&®¦-$

!((&¥N-$

» ¥ ¦

ll1`©ª

/ 0 ��:¥¦@`©ªè}ST�8§Q

�º �º

âo`©ª

/ / 7�ºA¼C

/ / *¨Ë%ÏG&

/ / %R�º@��

HI`©ª

/ / 7�ºA¼C

��:¥¦@`©ªè}

/ / � �ºt�`©Á`©ªè}@�¡o4¢

�º �º

_�=C,-ªR»®

ªR»®�È�ªy�'@`

©ªè}� .

·�`ª`©d��Õ�@è

¥

\]^_`©��®UV

*��@�Õ��di)¬

�7ª$«N)$

*¨Ë%ÏG& `©ª

%R�º@âo`©ªè}:

7�º@��

��:¥¦@`©ªè}

/ / 7�
`|}@ªy+ Y

/ / }: �º�'t%Ï¨ËÂA0½� �i"� �º

*¨Ë%ÏG& `©ª@Ts`©ª�50¬È�í·�Y

116



/ l ��:£¤�
¥¦@`©ª

�º �º

HI`©ª

��:£¤�
¥¦@`©

ªè}

/ / ï �!®@#¯°±

/ / ï�!=²$%���

�&'@(&)$

��:£¤�
¥¦@`©

ª

/ u 7o`©ªÜÑ

� � � � � �

7o`©ªÜÑ

/ / «Í`©ª

/ � HI`©ª¶AÁÜÑ

/ / HI`©ª¶A�ÜÑ@ ¡o4¢

�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117



�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º *:¶AÜÑ�Y��HI`©ª¶A@�Õ��di)¬#$

� � � � � �

H I ` © ª ¶ A

�di)¬

/ / ÖÂ¦È��@À¶¥

N

/ / ³�KÄ

/ / ÚjûÐ¥N

/ Æ Ûª
0��¶/

� � � � � �

*¨Ë%Ï

/ / �º%�*¨Ë%Ï

�'���ª$Ä5Ï$

�º�×�. �º�+�.

%Ï¨Ë@ª$��¾y

/ / 9È¢: � � �mn`©ªÈv��"D � �

�E"7����'%�Ë�®-$`­���ª$@�£±��

Õ£�
`©ªY

/ Î `©ªI�ÂA

/ / 7�
@=®sC`©ª¤�";� �º%R@¤���

C<ªs¥&$�I�Y

118



lu1µ�%Ï

/ / }%�'µ�%Ï@%Ï�Cm�GÂ¸¹�±o4¢

7�º»®

�º �º

7�º»®

}%�'�7µ�%Ï@»®

}%�'¦{µ�%Ï@»®

�/ / ± ,-¢)�

�º �º

}%�'�7µ�%Ï@Cm

�GÂ¸¹�±

½¦{Í}TsCm�@¸¹¢

/ / �Lþr7�L¨q

}%�'¦{µ�%Ï@Cm

�GÂ¸¹�±

/ / p7�
©��%�Z7·#���Lþr7�L¨q"y�'

¦{µ�%Ïd".ç�Lþr7�L¨qgÖ���ZQv"�:

�TsCm�½
¦{Í}d�VGÂ¸¹Òms!�±"%�'¦

{µ�%ÏY:��º·M�Lþr7�L¨q���±R�'¦{

µ�%Ïd"�_��°�6TsCm�@¦{Í}Y

l�1����

/ / 7�
: � �ºÃ©hC§���@����¨À+

)*� )*"�6#$.�­:£¤®¦�¥N§4Y

lº1=CJK�M

7�
+µJ�

/ / =CJKfµJ7�
`¨
@À¶i�¡A"JKoE+ �

�Y

/ / ��Ã©=CJK@*WG�JKUÃ-$o4¢

� � � � � �

0 � k

æn �/�æn �

æn �

119



lÆ1¶7�^��

/ / 7�
Õ�¶7��% Ùh-:_�<=@RV4"|}gÑ

��Â¦Ï$G|�"%©�'�þª��Y

/ / 7�
��ST��01@�M"|}ÓÍ�®1��&�1c

Ì�	���&Ñ7äÍÇÑ6Qv¸¯£��¶7Ä%Y

lÎ1#�L½

/ 0 �lÐm@¶/ïË��lÐm¯°@#�L½

/ / �%87¯°@#�¶A¬È�í¯°@!"7�
��01

�+Ë��lÐm¯°@#�¶A�#�ÜÑ@Äi#$«Å£�

¸ÐmY

/ l �lÐm@¶/ï��lÐm¯°@#�L½

�lÐm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º¬�0¦Á�l¦�lÐm¯°E	å@

ÂsY

¯°�lÐm`Ö}@zÐ¬­�£Vm

/ / ½¯x�ØÁ���:ÝÞbß^_@#�¶A"£�l

Ðmf> bß�Ð·�Y

120



/ u #�L½@é�

� � � � � �

#�¶A

�Ø�«UØ�� .

³´µP#�¶A

#�ÜÑ

%PB�87¯°�� .

� ¢Ï$f�­·#�¾â·#1¬ÝÞbß@Ñ]L½À¶1£

¤#�¶A1«UZ��«UÄØ�­�f�.1£¤«UØ

�­�f�.6%PB�87¯°@�Ø�«UØY

� ¢Ï$f�­ëoìØ1«ÍëoZ]1«ÍZ�1«ÍÄØ1

£¤«ÍØ10�70=C=ok±oôoìØ�ôoìØ6

%PB�87¯°@#�ÜÑ"/��­«Í=Cª1«Íª

s1«Í;¶�«Íëo�L!®6%PB�87¯°@#�

ÜÑY

/ � ���^��QtÁ�	

/ / 7�
ST#�L½��«UÄØ1«ÍÄØ�ìØY7�


@����Û®gö��ÕV�kÁ��#�bß"� �^pº

Á¯º¨R�^���7�
=²
�@���^Y�6�^��

bß�^��­²y�^1®y�^�£¤Ð¨�^.1�}�^�

Ò¡i�^Y

bß�^

/ / 7�
@=²Ý¡©7�
Ê
@ST���^+!(²

y ¡�^1®y ¡�^�Â¦�¼�Ð ¡@�^Y7�


$s�o!²
¾�®y^&
¾6Z¼#�L½%��`

ÊJ@!(²y�®y�^cÀ¶@Â¦�¼"£�ZÐmg

ÈÀ¶��@�Ð°¡w ¡Y

/ / 7�

�#�L½bß�^@�^�£n�6�^@�

�Á¯°Qv�¬> Y

121



²y�^

/ / 7�
:¶AÜÑ��@!(�Ðj(i¶AÄi#

$B>?��u0Y

��º¨R

/ / 7�
STO±b#²y°¡@¸¹Y

/ / 4�� â��ghij(na3�!(@²yFG

�Õé d"7�
@��º¨RY f+7�
kÛ

n!(²y@
��h ¡12@z{Y4�f�÷âg

hij(�n:a��j(üm d"g©ªR»®Õé

@#$câ��ghij(�n:a��!(±m d"

£nªR»®@¸¹g+�Qj�6#$Y

b # @ ¸ ¹

�º �º

¥/ / ¦

/ / %aSTXD:7�
:¶AÜÑ��0Òms!�

*Õ�·#Ò°]^@b#�Ð@=�ÚØ�«UØ§Y

®y�^

/ / 7�
:¶AÜÑ��O®y�^@#�¶A�#�

ÜÑÄi#$o4¢

� � � � � �

½·#Ò°®y�^

/ / ï#�¶A

/ / ï#�ÜÑ

��º¨R

/ / 4���º¨Rf�ËZ¼L½:¶AÜÑ��@®

y�^w�Y7�
`©}@ ¡y+®yFG7Õé

�+"8�n®y@
��h ¡12@z{Y

/ / p®yFG¿Õé �+"s`
£¤ ±�x� 

@Â�4"7�
 �º@ªR»®gÕé¿FG

)*"STfØ7�
@ÝoÚØ�ìØ®y�^@²^Y

122



/ / p®yFG¿Õé �+"s`
£¤ ±�x� 

@Â�4"7�
 �º@ªR»®gÕé¿FG

)*"STfØ7�
@ÝoÚØ�ìØ®y�^@²^Y

£¤Ð¨�^

/ / 7�
Øab@Â¦\]À¶wA¼Â¦Ð¨�^Y

7�
��01|}x
���^�
%���^Y

��º¨R

/ / 4���º¨Rf�¶AÜÑ��@Â¦Ð¨�^Õ

�Y

/ / pÂ¦Ð¨a³¿4û " �ºª�£¤�
¥

¦gØ³´µP#�¶A�lÐm@ ¡FG¿Õé

)*Y

/ / pÂ¦Ð¨a³¿4û " �ºª�£¤�
¥

¦gØ³´µP#�¶A�lÐm@ ¡FG¿Õé

)*Y

�}�^

/ / �}�^f�^_nQ´µ
¾x�wO87�
��¥

N@�^Y;�¶AÜÑ��"7�
�hØ^_nQ*¶�

x�O8��¥N@G��}�^�^STfWD:��¶A

ÜÑ�`��@#�¶AÄi#$Y

/ / 7�
Ö�@�	f�Á�·¸�@n8Õ�^_"�:

�TÂA4Ã©ô$@
Ù%Õ¹Ø´µ`A¼��¥N@�

^Y

/ / 7�
@�}�^STfùY:7�
7�ºRº�4

5";� �� � � �<"«UØ§WDR�4

5@¾y¨À+ � Y

/ / #�¶AO±7�
@^_nQ7¤Q*¶
¾@Ts¸

¹"£¸¹��7�
`$s#��¼@�}�^ùYpº1

�8T4�
¾#$Y7�
a#�¶A�}�^f%¶AÜ

123



Ñ���¸Ðm+�±@
¾+z{n8Y�4�`�C!"

7�
x
@#�¶A�}�^#$¾ÁÄiÐm�â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à�
=�ìØ$º�9Ù\Z�V´
Ù"��¶

/Bº��lY

Ò¡i�^

/ / 7�
f~n����xô-Û-@·#�¾â·#%Ó

«7�
=²�Õ¹·#Ò°°¡@¸¹Y7�
��01�

�=��¶$º©}��� ÙìØ
¾�Ø@��Y

/ / =�ìØn7�
w»f+0§
TÒ¡iWXY;�

�� � � �<"7�
*¡}@=��¶$º¨À

+ )*� )*Y

/ / 4�f7�
.¾�îØoE@ËZ¼#�ÜÑ�Ï
¾

±o¨R"£f��7�
G¼�hìTHîØ@�o"�%

#�ÜÑ*Æ··#Ò°�N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4



/ / a�ËZ¼#�¶A�ÜÑ@½¡®yL½#$"gØ½

¡®yÁ¶AÜÑ��`{�@®y��w> Y

�¶$º

� � � � � �



Ù=�$º

/ / ï.¡}#$

/ / ï*¡}#$

¬
Ù=�$º

/ / ï.¡}#$

/ / ï*¡}#$

lÙ1�f�^_

7�
Á�f�E@^_o4¢

/ 0 =C^_

B j

�º �º

+��f�

/ / 7�
n�f�@BjÐ¨�UØoEÁ0)45�âY

/ / ¶AÜÑ��@«U�f�Ø§��­Z��ÄØ.Ï$o

4¢

� � � � � �

+��f�

/ / Òms!@«U�f�Ø§*UÃÙ\Y � �º«U

�f�Ø§�*V�KÄè}Y

/ l n�f��Ø

� � � � � �

£¤«UØ

EÅx
@à�


�º �º

®ÔUV

EÅx
@à�


125



/ / 7�
V´ëo�Ø�]^����
��
"®yÁbß

®y�ÅY �ºnEÅx
@à�
@�Ø+¬
Ù�ØY

/ / �ºnEÅx
@à�
@¶#�ÁÂAB>?��u

l@��0Y

/ u ST��01;þ

/ / � �ºnrs�£¤ST��01@;þ-$o4¢

�º �º

p/ / #

;/ / ¶

C�¾�è}

/ / rs�£¤ST��01@;þf};þ��t� ���

3�bß«¿·�Y

lá1��k@¶A

/ / 7�
4�¶AC.V´+ja�<`+�¶@
ÙY

� � � � � �

�¡A1åæ�ç³

/ / Ï/ / Ð

/ / æÀ��c

À¶i�¡A

/ / Ï/ / Ð

/ / æÀ��c

uç1
�7
ÜÑ�*��@
¾Ê�

/ / �£¤��`�C!"7�
:¶AÜÑ��0
4�
�Ê�

s§¢


�Ê�

/ / ;� � � �<"7�
ØÎc;».�9*©}@�

}�#$+ )*Y

126



u01½
�¸¹@!(#�¶A�ÜÑ¶/

/ / %4¶/f�7�
ghij(%!@!(�-�k"`AB@

²yf��6!(&'�ghij(@²yY½
�¸¹@!(¶A

�ÜÑ¶/o4¢

� � �

! ( ² y Ä i # $

! ( ¶ A

j(i§Q

b/ / # �b#¢&'(.

Ëj(i§Q

ÖÂ¦È@à�


b/ / # �b#¢&'(.

� � �

! ( ² y Ä i # $

! ( ¶ A

j(i§Q

b/ / # �b#¢&'(.

Ëj(i§Q

ÖÂ¦È@à�


b/ / # �b#¢&'(.

/ / ½
�¸¹@!((&¥¦�.+·�*+·.o4¢

�� ��

� � � � � � 	 
 � � � � � 	 
 �

�
 
 � �������� ��������

ul1��ABs§

/ 0 
�^_s§� l åÀ¶sC��¶/¢

¶#�Á¤�¢��0Y

+¤�ÁÂÙ\¢��lY

o�x

Ð\]ÂA���­À¶à�
Û¨.¢��uY

��cÕ7dµ�0
Ð\]@#$k&Ã( ÷*7+U¶

7$ %a¢���Y

Ã©�¡A@#$k&Ã( ÷*7+U¶7$ %a¢¬Y

á¨�¡A@#$k&Ã( ÷*7+U¶7$ %a¢¬Y

127



Á�f�Õ1Bj@#$k&Ã( ÷*7+U¶7$ %

a¢¬Y

«U�f�Ø§k&Ã( ÷*7+U¶7$ %a¢¬Y

$sZ¼L½^_¢¬Y

ìÀ¶�
¶/��­�aìÀ¶�
.¢��ºY

/ u �aÀ¶¶/¢

�aìÀ¶�
Z61ST=C§Q1+U¶7$1À¶Qv1

¶#²µVÂA1x�¾G17o¥¦���@À¶¥¦1o

�À¶Äi#$1.²ÌÀ¶¥¦�Ä�aÐ®À¶�$¢�

�ÆY

Á�aìÀ¶�
§Å7EÅ<}�uÐ®`�¼4�@
�

^_s§"�£Ð¨1ÍØ��1*+·¥¦¢

Õj#$�Y¨¾Á��«ÍØ§@o�Ï$�Y¨¾¢

¬Y

Bj#$�Y¨¾Á��«UØ§@o�Ï$�Y¨¾¢

¬Y

�A^_#$�£`A¼@¥¦±$¢¬Y

Z�ÁÂÙ\7V´
Ù¼@o�Ï$�£Qt¢��lY

¶#�m@GðÏ$1o�Ï$1®y®E�âo®Ô-

$¢��0Y

£¤nâo¥¦7����

�¸¹@^_s§"or

�@V´7UO6¢¬Y

1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5

6
7
�

8
9

:
;
<
=
9
>
<
=
?
@
A
B
�
=
C
D
E
F


�
�
�

G
H
I
J
/
0
�
=
	
K
9
L
M



�
N
O
,
P
Q

R
S
T
U

V
W
�
=
X

Y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
�
�
�

�

a
�
b
c
d

e
6
7
�

3

f
g
h

f
g
i
h
f
g
i
h

K
9
L
M



�

j
k
l
m
n
o

,


�
L
M

f
g
h

f
g
h

_
`
�
�
�

�

a
�
b
c
d

e
6
7
�

3

f
g
h

K
9
L
M



�

j
k
l
m
n
o

,


�
L
M

f
g
h

f
g
h

g
�
p
q


�
�
r
�
�
]
s
t
)
*
u

g
�
8
�
�


�
�
�
�
=
v
8
�
�
w
[

5


x
\
]
�
�
�
=
v
8
�
�
w
[

5


u

g
�
s
8
�
�
y
z
i
F
z
{
	
�
|
}

,
�
~
�
�
F
^
=
x
v
�
+


�
,
�
�
w
[

�
5


x
\
]
�
�
v

�
5


u
�
S
�
�
7
v

�
�

�
,
w
[
�
�
u

g
�
7
v

�
�

�
,
�
9
�
D
�
�
u

g
�
7
P
�


�
L
M
�
=
x
�
�

�
�

�
�
b
c
C
�
5

"
#
u

1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
+

,

&
�
2
3
4

�
�
�
�



5
*
+

,

6
7
8
9
�
�

�
�
:
5

7
;
�
�

�
�
:
5
<
=
>
?
@
5
A
B
C
D
�
E

�
�
�
�
@
5

F
G
�
�
�
�

@
5
H
8
I
7

B
J
K
�
L
M

E
N
O
*
P
,

�
�

�
�

8
9



5

*
+

,

Q
R
�
�

&
S
�
�

�
�
�
�

Q
S
�
�

&
R
�
�

�
�
�
�

Q
&
T
U

V
W
�
�

�
�

X
+

6
�
�

�
Y
�
�



6
�
�
<
Z
[

6
5

#
$

\
\
]

�
^
�
�

\
\
]

�
_
�
�

\
\
]

�
`
�
�

\
\
]

\
\
]

a
b
�
�
�
�

\
\
c
\
\
G

+
�
6
�
�
d
e

f

+
�
�
�
�
�
&
'
g
6
�
�
E
0
1
	
h
i
j
&
k
l
m
�

	
4
J
0
1
E
�
�
f

n
o
p
	
q
r
�
�
s
t
u

E
S
�
�
f

6
�
�
g
S
�
�
p
	
q
r
�
�
s
c
v
G
w
t
u

E
%
x
[
�
�
f

&
�
�
n
o
y
z
{
S
�
�
|
o
p
	
q
r
�
�
s
t
u

E
6
�
�
f

}
~
�
�
�
�
�
�
E
�
4
|
�
c
�
�
�
�
�
E
�
�
f

�
�
�
x
[
0
1
{
�
�
[
�
�
�
�
p
�
N
O
&
�
�
�
�
�
E
�
�
f

+
�
�
6
�
�
�
�
�
�
�
�
�
�
�
�
j
�
�
�
�
�
5
�
�
t
u
6
�
�
<
Z
[
6
5
j
&
�
2
3
4
E
�
�
�
�
�
�
t
u
6
�
�
<
Z
[
6
5
�
�
E
2
f

+
�

�
�

�
S
�
�
�
6
�
�
E
�
�
�
�
�
�
�
�
[
�
�
l
m
�

�
Y
�
�
�
�
�
�
[
:
5



#
$
�
 
O



�
�
¡
 
¢
?
�



#
$
f

�
^
�
�
�
�
�
�
[
:
5



#
$
�
 
O



£
�

�
¡
 
¢
?
�



#
$
f

�
_
�
�
�
�
�
�
[
:
5



#
$
�
 
O

£
�

�
¡
 
¢
?
�



#
$
f

�
`
�
�
�
�
�
�
[
:
5



#
$
�
 
O

£
�

�
¡
 
¢
?
�



#
$
f

a
b
�
�
�
�
�
�
�
�
[
:
5



#
$
�
 
O

£
�

�
¡
 
¢
?
�



#
$
f

1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
�
�
�
5
6
.
7
8
9

:
;

<
�

=
9
>
?
@
�
�
A
B

C

�
D
�
E
F

�
G

�

H
G

I
�
�

�
F
F
J

F
F
K
L
M
N
O
P
�
�
	


�
�

Q
H
R
S
T
?
U
�
V

W
X
Y

F
F
Z
[
?
U
\
�
�
�
	


�
�

]
]

F
F
^
[
?
U
\
�
�
�
	


�
�

]
]

F
F
_
`
?
U
\
�
�
�
	


�
�

]
]

F
F
a
�
b
c
?
U
\
�
�
�
	



�
�

]
]

F
F
d
L
;
e
�
�
	


�
�

]
]

F
F
K
L
;
e
�
�
	


�
�

]
]

F
F
a
d
f
�
?
U
\
�
�
�

]
]

F
F
�
g
?
U
\
�
�
�
	


�
�

]
]

F
F
h
i
�
j
k
P
�
�
	


�
�

]
]

F
F
F
F
l
F
F
m

F
F
n
o
p
q
r
s
�
�
	


�
�

I
�
�
t
u
v
w
x
t
u
H
R
S
T
?
U
�
V

W
y
X
Y

F
F
z
{
;
e
�
�
	


�
�

Q
]

F
F
F
F
l
F
F
m

�
|
}
~
�

1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1
2
�
�
�
�

�
�

3
3

�
�
4
5
6
7
�
�
�
�
�
�

3
3

�
�
8
9
:
7
�
�
�
�
�
�

3
3

�
�
;
4
<
=
�
�
�
�
�
�

3
3

�
�
>
?
�
�
�
�
�
�
�
�

3
3

�
�
�
�
@
�
�
A

B
�
�
/

�
�
C
D
E
F
G
H
I
�
%
B

�
�
J
K
L
M
$
B
N

O
P
0
&
(
)
*

+

�
Q
R
L
R
S
�
T
U
�

V
W

,
$
X
Y


Z
L


[

�
 
!
"
#
$
�
%
&
'
(
)
*
+
U
\
�
J
K
L
M
�
]
^


_
�
`


�
�
a
b
c
"
#
U
d
e
f
g
h
�
�


�
[

�
Q
0
&
i
�
�
j
k
&
?
U
l
m
n
o
p
q
r
s
[

1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
�
�
5
!
6
5
�

7
8
�

9
�

�
:

;
<
7

=
�

6
�

�
�

�

	
�
�
�
>
<

?
@

A
B
C
D
E
F
G
H
I
J

K
�

L
�

�
�

L
�

�
�

L
M

�
B
N
O
%
P
;
Q
R
�

L
�

�
�

L
�
�
S
T
U

%
�
�

�
V
V
W

V
V
X
Y
�
Z
[
�
�

�
	


�
�

\
]
�
M
�
Z

$
^
_
`
a

b
b

�
�
�
�
�
�
�
�
	



1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5
�
4
�

6
7

�
�

8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B
:
:
;
C
:
:
;
�

D
E
F
G
H
I
8
9



�
�
�
�

B
:
J
K

B
:
L
M
N

�
�
J
K
O

P

B
�
�

8
�
�
Q
�
�
�
	


�

�

2
R
S

T
U
V
�
�
W
N
X
Y
�

Z
[
?
\
]
^
_
`
a
b

c
b
d
�
e

�
P
$

�
f
�
�
�
�
	


�
�

g
h
i
�
�
�

�
P
$

�
j
k
�
�
�
	


�
�

g
g

�
^
�
�
�
�
	


�
�

g
g

�
P
$

�
l
k
�
�
�
	


�
�

g
g

�
P
$

&
m
�
�
�

�
P
$

g
n
�
�
�
P
$

�
f
�
�
�
�
	


�
�

g
n
�
�
�
P
$

g
n
�
�
�
P
$

P
0
o
�
�
p
n
�
�
<
	
B
�
�
�
q
r
s
t
u
�
q
v
w
x
y
z
{
|
K
}
N
~
:
�
�
H
I
8
9
�
�
�
r
�
t
u
�
8
9
�
N
�
9
x
�
B
'
�
L
M
N
�
�
J
K
�
�
�
n
�
�
�
�
o
�

�
N
�
8
�
�
�
�
�

P
0
�
�
�
�
�
�
�
�
Q
�
�
K
�
N
�
9
�

P
0
�
�
�
�
�
�
n
�
�
�
L
M
N
�
�
J
K
�

1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
�
�
3
4
�
�
�
5
6
7
8
9
,
:
�
�
3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B

�
C
,
-
D
E

�
�
�
)
,

-
'

:

(
=
=
F
B

�
C
,
-
D
E

�
�
�
)

�
�
�
�
�

(
=
3
4

(
�
�
G
H

�
I
H
�
�

J
/
0
1
2
K

(
=
L
M

�
�
3
4

L
M
*
+

>
?

@

=
F
�
�

5
6
7
8

N
�
(
=
O
P

,
:
�
C
J

�
�
'
4

Q
R
S
T
U
V

W
X
�
�

Y
Z
[
�
\
]
^
_

[

`

a
�
�
b
c
�
�
X
)
�

(
=
=
F
D
d
B
�
C
,
-
a
�
�
b
c
�
�
�
)
e

f
g

�
h

i
j

k
�

�
�

)
l
e
f
g
�
h
i
m
n
a
�
�
b
c
�
�
X
)

?

?
�
�
�
*
+
c
o
p
q
M
r
s
t
u
v
s
w
x
y
z
�

e
{
|
}
b
c
,
~
�
�
�
�
�
�
�

�
�
|
}
b
c
�
�
�
�
�
�
�
�
�
�
�
�
�
�

�
�
�
�
�
|
}
b
c
�
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M
�
�
3
4
�
�
�

�
�
�
�
�
t
�
�
�
�
3
4
�
t
�
�
?
�
�

�
�
3
4
L
M
�
�
o
p
q
M
}
s
t
�
�
?
�
�

e
�
�
�
�
�
i
d
�
�
�
�
W
�
 
¡
¢
J
�
£
¤
i
d
�
�
�
�
¥
j
¦
§
J
¨
�
©


�

e
�
C
ª
�
�
¦
§
i
d
�
¥
j
J
¨
�
©


�

�
�
�

?
�
l
«

�
	



¬
­
®
¯
�
�
b
c
°
�
�
�
�
±
²
�
 
h
¥
³
´
µ
m
n
t
¶
(
�
�
·

�
	



¸
¹
e
f
g
_
#
º
j
T
T
»
¼
½
e
�
_
¼
|

½

�
t
�
�
"
�
�
g
"
�
�
�
J
§
�
»
�
t
	
�


�
�
�
�
X
)
�

�
�
�
�
�
�
�
G
H
�
I
H
e
{
|
}
b
c
�
#
�
T
�
J


�
¾
¿
�
$
�
�
�

�
�
�
�
�
�
G
H
�
I
H
e
{
|
}
b
c
�
#
�
�
�
�
�
�
§
�
�
�
�
�
À
;
<
�
�


�
�

�
�
�
�
�
�
�
G
H
�
I
H
e
{
|
}
b
c
�
�
�
�
�
�
;
<
�
�


Á
�

�
�
*
+
¢
�
�
|
}
b
c
�
�

J
Â
�
�

�
�
�
�
�
�
�
�

135



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聲明書  

 本公司 104 年度（自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依「關係企業合

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應納入編製關

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之公司與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10 號應納入編製母子公司

合併財務報表之公司均相同，且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所應揭露相關資訊於

前揭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中均已揭露，爰不再另行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

報表。  

特此聲明  

公司名稱：聯發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葉 清 澤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3 月 2 8 日  

五、  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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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有無發生財務週轉困難之情事：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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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之檢討分析與風險管理

一、  財務狀況

單位：新台幣仟元； % 

年  度

項  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差 異

金 額 ％

流 動 資 產 2,162,702 2,210,543 (47,841) -2.1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342,073 1,442,022 (99,949) -6.93
其 他 資 產 2,186,655 2,507,242 (320,587) -12.79
資 產 總 額 5,691,430 6,159,807 (468,377) -7.60
流 動 負 債 1,155,347 1,025,575 129,772 12.65
非 流 動 負 債 1,136,220 1,145,408 (9,188) -0.80
負 債 總 額 2,291,567 2,170,983 120,584 5.55
股 本 3,586,289 3,586,289 0 0.00
資 本 公 積 314,967 287,995 26,972 9.37
保 留 盈 餘 787,505 759,679 27,826 3.66
其 他 權 益 (775,325) (118,475) (656,850) 554.42
庫 藏 股 票 (513,573) (526,664) 13,091 -2.49
股 東 權 益 總 額 3,399,863 3,988,824 (588,961) -14.77
上述各項目前後期變動達百分之十以上且變動金額達壹仟萬元以上者，說明如下： 

1. 其他資產減少主要係本期採用權益法之投資資產減少所致。

2. 流動負債增加主要係一年內到期長期借款增加所致。

3. 股東權益總額及其他權益減少主要係本期金融資產未實現損失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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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績效

單位：新台幣仟元； % 

年  度

項  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增減變動 

金 額 ％

營業收入淨額 2,675,338 2,859,641 (184,303) -6.44

營業成本 2,335,339 2,643,560 (308,221) -11.66

營業毛利 339,999 216,081 123,918 57.35

營業費用 109,118 115,344 (6,226) -5.40

營業淨利 230,881 100,737 130,144 129.1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40,169 104,462 (64,293) -61.55

稅前淨利 271,050 205,199 65,851 32.09

所得稅費用 43,740 29,271 14,469 49.43

本期淨利 227,310 175,928 51,382 29.21
上述各項目前後期變動達百分之十以上且變動金額達壹仟萬元以上者，說明如下： 

1.營業毛利及營業淨利之增加主係因國際原油持續走跌導致生產成本下降，且差異化產品

銷量增加致平均售價跌幅少於生產成本，致本期獲利增加。

2.營業外收入及支出之減少主要係轉投資獲利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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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金流量

(一 )最近二年度流動性分析：  

年  度 

項  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增 （ 減 ） 比 例

現金流量比率 34.50% 29.57% 16.67%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19.35% 18.63% 3.86%
現金再投資比率 3.46% 2.73% 26.74%

增減比例變動分析說明： 

1. 現金流量比率及現金流量允當比率較前期上升，主要係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

增加所致。

2. 現金再投資比率較前期上升，主要係本期非流動資產減少所致。

(二 )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1、本年度現金流量變動分析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期 初

現 金 餘 額 

(1) 

全年來自營

業活動淨現

金 流 量 

(2) 

全年現金流

出 量

(3) 

現 金 剩 餘

（ 不 足 ）

數 額

(1)＋(2)－

( 3 )

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投 資 計 畫 融 資 計 畫 

595,183 398,587 566,260 427,510

2、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期 初

現 金 餘 額 

(1) 

預計全年來

自營業活動

淨現金流量 

(2) 

預計全年現

金 流 出 量

(3) 

預計現金剩

餘（不足）

數 額

(1)＋(2)－

( 3 )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投 資 計 畫 融 資 計 畫 

427,510 279,700 122,100 585,110

  (1)預計全年現金流出主要係償還到期負債所致。 
  (2)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無﹞。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的影響

(一 )重大資本支出之運用情形及資金來源及未來五年擬投資之資本支出性質：  

﹝無﹞。

(二 )預計可能產生效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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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及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劃及未來一年投資計

劃。

最近年度並無轉投資計畫，竹北廠及杭聯廠共 80 台假撚機已全數到位，本公司

致力於產品開發及創新，未來計畫持續投注於差異化產品之研發及量產，提高

本業的競爭力。

民國 93 年 3 月本公司經經濟部投審會核准由第三地投資事業間接投資大陸地區

投資設立「杭州聯發纖維有限公司」，累計總投資金額  4,313 萬美元，預計於近

年內再投資。

六、風險管理

 (一 )最近年度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益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項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因應措施

利息支出 25,169 仟元 27,235 仟元

公司定期評估金融市場利率，並因公司

財務體質健全及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可

取得較優惠的借款條件。

兌換損益 7,807 仟元 4,300 仟元 
公司恪遵主管機關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

準則相關規定，訂有相關處理程序，監

控外匯變動情形。

1、利率：本公司從事之短期及長期借款，係屬浮動利率之債務，故市場利率變動將使短

期及長期借款之借款利率隨變動。本公司定期評估銀行利率，並與銀行間保持良好關

係，以取得相對優惠之利率。

2、匯率：本公司積極蒐集匯率波動資訊以充分掌握匯率走勢，並適時選擇成本較低的外

匯避險工具。一○四年度從事遠期外匯買賣合約，用以規避以外幣計價之銷貨收入因

匯率波動所發生之風險。

3、通貨膨脹：本公司隨時注意市場價格之走勢，目前尚未因通貨膨脹而產生立即重大影

響。

  (二)最近年度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 
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公司 104 年度並未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及資金貸與他人之情事，背書保證及衍生性 
商品之交易均依本公司相關作業處理準則辦理。

    (三)未來研發計劃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1、未來研發計劃：研發高附加價值、功能性差異化及機能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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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與去年相當。

    (四)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台灣與中國大陸於 2011 年簽訂 ECFA 並開始實施，加工絲在早收名單中，故台灣加工絲

銷至中國大陸具有免進口關稅之優惠。

美韓已簽訂 FTA，並於去年開始實施關稅互惠協定的貿易活動，自韓國進口紡織品可享

５％進口關稅減免，故對台灣紡織成品出口有相當的影響。

     (五)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化纖產業於近年來最大的變化為製造特殊功能性紗種及細丹尼、高根數紗種，不同於以

往傳統無變化的粗丹尼紗種，本公司由於與南亞策略聯盟可充分取得高階產品之原料，

再加上本公司研發部門研究開發，已開發出多種超細纖維及差異化機能性產品。

     (六)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無﹞。 
     (七)進行併購之預期效益、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八)擴充廠房之預期效益、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九)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 

1、進貨集中說明：本公司在化纖產業已近 30 年，與上游供應商南亞已建立良好合作關係， 
原料供應順暢，故並無進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

2、未有銷貨集中之情事：本公司之銷售客戶相當分散，並無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

     (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及風

險：﹝無﹞。

     (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應列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例     

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行政

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益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事實，標

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訴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處理情形：﹝無﹞。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無﹞。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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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9

 
台

北
市

環
河

北
路

一
段

73
號

7F
之

5 
 N
T$

 
45

6,
19

2 
對

各
種

生
產

、
服

務
及

證
券

等
投

資
 

L
AN

 F
A 

H
OL

D
IN

G 
L
IM

I
TE

D 
93

.0
1.

15
 

Tr
us

tN
et

 C
ha

mb
er

s,
 P

.O
.B

ox
 

12
25

, 
Ap

ia
, 

Sa
mo

a 

 U
S$

 
42

,4
87

 
從

事
海

外
投

資
 

S
PR

IN
G 
IN

V
ES

T
ME

NT
 L
I
MI

T
ED

 
85

.1
0.

05
 

Om
ar

 H
od

ge
 B

ui
ld

in
g,

 W
ic

kh
am

s 

C
a
y
 I
,
 P
.
O
.
B
o
x
 3
6
2
,
 R
o
a
d
 T
o
w
n
,
 

To
rt

ol
a,

 B
ri

ti
sh

 V
ir

gi
n 

Is
la

nd
s 

 U
S$

 
1,

50
0 

從
事

海
外

投
資

 

M
AR

YL
AN

D
 I

N
VE

ST
M
EN

T
 

LI
MI

TE
D 

93
.0

1.
15

 
Tr

us
tN

et
 C

ha
mb

er
s,

 P
.O

.B
ox

 

12
25

, 
Ap

ia
, 

Sa
mo

a 

 U
S$

 
42

,9
87

 
從

事
海

外
投

資
 

杭
州

聯
發

纖
維

有
限

公
司

 
93

.0
5.

19
 

杭
州

經
濟

技
術

開
發

區
白

楊
街

道
22

號
大

街
48

號
 

 R
MB

$ 
33

0,
76

9 
對

彈
力

絲
、

聚
酯

加
工

絲
製

造
及

買
賣

 

 
 

 
(三

)推
定

為
有

控
制

與
從

屬
關

係
者

其
相

同
股

東
資

料
：

﹝
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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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
)各

關
係

企
業

董
事

、
監

察
人

及
總

經
理

資
料

(
編

製
基

準
日

:
1
0
4
.
1
2
.
3
1
)
 

單
位

：
股

；
%
 

企
業

名
稱
 職

稱
姓

名
或

代
表

人
持

有
股

份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澤
心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4

,9
98

,1
56

 
9.

76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之
法

人
代

表
葉

 
清

 
澤

 
7,

97
4,

62
0 

2.
22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葉

  
  

柏
  

  
亮

 
2,

04
1,

68
9 

0.
57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葉

  
  

祐
  

  
綸

 
2,

94
6,

03
4 

0.
82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兼

總
經

理
王

 
豐

 
岳

 
1,

75
1,

85
1 

0.
49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澤

心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4
,9

98
,1

56
 

9.
76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之

法
人

代
表

李
 

 
淑

 
 

雅
 

20
1,

27
0 

0.
06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葉
 

泉
 

成
 

4,
33

1,
32

3 
1.

21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葉
 

國
 

暉
 

4,
00

2,
08

7 
1.

12
 

聯
興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葉

清
澤

 

25
,2

14
,2

17
 

 
10

0.
00

 

董
事

 
代

表
人

：
施

美
心

 

董
事

 
代

表
人

：
王

豐
岳

 

監
察

人
 

代
表

人
：

葉
泉

成
 

聯
澤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葉

清
澤

 

41
,3

42
,2

60
 

 
10

0.
00

 

董
事

 
代

表
人

：
王

豐
岳

 

董
事

 
代

表
人

：
葉

泉
成

 

監
察

人
 

代
表

人
：

葉
祐

綸
 

聯
慶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葉

清
澤

 

13
,1

50
,0

00
 

 
10

0.
00

 

董
事

 
代

表
人

：
施

美
心

 

（
接

次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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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

前
頁

）
 

企
業

名
稱
 職

稱
姓

名
或

代
表

人
持

有
股

份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聯
慶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代
表
人
：
王
豐
岳
 

監
察

人
 
代
表
人
：
葉
祐
綸
 

聯
捷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董
事

董
事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葉
清
澤
 

代
表
人
：
施
美
心
 

代
表
人
：
王
豐
岳
 

24
,0
78
,1
42
 

 
10
0.
00
 

監
察

人
 
代
表
人
：
葉
祐
綸
 

金
聯
發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葉
 

清
 

澤
 

39
5,
52
0 

0.
87
 

董
事

兼
總

經
理

王
 

豐
 

岳
 

23
0,
40
0 

0.
51
 

董
事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李
淑
雅
  

29
,7
37
,3
44
 

65
.1
9 

監
察

人
葉
 
 
祐
 
 
綸
 

29
8,
56
0 

0.
65
 

L
AN
 F
A
 H
OL
D
IN
G 
L
IM
I
TE
D 

董
事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2
,4
86
,3
28
 

 
10
0.
00
 

S
PR
IN
G
 I
NV
E
ST
ME
N
T 
L
IM
IT
E
D 

董
事

聯
澤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50
0,
00
0 

 
10
0.
00
 

M
AR
YL
A
ND
 I
N
VE
ST
M
EN
T
 L
IM
I
TE
D
  
 
董

事
LA
N 
FA
 H
OL
DI
NG
 L
IM
IT
ED
 

42
,4
86
,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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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董
事

SP
RI
NG
 I
NV
ES
TM
EN
T 
LI
MI
TE
D 

50
0,
00
0 

1.
16
 

杭
州
聯
發
纖
維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葉
 
 
清
 
 
澤
 

（
註
）
 

（
註
）
 

董
事

MA
RY
LA
ND
 I
NV
ES
TM
EN
T 
LI
MI
TE
D 

 
 
註

：
為

有
限

公
司

，
無

股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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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
關

係
企

業
營

運
概

況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
美

金
仟

元
;人

民
幣

仟
元

 

企
業

名
稱

 
幣

別
 
資

本
額

資
產

總
值

負
債

總
額

淨
值

營
業

收
入

營
業

（
損

）
益

本
期

（
損

）
益

（
稅

後
）

每
股

盈
餘

（
損

失
）
（

元
）

 

（
稅

後
）

 

聯
發

紡
織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
T
$
 

 
 3
,
5
86

,
28

9
 
5
,
69

1
,4

3
0

 
 2
,
2
91

,
56

7
 
 3
,
3
99

,
86

3
 
 2
,
6
75

,
33

8
2
3
0
,8

8
1 

2
2
7
,3

1
0 

 
 
 
 
 0

.
72
 

聯
興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
T
$ 

2
5
2
,1
4
2

 
 
2
36
,
26
3

5
0
,
43
8

1
8
5
,8
2
5

1
3
,
00

3
1
1
,
89

8 
1
1
,
89

8 
 
 
 
 
 0

.
47
 

聯
澤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
T
$ 

4
1
3
,4
2
3

4
5
3
,8
6
7

8
0
,
80
1

3
7
3
,0
6
6

1
0
,
73
2

5
,
5
08
 

5
,
5
08
 

 
 
 
 0

.
13
 

聯
慶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
T
$ 

1
3
1
,5
0
0

1
2
8
,6
5
3

9
0
,
03
1

3
8
,
62
2

3
,
2
57

2
,
0
14
 

2
,
0
14
 

 
 
 
 0

.
15
 

聯
捷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
T
$ 

2
4
0
,7
8
1

3
5
1
,9
6
1

2
0
3
,8
1
4

1
4
8
,1
4
7

2
6
,
73

3
2
1
,
29

2 
2
1
,
29

2 
 
0
.8

8 

金
聯

發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
T
$ 

4
5
6
,1
9
2

4
8
8
,6
2
7

6
,
0
80

4
8
2
,5
4
7

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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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6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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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2

4 

L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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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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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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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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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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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D
 

U
S
$ 

4
2
,
48

7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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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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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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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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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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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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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9)

 

S
P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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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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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VE
S
T
M
EN

T
 L

I
MI
T
E
D 

U
S
$ 

1
,
5
00

4
,
1
52

 
 
4

4
,
1
48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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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0 
)

 (
  

1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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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8)
 

M
A
R
YL

A
ND

 
IN
V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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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T

 
LI
M
T
I
ED
 

U
S
$ 

4
2
,
98

7
3
7
,
34

2
-
 

3
7
,
34

2
-
 

 (
  

3
,
7
47

) 
 (
  

3
,
7
47
 )

 (
 
 
 
  

 
0.

0
9)
 

杭
州

聯
發

纖
維

有
限

公
司

 
人

民
幣

3
3
0
,7
6
9

4
5
5
,5
7
1

2
1
3
,2
9
3

2
4
2
,2
7
8

2
4
5
,3
2
0

 (
  

1
1
,
55

0 
)

 (
  

2
3
,
55

6 
)

（
註

）
 

註
：

為
有

限
公

司
，

無
股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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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  

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告聲明書 

 本公司 104 年度（自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依「關係企業合

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應納入編製關係企業

合併財務報告之公司與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0 號應納入編製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之

公司均相同，且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告所應揭露相關資訊於前揭母子公司合併財務

報告中均已揭露，爰不再另行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 

特此聲明 

公司名稱：聯發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葉 清 澤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3   月   2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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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無﹞。 

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子公司持有或處份本公司股票情形： 
單位：新臺幣仟元；仟股；％

子公司 
名稱 

實收 
資本額 

資金 
來源 

本公司
持股比例

取得或
處分日期

取得股
數及金
額

處分股
數及金額

投資 
損益 

截至年報刊印
日止持有股數

及金額

設定質
權情形

本公司為子公
司背書保證融

資餘額

本公司貸與
子公司金額

聯興投資
(股)公司 252,142 自有 100.00% - - - - 11,535 仟股 - 50,000 無

聯澤投資
(股)公司 413,423 自有 100.00% - - - - 19,512 仟股 6,000 仟股 80,000 無

聯慶開發
(股)公司 131,500 自有 100.00% - - - - 5,922 仟股 - 90,000 無

聯捷開發
(股)公司 240,781 自有 100.00% - - - - - - 140,000 無 

金聯發實
業(股)公

司
456,192 自有 65.19% 104 年度 - 1,937 仟股

27,023 仟元
6,822 仟元 4,176 仟股 - 

無 無 

(註):對 本 公 司經 營 結 果及 財務 狀 況 之影 響： ﹝無﹞。 

四、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無﹞。

五、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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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發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葉清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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